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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期貨公會查核與執行自律機制之研究 
 
 

研究摘要 
 

主管機關與自律團體應共同致力於營造期貨市場更佳競爭秩序與市場 

發展之空間，以降低利用違法行為以推展業務之必要與動機誘因之空 

間，使行為人守法可能取得之最大利益與期貨市場利益相同方向成正 

比。另一方面，降低因違法行為之投機機會並增加違法後果之代價。 

前者屬結構性問題；後者則可以透過有效自律監管與查核，以消極方 

式防弊。 

 

本文主要從國內我國期貨公會自律規範機制與訪談實務經驗發現問 

題，從期貨公會自律角度著重自律功能之強化可行性。並借鏡美國期 

貨公會相關自律監管議題之職權與設計，重點在不改變現行法律及期 

貨公會定位之前提下，提出建議意見。 

 

我國期貨業者自律之法源依據乃由法律、期貨業管理規則與商團法

等進行政府對自律團體之監管規則，次由期貨業公會與期交所章程

與內部自律公約、守則與市場交易規則等執行。定位上，期貨交易

法規定之設計，政府與期貨公會、期交所等自律團體間有監管之上

下關係，而自律團體間，即期交所與公會則屬平行之關係。惟因跨

業行銷，以及金融市場行業兼營普遍之情形下，使得金融市場參與

者同時受不同自律團體與自律監管機制之拘束，同時若無有效監理

平台，可能造成自律監管體系漏洞或者造成增加從業會員法規遵循

成本。 

 

從先進金融市場發展經驗觀察，自律監管之正面功效，可以看出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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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部分取代政府部門監管之職能，或者至少協助作為政府部門監管 

外之另一道監管措施。我國期貨公會職責似乎已經涵蓋且具備國際證 

監會研究報告之自律規範計畫或模式所有之要項。惟仍有強化之空間 

。例如查核作業與紀律程序之發動等法制化、公益代表制之引進等。

至於期交所與期貨公會目前查核與監管對象之交叉現象，乃因期貨

公會之人力、市場監視能力、定位與主管機關權限是否下放等主客

觀因素所致。將來如擬全面回歸期貨公會辦理以落實自律監管之職

責，除透過行政授權外，期貨公會須相對建置人力與設備等資源，

與建制標準化作業機制與強化紀律處理程序之公正性。並且，須同

時考量期交法所明定之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之去從與定

位。 

 

從期交所與稽核實務人員訪談發現，可能影響發揮自律與查核功效之

重要因素，至少包含：一、稽核人員獨立行使職權機制等議題，仍然

存有制度上須具體落實之空間。二、查核作業方式與查核重點內容，

亦有再考量所因應之風險大小與稽核成本等，進一步檢討改善之空

間。三、稽核人員本身專業素養與教育訓練有待加強。四、稽核人員

之專職性與適當配置有待改進。五、期貨業仍未能落實公司治理、切

實遵守法規遵循制度之文化有待加強。然因自律監管之手段包含自律

團體對查核對象之稽核作業與後續處理，以期達到法規遵循之基本要

求。惟因稽核工作成本高，且既然事後查核之成效與查核技術問題仍

有侷限性，如被查核對象事前能落實內控工作，將有效達成自律監管

團體與會員間發揮應有自律功能。目前實務情況，從主管機關或者自

律監管團體之立場，太偏重內稽而忽略內控。經營階層如須負擔一定

程度的內控監督不週、故意或過失出具不實內控制度聲明或自我檢查

表之責任，有助於內控制度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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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研究方法與背景 

 

一、 研究主旨 

 為強化及落實我國期貨業者之自律功能，茲參考先進國家期貨公

會查核會員與執行自律規範之作法，以研擬適於我國之規範架

構。 

 

二、 研究方法及步驟 

(一) 以制度分析研究法，分別以我國暨美國期貨市場規範制度為

分析研究的對象。蓋因美國之自律組織架構及規範堪稱完

整，資料齊備，且具有長久之歷史，得藉由其相關案例，瞭

解美國期貨市場實務運作情況，以作為我國未來建置相關規

範架構之借鏡，進而建構適於我國之期貨自律規範架構及相

關配套措施。 

(二) 研究重點： 

1. 如何在目前組織架構下強化對會員自律規範、查核及處

分之超然獨立性 

2. 期貨公會查核小組與紀律委員會之組織與成員規劃及

防範利益衝突之機制 

3. 各期貨服務事業之查核計畫、查核方式與查核報告處理

流程 

 

 



 
- 4 - 

K:\61798\00008\YH1C\YH1CO20IO 

第貳章 證券暨期貨市場之自律監管 
 

第一節 自律監管之函義 

 

「自律」乙詞，顧名思義，乃組織成員希望透過自我約束方式達到

組織管理之目標，而最終目的乃希望基於有效地自利動機，達到兼

顧公共利益之組織利益之目標。相較於「他律」而言，例如被動地

被要求遵守法令，訴諸自律之出發點，本質上應具有相對較高的道

德訴求之涵義。 

 

期貨業者之自律，就是經由期貨業從業人員的自覺與自省，進而做

到自制與自治。依據自律功能之研究指出，自律功能之發揮可補足

法規與行政監管之不足，更可促使業者自發性自我約束及自治，並

降低主管機關的監理成本，進一步達成市場價格發現與避險之風險

管理等社會經濟功能，俾能保障期貨交易參與者之權益。因此在美、

英、日等先進國家之期貨交易市場之管理體系，往往是由主管機關

授權相關之期貨自律組織並賦予「自行管理」或「監控」期貨業者

「財務需求標準、從業行為規範、與糾紛解決」等職責。1  

 

本文擬研究美國及我國期貨公會現行之自律規範，並比較其他證

券、金融、保險等商業同業公會之現行運作規範與機制，以期從期

貨公會自律之角度，著重於期貨公會自律功能之強化可行性以及期

貨公會對於會員整體之自律功能之機制（包括：對於會員之法規遵

循之要求、持續監督之機制、紀律處分、調解、仲裁機制等）及會

員之查核效率等，提出相關會員自律規範機制之建議意見。 

 

第二節 自律監管的層次 
                                                 
1 盧陽正、王麗惠、李忠榮，我國期貨經理事業未來發展方向之評估，台北市期貨商業同業公會
研究計畫，200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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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酌美國之證券市場之監管體系，可以包含三個層次：第一層也就

是政府及法令，第二層屬行業自律。最後一道是司法救濟。此體系

同時也反映常見之金融市場監管之體系。其中第二層之行業自律體

系，依據既有型態可以再區分為產業自律組織，交易所之自律組織

與其他類似之協會等組織等2。 

 

我國期貨交易市場規範之主要法律依據為期貨交易法（下稱「期交

法」），主管機關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下稱「證

期局」）。交易市場目前僅一家即台灣期貨交易所（下稱「期交所」）。

而業者組成之自律組織則係指 2004 年 6 月 21 日升格改制為全國性

的自律機構：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下稱「期貨公會」）。

因此，我國期貨市場之監控與管理即在期貨交易法授權之下，由上

述三者分層共同負責。本文探討之重心則放在期貨公會如何執行「監

控」與「管理」期貨服務業者，並「督促」其遵守期貨交易法及由

其衍生的各個子法與自律規範。 

 

第三節 自律監管的目標 

 

依據國際證監會 (IOSCO)研究報告指出，廣義地自律監管

(self-regulation)之目的，包含三項目的3： 

一、 確保市場之正直（公平以及有效率、透明的市場） 

二、 財務上正直（降低系統性風險） 

三、 保護投資人。 

 

因此自律監管之目的，與維持良好金融市場之秩序，息息相關。只

                                                 
2 P4, "Model For Effective Regulation", Report of SRO Consultative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 May 2000 
3  P.2, supra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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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市場參與者角度而言，進行自律監管之意義，代表自願性或被

強制要求須進行自我約束，並被賦與更高之行為標準之期待。因此，

從人性而言，如何達到前述自律之最終目的，始終是一項重要之研

究課題。 

 

再者，以金融市場為例，相對於其他商業市場，受到政府部門之高

密度監視與管理。因此金融市場之參與者所組成之自律團體，基本

上都是在政府部門監管下，同時進行自律監管。政府部門與自律團

體之間，如何分工？政府之權限是否，以及如何下放予自律團體？

如何經由自律團體之自律機制達到政府監視與管理之類似效果，甚

至可以超越政府直接監視管理之效果？均屬研究自律機制不可避免

之議題。換言之，截至目前為止，金融市場並無自律監管可以完全

取代政府監管之先例，但二者間在不同之他律管轄區域，仍有著相

互消長與扮演不同程度分工角色之現象。 

 

依據前述證監會研究報告顯示，有效地構成自律監管之要素，包含

須具備產業之專業知識(Industry Specialized knowledge)、產業本身之

動機(Industry Motivation)、契約關係(Contractual Relationship)、透明

與可靠(Transparence and Accountability)、彈性自律遵循計畫(Flexible 

SRO Compliance Programs)、合作與資訊之分享(Coordina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等4。綜觀前述報告可知，因為市場參與者本身

具備該產業之專業知識，因此隨時可以掌握並了解市場脈動與變

化。並且因其具備產業專業知識，相較於政府監管之公務員，市場

參與者可能具備更了解市場與變化之專業知識，並具有反映時效上

之優勢。因此，彼等更能因應市場變化而提出規範市場之解決方案。

至於產業本身如果具備自律之動機，則將有助於市場參與者基於利

己之動機而進行自律。這意味者市場參與者已經認知到誠實與正直

                                                 
4  Id, P4-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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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價值，並且認同自律對於市場及個別參與者之事業均有積極之助

益，而且遠大於短期之急功近利！ 

 

再者，自律團體之成員，與自律團體間，通常具備自願性5之契約關

係，透過入會之契約關係，達到約束成員須遵守自律規範並接受違

反之制裁結果。其次，既然是契約關係，因此修正以契約關係為基

礎之自律規範，遠較修法容易而且富有彈性，且能隨時因應需要。

再來是自律規範計畫之運作，須同時達到透明與穩健之程度，使得

市場參與者能在公平與透明之環境基礎從事競爭，並樂於接受，進

而建立自律計畫之公信力。 

 

至於自律規範計畫本身，應該具備較政府監管措施更具彈性之方案

如前述，並具備客觀之指導原則6，例如： 

一、如何透過調查與訓練行動，執行法規 

二、實施執行業務之資格測試 

三、施行進入市場之適當過濾 

四、處理客訴 

五、具備監視措施以偵測違規行為 

六、與其他自律團體分享資訊與合作 

七、提供爭議解決平台等。 

 

尤其合作資訊之分享乙節，隨著金融市場全球化之趨勢，即便證券、

期貨或狹義金融市場間，因不同衍生商品之推陳，與市場參與者之

流動，不同市場間之界限益顯模糊。因此分別隸屬不同市場、管轄

區域等有形劃分基礎之上之自律團體之間，進行資訊交流與分享，

也有助於自律規範計畫之實施與目標達成。 
                                                 
5  按，自律團體通常以會員關係型態出現。因此透過入會契約之方式，同意遵守自律團體規範，
以及自律團體之協同意志(例如：決議)。但通常法規會強制市場參與者須先加入自律團體後始
能進入市場，因此所謂自願性接受自律機制乙節，於此不易彰顯。 

6  P.7, see supra no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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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自律監管之存在價值 

 

遍觀現在文獻研究咸顯示，先進金融市場之自律管理已成為一種顯

學，支持行業自律觀點者，不外乎借鏡歐美金融市場發展經驗，認

同自律組織之自律監管措施可以更彈性地貼近市場運作法則，且自

律組織成員容易接受自己制定的遊戲規則。由於聲譽與經濟性因

素，自律組織基於此等自利因素將會執行對於不符自律要求之成員

之處分，甚至將之淘汰等。換言之，相較於政府監管，自律監管可

以較政府監管有較低之成本而具較高之效率。 

 

但持反對見解者，則質疑自律監管能否有效處理外部問題，甚至擔

心因自律規範而立下進入市場參與競爭之隱性障礙。尤其自律組織

成員在不同管轄領域可能被賦予類似之義務與責任，是否因此造成

重複負擔與利益衝突？進而政府可能需要花費更多資源處理溝通與

協調。7以上類似說法，更容易在相關自律機制效果之研究論述發現。 

 

固然在部分之自律團體或自律機制之研究中可能出現前述正反意見

論述所指摘之問題。而關於國內期貨業自律機制運作，有部分研究

報告甚至指出，國內期貨業者自律功能不彰原因，導源於不習慣自

制之國情、期貨市場發展不久，對於違規行為缺乏認識；及會員與

理事會成員均屬業者組成，制定規範時不可能不受影響等8。 

 

不惟如何，本文以為，從先進金融市場發展經驗觀察，自律監管之

正面功效，可以看出至少已經部分取代政府部門監管之職能，或者

至少協助作為政府部門監管外之另一道監管措施。政府部門與自律

團體間之分工、授權與監督關係，實際影響自律團體運作自律監管

                                                 
7  參註 2。 
8  參潘俞樺，期貨市場自律功能的發揮，台北大學法學系碩士班財經法研究報告，2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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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效。因此，談到自律監管時，無法忽視政府與自律團體間之角

色扮演，以及政府應該如何監督自律團體運作自律監管機制，並加

以評估。畢竟，即便如民主化之政府，仍須有國會力量以為監督；

扮演自律監管角色之自律團體亦須在政府管轄範圍內，被有效地監

督與評價其自律監管之績效。二者間之角色扮演，授權程度應隨著

法規、市場以及法治成熟度而有所逐步調整。因此本文無意自始歸

根探究自律機制存在之價值，毋寧針對既有自律監管機制進行檢討

與改進，以期在現有環境下，試圖與政府間監管間取得最佳之平衡

之道。尤其從法制之建制與修正上，如何避免產生所謂適用法令不

一之爭議9等，進一步分析。 

 

第五節 自律監管之重要內涵 

 

自律性組織，為了有效完成自律監管之任務，得採行需要之具有彈

性之自律規範計畫。依據國際證監會研究報告指出，自律規範計畫

或模式可以包含下列項目，並因時制宜地採行10： 

一、 內部法規之制定程序 

二、 授權及進入市場之許可條件標準 

三、 建立財務、營運與交易實務標準並執行之 

四、 市場活動之監視 

五、 針對違反規範者之調查、追究與處分 

六、 爭議解決機制之行政單位 

七、 增進並發展對於市場參與者與投資人之教育計畫 

八、 與其他自律團體及政府管制部門交流資訊 

 

如以我國期貨公會目前運作之自律工作而言（從期貨公會自律規範

內容分析），可以包含： 

                                                 
9 參賴源河，證券暨期貨業自律機關及其規範之探討，月旦法學第 29期，第 90頁。 
10 P.10 see supra no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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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場地設備堪查 

二、 會籍管理（含：入會申請與會籍登記、負責人登錄、據點新設登

記、總經理以外之經理人、專任主管人員職務登記、業務員登錄、

變更登記、註銷登記、撤銷登記、會籍清查、退會事宜） 

三、 辦理會員送由公會轉送主管機關文件之初審、建檔與轉報 

四、 人員資格審核與管理 

五、 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 

六、 推廣招攬 

七、 業務監控 

八、 財務查察 

九、 紛爭調處 

十、 違規懲處 

十一、 違規揭露 

十二、 教育訓練等等。 

 

以上形式上比較觀察，我國期貨公會職責似乎已經涵蓋且具備前述

之國際證監會研究報告之自律規範計畫或模式所有之要項。惟是否

代表已經充份足以維持有效自律功能？或者還有部分項目可以經由

他山之石而改進？乃本文重要研究之課題。例如，依據一般研究文

獻指出，美國全國期貨公會(National Futures Association；NFA)，依

據法律授權而有強大功能，包含會員登錄業務、仲裁解決、教育訓

練與宣導、法規遵循與市場監視等11，惟實際運作與功能，仍有待進

一步分析並與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進行比較與探討，以作為參考

借鏡。

                                                 
11 參盧廷劼、蔡豐清著， 美國期貨業自律機構對其會員之監督與查核管理，證券暨期貨管理雜
誌，19卷 6期，90年 6月，P1-P2；劉思筠，期貨市場自律機制之探討，台北大學法學系碩士
班期貨交易課程學期報告，2004.1.14，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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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我國期貨市場之構成 
 

第一節 期貨市場之參與者 

 

我國期貨市場主要由期貨交易所、期貨事業者與投資人等參與而組

成。雖然市場參與者之組成，尚包含非期貨業等相鄰事業，例如扮

演保管期貨經理事業之保管機構（銀行）等，但該等服務事業扮演

之角色，尚非期貨市場之核心參與者，且同屬其他市場之自律團體

成員，故於此加以排除。 

 

目前從事期貨業務之期貨業，可以區分為期貨商，包含專營期貨商

與兼營期貨商，依其參與目的可再分為自營期貨商與期貨經紀商等

型態。其他性質應屬資產管理業務者（或接近者），如期貨經理事業

與期貨顧問事業（實務上多屬期貨商兼營），以及擬將開放之期貨信

託事業。另外，還有替委任期貨商招攬客戶開戶、接單及轉單之期

貨交易輔助人(IB)12，通常為證券商兼營。除可以用委託期貨商名義

為投資人開戶外，且得接受下單並轉交期貨經紀商執行交易。性質

上屬兼營期貨業之性質，公司主體仍同受證券市場法規之規範並須

加入證券市場之自律團體。前述之期貨事業均屬期貨業商業同業公

會之會員，以下將針對期貨服務事業及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分別說

明之： 

 

一、 期貨商 

(一) 專營期貨商 

 指專門經營從事期貨交易業務者。有經紀與自營業務之區

分，其中僅得受託進行期貨交易之期貨商為經紀業務；若申

請經營自營業務者，尚得以自有資金從事期貨交易。專營期

                                                 
12 參閱吳佳慧，期貨業從業人員應遵守之紀律與規範，證券櫃檯第四卷第九期，2000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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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商之從業人員包含期貨商之負責人、經理人、業務員（含

內部稽核）及其他執行「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

第 2 條業務之人員。13依該條規定，業務範圍包括期貨交易

之招攬、開戶、受託、執行或結算交割，期貨交易之自行買

賣、結算交割，期貨交易之內部稽核以及期貨交易之全權委

託。 

(二) 兼營期貨商 

 指由證券商或金融機構兼營期貨交易業務者。同樣亦有經紀

與自營業務之區分。其從業人員包括期貨交易部門之部門主

管、經理人、業務員（含內部稽核）及其他執行「期貨商負

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2條業務之人員。兼營期貨商多

數規範係準用專營期貨商之規定，故相關人員資格要件亦大

體比照專營期貨商之規定。14 

 

二、 期貨服務事業 

(一) 期貨經理事業 

 指經營接受特定人委任，對委任人之委託交易資金，就有關

期貨交易為分析、判斷，並基於該分析判斷，為委任人執行

期貨交易之業務者。15又依據期貨交易法第 82 條之立法說

明，期貨經理事業係指以接受特定人委任或向非特定人募集

資金之方式，為他人從事全權委託期貨交易之事業，但不包

括以信託方式募集資金。16不過因目前向非特定人募集資金

從事期貨交易部分並未開放。故現行期貨經理事業僅為接受

特定人之委任（含共同委任）從事期貨代客操作業務之事業。 

(二) 期貨顧問事業 

                                                 
13 同前註，頁 3 
14 同前註，頁 3 
15 參見期貨經理事業設置標準第 2條 
16 參閱游璧庄，期貨經理事業相關法規之評析，台北大學法學系學術專題論文，2004.01.07，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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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為獲取報酬，經營或提供期貨交易之分析、判斷建議者。

17並且得發行有關期貨交易之出版品、舉辦有關期貨交易之

講習等。目前計有期貨經紀商、證券商及證券投資顧問公司

可兼營本項業務。18 

(三) 期貨信託事業 

 指募集期貨信託基金發行受益憑證，並運用期貨信託基金從

事期貨交易之事業。19其管理除依期貨交易法及相關規定

外，並適用信託及信託業管理之法律。現階段證期局已經著

手研擬相關期貨信託事業設置與管理之法令，預計不久後將

開放期貨信託事業之設立。依據目前期貨信託事業設置標準

草案觀察，除新設之期貨信託事業外，將來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得兼營期貨信託事業，期貨經理事業也得轉型為期貨信託

事業。 

(四) 期貨交易輔助人 

 期貨交易輔助人係依「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管理規

則」授權許可設立之期貨業，其業務性質與上述「專營期貨

商」、「兼營期貨商」有所不同。其業務係協助期貨經紀商招

攬客戶，並接受客戶下單，再轉單給期貨經紀商，惟不得經

手保證金業務。目前僅證券經紀商得申請成為期貨交易輔助

人。期貨交易輔助人之主要業務範圍包括招攬期貨交易人從

事期貨交易、代理期貨商接受期貨交易人開戶、接受期貨交

易人期貨交易之委託單並交付期貨商執行。20其從業人員指

期貨交易輔助業務專責部門之受僱人員及其直屬主管以及

其配偶，並包含其他執行上述業務範圍之人員。21 

                                                 
17 參見期貨顧問事業設置標準第 2條 
18 同前註，第 3條第 1項 
19 參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辦法草案 
20 參閱台灣期貨交易所官方網頁 http://www.taifex.com.tw/chinese/home.htm 
21 參見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管理規則第 26、30、31條，期貨交易輔助人內部人員於委
任期貨商開戶從事期貨交易應注意事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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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期貨服務事業 

 指期貨資訊提供者或其他期貨週邊服務事業，其範圍可依施

行細則、管理規則另定之。 

 

第二節 期貨交易所 

 

我國期貨市場之發展共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當時因地下期貨猖獗，詐騙（對作）事件層岀不窮，政

府為有效管理爰於民國 81年 6月經立法院通過「國外期貨交易法」，

主管機關當時為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下稱「證期會」，93 年 7

月 1 日起，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後，證期會改稱證券期

貨局，改隸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82年底，主管機關核准

十四家國內及九家國外期貨經紀商之籌設許可，83年 4月第一家合

法期貨經紀商成立，國人自此可以經由正式管道交易國外期貨。 

 

第二階段：86 年 3 月 4 日立法院完成三讀「期貨交易法」程序，3

月 26日總統頒佈，6月 1日行政院正式公布實施，國外期貨交易法

同時停止適用，由期貨交易法取代。證期會於 84 年 12 月成立「期

貨市場推動委員會」，下設期貨交易、結算、行政工作小組。85年

12月中旬進一步成立「期貨交易所籌備處」，執行各項籌設細節工

作。並於 86年 9月 9日完成公司設立登記，取得經濟部核發之公司

執照，順利完成市場籌建工作，並於 87 年 7 月 21日推出第一個期

貨商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期貨契約」22。自此我國進入合

法成立期貨交易所並整合規範進行國內外期貨交易之法制規範。 

 

期交法第 9 條規定，期交所係以提供期貨集中交易市場為其業務，

                                                 
22 參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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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據第 7 條之規定，期交所並應以促進公共利益及確保期貨市場

交易之公正為宗旨。因此如何在符合公共利益之前提下，使期貨市

場參與者有一公正的交易環境，藉由期貨之交易，達到對現貨標的

物之價格發現及風險移轉等目的，是期交所之重要功能所在。其次，

依據期交法規定，期交所之組織制度可以分為會員制與公司制二

種，惟我國現行之期交所採公司制，透過期交法之授權，制定業務

規則並與市場使用者之間（期貨商）簽訂使用期貨集中市場之契約

之方式，規範期貨商參與期貨市場之運作。 

 

第三節 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依期交法第 89條規定，所有的期貨業者都必須強制加入期貨公會，

因此前述之期貨業均為期貨公會之會員。現行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

同業公會係由 93年 6月 21日自台北市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改制（84

年 4月 7日成立）。期貨交易法草擬時，顧及避免期貨業同時加入不

同法定公會之負擔，並未將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定性為非商業團

體，因此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仍須適用商業團體法。 

 

惟參照期交法制定之背景，擬有意針對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

會之成立要件，排除商團法第 42條之部分限制，即除由省商業同業

公會聯合會或直轄市商業同業公會為當然之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

聯合會之會員外，其餘法定會員應包含期交所與結算機構23，此參期

貨交易法第 90條規定可得。其次，雖然我國目前並無全國期貨商業

同業公會聯合會之組織。即使依據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之

設計，該聯合會之會員仍屬該前述之期交所、結算機構與省商業同

業公會聯合會或直轄市商業公會所組成，個別之期貨業或者期貨業

從業人員均非當然之會員。 
                                                 
23 參楊光華，期貨市場自律功能—以規章制度探討為中心，證券市場發展季刊，第 8卷 2期，1996
年 4月，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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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律功能而言，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之設計恐不易發揮

要求期貨業者或從業人員發揮自律之直接效果24；且組成前提須有省

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或直轄市商業同業公會，恐亦有現實之困難。

再者，現行具有全國性之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係依據商

團法第 3條 3項規定設置，即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無地方機關者，

得逕行成立全國性公會之法源依據而成立25，且已經具備全國性商業

同業公會之地位，因此仍得積極與期交所等自律團體扮演自律間監

管體系之一環，並分擔政府部門之部分市場管理職能。因此，除非

修改期貨交易法，否則依據現行規範，是否仍有依據期貨交易法籌

組聯合會之實益？以及假如須成立，則其權利義務與市場自律功能

之角色如何分擔與執行等？與現行期貨公會間有無疊床架屋之可

能？均有待釐清與考量。 

                                                 
24 同上註。 
25 參註 11：劉思筠，期貨市場自律機制之探討，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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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我國期貨市場自律機制與實務 
 

第一節 期貨自律組織之法律監管體系 

 

依據期交法第 4 條規定期貨交易主管機關是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即現今金管會下之證期局。舉凡期貨交易契約、期貨交易所之設立、

期貨商與期貨服務事業之設立，均應經證期局之核准。而期交所與

所有之期貨事業其設立標準與管理規則，均由證期局制定，且違反

者得依據期交法施以制裁可知，期貨市場之運作主要依據期交法，

其主管機關證期局乃期貨目的事業之主管機關。 

 

至於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依據期交法第 89 條第 2 項，「同業公會

之設立、組織及監督，除本法另有規定外，適用商業團體法之規定」；

又依據期交法第 90 條第 2 項「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之設

立，於向內政部登記前，應先經主管機關許可」之規定可知，關於

同業公會之設立，除應經證期局核准外，其管理同時適用商團法與

期交法等雙重規範。 

 

換言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原則上仍定位於商業團體之性質與地

位，而有商業團體法規定之適用。至於所謂針對同業公會之設立、

組織及監督事項，期交法另有規定者乙節，應指期交法之下列規定

而言： 

一、 第 93條：「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及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章程應記載事項、業務之指導與監督，及其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

理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二、 第 94條：「同業公會得依章程之規定對會員及其會員代表為必要

之處分。」 

三、 第 91條：「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為發揮自律功能及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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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市場之發展，得向其會員收取商業團體法所規定經費以外之

必要費用；其種類及費率，由該聯合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之。」 

四、 第 92條：「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至少應置理事三人，監

事一人，依章程之規定，由會員選任。但理事、監事中至少應有

四分之一由有關專家擔任之，其中半數由主管機關指派，餘由

理、監事會遴選，經主管機關核定後擔任之；其遴選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理事、監事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

之連任，以一次為限。」等事項而言。 

 

現行已依據商業團體法成立之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乃至

依期交法第 90 條規定納入全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期交所等團

體，所成立之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均同屬商業團體法管

轄之商業性質團體之一。惟二者之「章程應記載事項、業務之指導

與監督，及其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事項」並同受商團法主管機關

內政部及證期局之管轄，並依據期交法所授權制定之行政命令所管

轄與監督。雙軌制規範下，證期局與內政部表面上各司其職，非期

交法或其授權命令事項，適用商團法。然是否合宜而不致造成疊床

架屋而造成管轄權限重疊26？不無疑問。 

 

茲舉一例：期交法第 94條「同業公會得依章程之規定對會員及其會

員代表為必要之處分。」，有謂立法原意有意排除商團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即會員與會員代表之處分，應經會員代表三分之

二出席，出席會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規定。參酌內政部解釋

認為：「按會員及會員代表之處分，依商業團體法第 29 條第 2 款規

定係屬會員大會特別決議事項，為強行之規定，不得章程授權理事

                                                 
26 參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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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逕行決議；惟法另有規定者，則依其規定」27。因此，解釋上期交

法第 94 條如為商團法第 29 條之特別規定，無須受商團法之強制規

定拘束。然亦有研究指出，期交法第 94條「同業公會得依章程之規

定對會員及其會員代表為必要之處分。」之規定，「文義過於籠統，

未明示有排除商團法之意，且由法律授權公會以章程排除商團法，

亦欠明確」28。 

 

本文則認為，既然期交法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乃證期局，如有依職

權解釋適用期交法第 94條規定者，自應予以相當地尊重。然而，依

期交法第 93條之立法意旨，證期局對同業公會之優先管轄權限應限

於「章程應記載事項、業務之指導與監督，及其負責人與業務人員

管理事項」，似不當然及於會員或會員代表處分等之商團法規範下之

一般性自律事項而論。期交法第 94條雖規定「同業公會得依章程之

規定對會員及其會員代表為必要之處分」，是否即表示得以排除商團

法第 29條應經會員大會之決議？尚非無疑。又如果配合實務上運作

需要，證期局擬透過期貨公會制定章程之間接監督關係，擬實質改

變商業團體法之規範效力，即依據法律授權命令，實質干預期貨公

會之自律章程之制定內容，進而再排除商業團體法之規範，此一便

宜措施是否合宜？仍不無疑問。 

 

又依期交法第 91條規定，明定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為發

揮自律功能及配合期貨市場發展需要」，得收取商團法外規定經費外

之必要費用。惟該規定除尚不及於全國期貨公會外，於現行期交法

與商團法等規範架構下，除前述允許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之自律目的，得增收必要費用與理事會強制公益比例代表制外，僅

有期貨同業公會與聯合會之章程應記載事項、業務之指導與監督，

                                                 
27 內政部 93年 12月 23日內授中社字第 0930701688號函（按回覆環球商務法律事務所 93年 11
月 8日，93環章字第 2302號請求釋疑函） 

28 李新仁，「設置全國期貨公會之定位、功能與組織架構」，,證券發展季刊，11 卷 3 期 88 年 8
月 P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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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事項，明定監督管理權限。至於如何對

於建立全國期貨公會或聯合會之自律職能乙節，期貨交易法本身並

無明確之法律規範或者明定法規授權命令之授權原則。 

 

現行並無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且未獨立成立結算機構，

故另一期貨市場之重要自律團體即期交所，亦同屬證期局須監管並

承擔部份期貨市場自律職能之機構之一。因此，證期局除得依據行

政程序法以委託行政方式，進行行政授權外，唯有仰賴按照期交法

第 93 條規定，所制定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管理規則」，與依照

期交法第 8條第 2項規定，證期局訂定「期貨交易所管理規則」等，

作為可能落實期交所與全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自律機制之監督依

據，並進一步促彼等發揮自律功能之目的。 

 

以上可知，我國期貨業之自律監管體系，原則上架構在依據期交法

與商團法暨法規授權命令（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管理規則、期貨交

易所管理規則）等，由政府機關（證期局與內政部）進行監督，並

依據法規授權命令之權限與監督機制，對於期貨業參與之期貨公會

與期交所，分別訂定並執行其自律規範。因此證期局得否透過行政

授權方式而授與自律團體進行自律職能？從前述法律規定而言並未

明確。惟理論上，仍非不得依據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以委託行政之

方式對期貨公會與期交所進行授權，代替證期局行使部分職權，以

達成監管目的。 

 

期貨業者自律之法源依據乃由法律、期貨業管理規則與商團法等進

行政府對自律團體之監管規則，次由期貨業公會與期交所章程與內

部自律公約、守則與市場交易規則等等執行。定位上，期貨交易法

規定之設計，政府與期貨公會、期交所等自律團體間有監管之上下

關係，而自律團體間，即期交所與公會則屬平行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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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從金融監理體系一元化觀點，金管會無疑是金融監理體系之

主要主管機關。因此金融市場中其他之金融市場參與者所屬之自律

團體，雖非屬證期局管轄，惟因跨業行銷，以及金融市場行業兼營

普遍之情形下，使得金融市場參與者同時受不同自律團體與自律監

管機制之拘束；惟反之，若僅限於自律監管團體自律層次之自律規

範，除非已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且得對他業發生一定之約束力，否

則對於非屬該業自律監管法律規範體系下之其他行業，將無法有效

進行約束，進而造成自律監管體系之漏洞。因此，如何使不同自律

團體間之自律監管資訊交流與建立有效之監視平台，從而有效拘束

並遵守相同自律規範之要求，金管會應責無旁貸。 

 

至於證期局與內政部社會司針對全國期貨公會應如何進行明確自律

職權之運作與監督？期交所與期貨公會如何劃分執行自律監管之工

作與義務？將來成立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時又如何與之分

工劃分等？在建構相關自律體系研究上，過去國內研究文獻多有所

探討，可供參考29。 

 

第二節 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自律規範體系 

 

一、 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管理規則 

 依據期交法第 93條規定，證期局對於期貨公會之「章程應記載

事項、業務之指導與監督，及其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事項」，

得訂定規則作為管理依據。因此依據 92年 11月 3日發布之「期

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管理規則」，茲分述要項以說明如何要求其達

到自律之目的： 

(一) 會務人員資格與異動 
                                                 
29  林蒼祥、樊國綱，「美國、日本、新加坡期貨市場自律組織之比較及我國自律組織調整之分析」，
台灣期貨市場，3卷 3期，2001年 5月；另參註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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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公會聘僱並從事期貨市場規章擬定修正、查察並管理會

員業務與財務、期貨市場之研究、分析、推廣、調處、教育

與宣導，暨會員會籍、會員及負責人之登錄與管理事項之公

會業務人員資格應符合期貨商業務員資格。（第 2條）；公會

業務人員之登記或異動，應按月列冊彙報證期局。 

(二) 理監事資格與異動 

 理監事除應具備商團法第 22條之積極資格，不得有第 25條

解任事由暨期交法第 28條第 1項之消極資格外（第 16條），

其異動後五日內公會應向證期局備查（第 17條）； 

(三) 組織員額 

 公會內部單位之組織、員額編制與職稱，應擬定組織簡則，

並申報證期局備查（第 14條）； 

(四) 會務人員倫理規範 

 公會應擬訂會務工作人員服務規則，申報證期局備查（第 15

條）；會務工作人員不得以任何方式擔任期貨業之兼職或名

譽職位（第 19條）；會務人員如有怠於執行或未確實執行業

務事項，公會應於予以解聘、解雇或其他適當處置（第 20

條）。 

 理監事暨會務人員尚不得有「一、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

直接或間 接從事期貨交易。二、非依法令所為之查詢，洩

漏職務上所獲悉之秘密。三、辦理期貨交易有關業務時，有

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四、其他違反期貨

管理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應為或不得為之情事」等行為。（第

20 條）；如有違反本規則，除依商團法處罰外，足以影響業

務正常執行者，證期局得通知公會進行懲處（第 22條）； 

(五) 章程之法定事項 

 公會章程除商團法所訂人民團體之基本組織與任務權利義

務等事項外，應包含「維護期貨交易市場秩序、公正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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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交易人或委任人」、「防止操縱、對作、虛偽、詐欺、隱

匿」或其他誤信之不法行為；協助經濟政策與期貨管理法令

之推行、研究與建議；尤其是「督促會員自律，共謀業務上

改進及聯繫、協調事項」與「會員紛爭與調處」；以及「會

員及會員代表違反本法或其他有關法令、期貨業商業同業公

會、期貨交易所或期貨結算機構章程、規則等之處置事項」

（第 3條第 1項）； 

(六) 預算與業務計畫之申報 

 公會擬定及修正年度預算暨業務計畫應事前報證期局核定

並依核定計畫與預算執行；執行後每季須主動申報執行情形

備查（第 4 條）。會計年度終了後向證期局申報工作報告暨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理監事會承認之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

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等（第 11條）； 

(七) 擬定自律規範 

 對於會員期貨交易之業務應訂自律規則，並擬定宣傳與廣告

管理、查察會員財務與業務之辦法、查察發現會員經營不善

致難以維持信用或突發狀況而進行專案檢查輔導等管理辦

法報證期局備查。查察時，如發現有會員違反法令或不當事

項，並應即為處置並通知證期局（第 5條、第 6條及第 7條） 

(八) 監管公會章程與自律規範 

 章程之訂定與修正，除會員大會通過外，並應報請證期局核

備（第 3 條第 2 項）。章程以外之規章及業務部份有所修正

或變更者，應即申報證期局備查（第 10條） 

(九) 會員財務業務資訊之揭露 

 公會應於一定處所備置會員之財務業務資料供公眾閱覽（第

9條） 

(十) 糾紛調處機制 

 會員與期貨交易人、委任人；或會員之間因期貨交易相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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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發生爭議，應擬定紛爭調處辦法，並申報證期局備查（第

13條）。 

(十一) 其他申報事項   

 公會對下列規定情事，除應即為適當處置外並應申報證期

局備查。惟下列第 1款至第 3款之事項，應於知悉事實發

生或處理完成後五日內，向證期局申報；第 4款至第 6款

事項，應將執行結果按月彙報證期局： 

1. 公會或其業務人員及會員之負責人或業務員因執行

期貨交易相關業務涉訟或受訴訟上之判決、或為破產

人或強制執行之債務人、或有金融機構退票或拒絕往

來之情事、或依期交法應受解除職務之處分者。 

2. 對會員及會員代表違反本法或其他有關法令、公會、

期交所或期貨結算機構章程、規則等之處置事項。 

3. 會員因經營期貨交易相關業務發生訴訟事件。 

4. 會員入會或退會。 

5. 會員財務報告之審閱結果。 

6. 理事會之決議。 

7. 其他經證期局規定應申報之事項。 

 

二、 期貨公會自律規範簡介 

 依據期交法第 89 條規定，期貨業非加入同業公會，不得開業。

此一規定為期貨公會之設立、組織等提供了法源依據。另根據同

法條第 2項規定，有關期貨公會之設立、組織及監督等，除期交

法外，尚有商團法之適用。惟因特別法優先普通法之法理，在期

貨交易法針對期貨公會之設立、組織有規定時，即應優先適用。

期貨公會之任務則包括督促會員自律、會員糾紛之調處、會員違

法或違規之議處事項等。所有加入成為會員之期貨業者依中華民

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章程第 20 條第 1 款之規定，必須遵守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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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暨期貨管理法令、公平交易規則、期貨交易所或期貨結算機構

章程、規則及本公會章程、期貨業相關業務規章、會員自律公約、

自律相關規定與各項決議案。 

 期貨公會如何在執行面上監控與查核各期貨業者遵守這些自律

規範，其中可細分為調查、統計、登記、聯繫、推廣、協調、仲

裁、教育與證照測試以及財務與業務查察；最後，適當的配套懲

處措施以處罰違反自律規範之期貨業者，乃不可或缺手段。依期

交法第 94 條之規定，期貨公會得依章程之規定對會員及其會員

代表為必要之處分。在處分內容上則包括警告、違約金、停止會

員權益、責令會員為處分、除名及呈報主管機關給予適當行政處

分等。30/31 

 以下茲就期貨公會之內部自律規範，說明其梗概： 

(一) 期貨公會之組織架構、章程 

 目前期貨公會除會員大會外，尚有理事會、監事會及其他十

個委員會： 

1. 會員大會：職權包括選舉、罷免理事監事、章程之訂定

與修改、審核預算等事務在內。32 

2. 理事會：由理事三十三人組成，職權包括召開會員大會

並執行其決議等33。而理事會另以無記名連記法之方

式，從全體理事中選出十一人為常務理事34，理事再就

常務理事中選出理事長一人35，對外代表公會，對內則

督促執行理事會或常務理事會之決議，召集並主持各式

會議36。 

                                                 
30 參見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章程第 21、31、32、39條，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會員自律公約第 10條 

31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章程第 7條參照。 
32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章程第 31條參照。 
33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章程第 32條參照。 
34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章程第 24條。 
35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章程第 25條。 
36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章程第 3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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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監事會：由監事十一人組成37，職責為監察、審核相關

事項等38。 

4. 委員會：依照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委員會組織

規則第 2條規定，下設有經紀業務、自營業務、顧問業

務、經理業務、法制、市場推廣、紀律、教育訓練、財

務、調處等十個委員會。其中與自律有直接關係之委員

會為紀律委員會及調處委員會，前者負責有關自律公約

之擬定、執行與監督會員自律、會員職業道德之規範、

其他會員紀律之處理等事項39；後者負責調處會員間因

期貨交易所生之爭議、會員與期貨交易人或委任人間因

期貨交易所生之爭議，以及調處會員與期貨交易所或期

貨結算機構因期貨交易或結算所生之爭議40。 

(二) 會籍管理 

 包括會員入會、退會、登錄，及其他登記事項等。 

1. 入會： 

 由於期貨交易法第 89 條規定期貨業非加入同業公會，

不得開業，是於公會章程第 8條、第 9條即採強制入會

制，凡經證期局許可，依法取得期貨業之公營或民營商

業之公司或行號均應加入公會會員，由理事會審查申請

入會事宜。關於申請入會程序，公會之「會員申請入退

會及變更會籍資料作業程序」第 1點列有詳細規定。而

會員公司於取得證期局核發的許可證照後，依前述申請

入會作業程序檢附相關文件向公會申請入會，經公會之

理事會審核決議後，始發給會員證書。 

2. 登錄： 

                                                 
37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章程第 22條。 
38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章程第 33條。 
39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委員會組織規則第 3條第 7項。 
40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委員會組織規則第 3條第 10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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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會員公司總公司分支機構登錄41、負責人及業務員

登記42，以及期貨業務員登錄等43。 

 會員於申請入會時，必須同時辦理董事長、董事、監察

人及總經理等負責人登錄事宜。若負責人、業務員有公

會「會員負責人及業務員登記事項作業要點」第陸點所

定之撤銷登記事由時，所屬公司應於知悉後五日內檢附

相關文件，向期貨公會辦理職務撤銷登記。 

3. 其他登記事項： 

 例如營業據點新設登記。 期貨商於開始營業後，符合期

貨商設置標準第 13 條、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

管理規則第 13條所列之規定後，得申請設置分支機構。

而期貨交易法第 56條第 4項及同法第 82條第 3項分別

規定期貨商、期貨服務事業之分支機構，非經主管機關

許可並發給證照，不得設立或營業。至於申請之細節性

事項，則分別規定於公會「會員公司總公司分支機構登

錄作業程序」、公會之申請案件作業流程、公會之期貨

業申請登記事項應檢附文件一覽表等可稽。 

4. 場地設備堪查 

 期貨商、期貨經理事業、期貨顧問事業以及期貨交易輔

助人經營業務之場地及設備必須符合「中華民國期貨業

商業同業公會會員營業處所場地及設備標準」44並取得

公會所出具營業處所及設備可供營業使用之證明之

後，才能向主管機關申請或換發許可證照。不論新設或

變更，都必須遵行此程序；於必要時公會並得派員實地

勘察。45於場地（即營業處所）部分包括：(1)專供辦理
                                                 
41 公會「會員公司總公司分支機構登錄作業程序」。 
42 公會「會員負責人及業務員登記事項作業要點」。 
43 公會「期貨業業務員登錄作業程序」。 
44 期貨商設置標準第 6條、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管理規則第 9條之 1、期貨顧問事業設
置標準第 7條及期貨經理事業設置標準第 9條 

45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營業處所場地及設備標準第 2、4、5、6、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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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業務之營業處所（營業廳）。(2)開戶處（專供外國

期貨經紀複委託業務者、期貨自營商及期貨顧問業務者

免；於期貨經理業務為簽訂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之處

所）。營業處所必備之設備（含總公司及分支機構）包

括：(1)行情揭示設備(2)交易資訊設備(3)交易櫃檯(室)：

專供外國期貨經紀複委託業務者、期貨自營商、期貨顧

問業務及期貨經理業務者免；於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

助業務為營業櫃檯。(4)執行業務專用電話、傳真機(5)

公告欄（張貼主管機關發布之政令及揭示其他重要訊

息）(6)資訊專櫃（如係經營期貨自營業務者免）。(7)辦

理執行業務有關之其他必具設備，如錄音設備、計時

器。此外，專營期貨商、期貨顧問事業及期貨經理事業

營業處所外之相關場地及設備，如：停車場、倉庫、員

工宿舍、員工訓練中心等，不得裝設任何資訊設備，並

應於購置或承租後十五日內函報公會備查。46 

5. 變更登記： 

 舉凡前述會籍、負責人、總經理以外之經理人、專任主

管人員及業務員若有變更，即應辦理登記47。 

6. 註銷、撤銷登記： 

 若會員及會員代表因特定事由、負責人或業務原因死

亡、辭職、解任、資遣、退休等事實發生，應辦理註銷

登記。另負責人或業務員違反相關法令時，即應辦理職

務撤銷登記事宜。 

(三) 會員自律公約 

 期貨公會訂立相關自律規範主要目的在於發揚自律精神、遵

                                                 
46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營業處所場地及設備標準第 9條 
47 參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8條、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管理規則第 28條、
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 24條、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 46條。登記流程則參照公會「會員
申請入退會及邊更會籍資料作業程序」、「會員負責人及業務員登記事項作業要點」、「會員公司

總公司分支機構登錄作業程序」、「期貨業業務員登錄作業程序」及期貨業變更（異動）登記事

項應檢附文件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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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法令、加強合約等： 

1. 訂立自律公約之緣由係為督促會員發揚自律精神、提高

商業道德、確實遵守法令，加強同業合作，共謀期貨市

場之健全發展48。於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會

員自律公約」第 3條、第 5條至第 8條分別訂有會員應

共同信守之基本原則，由規範內容以觀，該等基本原則

係要求會員能落實前述訂立自律公約之目的。 

 至於會員若有違反自律公約之情事，經紀律委員會三分

之二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通過，提報理事會決

議，並函報主管機關，可處以違反會員警告、新台幣五

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之違約金、停止其應享有之部

份或全部權益、責令會員對其負責人或受雇人為適當之

處分，關於違約金係可以按次連續各處以每次提高一倍

金額之違約金，至補正改善為止49。 

 會員若有不服處分情事之救濟程序則為：應於文到之次

日起三十天內向公會提出申覆，紀律委員會應於申覆送

達後三十天內，就有無理由作成意見書並送理事會重新

討論，惟申覆並無停止處分執行之效力，若理事會決議

維持原處分時，受處分人就此不得再行申覆50。而會員

亦非僅有違紀情事，若會員有值得獎勵或表揚者，依照

「會員自律公約」第 12 條規定，紀律委員會亦得將之

提報予公會理事會予以獎勵或表揚。 

2. 自律保證金設置辦法： 

 由於「會員自律公約」第 2條規定，會員應依自律保證

金設置辦法之規定，繳存自律保證金，保證金之用途在

於會員若有違反自律公約，經期貨公會處以違約金時，

                                                 
48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自律公約」第 1條參照。 
49 「會員自律公約」第 10條。 
50 「會員自律公約」第 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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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由繳交之保證金內扣抵。而「自律保證金設置辦法」

就會員應保證事項、繳交之保證金數額、保證金的保

管、孳息運用等分別有所規定51。會員退會時，得請求

返還保證金52。「自律保證金設置辦法」第 6條同時就會

員違反保證事項設有處罰之規定，其內容與「會員自律

公約」所訂就違約處罰同，惟程序上省略由紀律委員會

決議，係直接由理事會之決議而為處分。 

3. 交易手續費收取及折讓： 

 會員受託從事期貨交易手續費收取及折讓自律規則： 

 訂立本自律規則之目的在於規範所屬會員於訂定適用

之手續費費率標準時能充分反應成本，避免造成不公平

之惡性競爭53。並對會員於收取收續費時應注意、不得

為之事項規範。若會員有違反本自律規則之規定，經紀

律委員會認定屬實，得提交理事會決議後，陳報主管機

關處理54。 

4. 會員宣傳資料及廣告管理辦法： 

 訂立本管理辦法之目的在於規範會員宣傳資料及廣告

物之形式、內容、製作及傳播等相關事項，以維護合法

業者之專業形象，並保障交易人權益55。所謂「宣傳資

料及廣告」係指以促進業務為目的，運用傳播媒體或於

公開場所，就期貨業務及相關事務向不特定多數人為傳

遞、散佈或宣傳者56。「會員宣傳資料及廣告管理辦法」

第 5條至第 7條訂有會員從事業務廣告及製發宣傳文件

時應共同遵守之事項。 

 大致上而言，此等應共同遵守之事項精神在於保護交易

                                                 
51 「自律保證金設置辦法」第 2條至第 5條參照。 
52 「自律保證金設置辦法」第 7條。 
53 「會員受託從事期貨交易手續費收取及折讓自律規則」第 1條。 
54 「會員受託從事期貨交易手續費收取及折讓自律規則」第 9條。 
55 「會員宣傳資料及廣告管理辦法」第 2條。 
56 「會員宣傳資料及廣告管理辦法」第 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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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維持公正之期貨交易市場57。會員所製作之宣傳資

料及廣告若公會認為有必要，或經檢舉有違反本管理辦

法之嫌，公會即應進行查證，會員及其負責人或受雇人

對於公會之查證不得拒絕或妨礙58。就前面所述之查

證，如公會認為有違反本辦法情事，應填具「會員宣傳

資料與廣告查證說明書」，通知違反會員限期改善，會

員於期限內回覆表示異議者，則由公會召開市場推廣委

員會以認定；若會員未將改善情形於限期內回覆者，視

為未改善59。會員若有違反本辦法之規定，依照本辦法

第 12 條規定未於期限內改善或情節重大者，應送公會

紀律委員會，經紀律委員會三分之二委員出席，出席委

員過半數通過，對違反之會員予以處分，並陳報主管機

關。 

(四) 內控與查核： 

1. 期貨經理事業內控總則： 

 期貨商之內部控制制度準則係由期交所訂定（詳後述）

公會本身則針對期貨經理事業訂定「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期貨經理事業內部控制制度總則」，以供期

貨經理事業遵循。依據前述總則第 2條所規定之定義，

內部控制制度係指各期貨經理事業之管理階層所設

計，並由董事會、管理階層及其他員工執行之管理過

程，以合理確保營運之效果及效率、財務報導之可靠性

及相關法令之遵循等目標之達成。而所謂有效之內部控

制制度，為期貨經理事業之董事會及管理階層能合理確

保下列事項：(1)董事會及管理階層知悉營運之效果及效

率目標達成之程度、(2)財務報導係屬可靠及(3)已遵循相

                                                 
57 「會員宣傳資料及廣告管理辦法」第 4條參照。 
58 「會員宣傳資料及廣告管理辦法」第 10條參照。 
59 「會員宣傳資料及廣告管理辦法」第 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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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法令。 

 內部控制之組成要素包括：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

作業、資訊及溝通以及監督等60。至於內部控制之範疇

則涵蓋期貨經理事業本身之一切作業，主要與管理、業

務有關，然會計與財務工作則除外61。實際內容可分為

業務及收入循環、採購及付款循環、薪工循環、融資循

環、固定資產循環、投資循環、電腦作業與資訊提供，

以及管理控制制度等八大循環62。 

 公會訂立期貨經理事業內部控制制度總則之主要目的

在於提供形式上的範例，供作各期貨經理事業編製內部

控制制度時參考，僅作原則性規範，至於實際相關之管

理控制制度，則由期貨經理事業就其授權、核准、執行

程序及相關控制表單訂立書面化制度63。換言之，此內

部控制制度總則係作為原則性規範，在此架構下，有關

實際內容如何執行等細節性、技術性事項，則由各會員

自行訂定與規範。其訂定之原理原則與精神與期貨商之

內部控制制度準則相仿。 

2. 期貨經理事業內部稽核細則： 

 目的在於調查、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之缺失及衡量營運之

效率，適時提供改進建議，以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

續有效實施，並協助管理階層確實履行其責任64。而「中

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期貨經理事業內部稽核實

施細則總則」就實施稽核之細節、技術性事項規定於第

4 條。適用範圍則包括期貨經理事業稽核人員、期貨經

理事業各單位等。 

                                                 
60 「內部控制制度總則」第 4條。 
61 「內部控制制度總則」第 5條。 
62 「內部控制制度總則」第 7條。 
63 「內部控制制度總則」第 11條。 
64 「內部稽核實施細則總則」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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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察： 

 查察之目的在於了解會員之財務、業務狀況65。依「會

員查察作業辦法」第 3條規定，對會員之查察可分為，

例行查察與選案查察兩種，前者指對會員財務、業務及

內部稽核作業進行查核；後者指例行查核外，對指標異

常項目、期貨交易人檢舉案件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交辦

事項等進行查察。查察應作成報告，內應記載查察項

目、結果、建議或改進事項66。若公會對會員進行一般

查察，發現有經營不善、發生虧損致信用難以維持，或

遇有突發事件，或內部稽核作業有重大缺失者，即為專

案檢查67。 

 惟現行實務上，期貨公會之例行查核會員之對象僅限於

期貨顧問事業之業務與財務，以及所有會員之營業場

地、廣告與會員從業人員登錄等事項。 

4. 專案檢查：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公會即得派員進行專案檢查及

輔導：(1)經依查察作業辦法對會員進行查察，發現有經

營不善、發生虧損致信用難以維持，或遇有突發事件

者；(2)內部稽核作業有重大缺失者；(3)因存款不足遭退

票、拒絕往來或其他喪失債信情事者；(4)因訴訟、非訟、

行政處分或行政爭訟事件，對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

響者；(5)違反法令或公會章程、自律公約及其他章則、

辦法，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公會處分仍未改善者；(6)

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示辦理者68。進行專案檢查

後，得對會員為相關處置或輔導69。若有違反者，依「中

                                                 
65 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管理規則第 8條。 
66 「會員查察作業辦法」第 8條。 
67 「會員查察作業辦法」第 10條。 
68 「會員專案檢查與輔導辦法」第 3條。 
69 「會員專案檢查與輔導辦法」第 8條、第 9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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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專案檢查與輔導辦法」

第 12 條規定，得依公會章程、自律公約及其他有關之

規定辦理。 

(五) 違紀揭露處理機制： 

 公會訂有「會員公司違規揭露處理程序」，當中第 3條規定，

於以下狀況，經法院判決確定、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臺

灣期貨交易所作成處分者，公會得於內部網站上揭露： 

1.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業務員有事實證明曾經從事或

涉及其他不誠信或不正當活動，顯示其不適合從事期貨

業； 

2. 前揭人員有違反期貨相關法令或臺灣期貨交易所業務

規則、其他章則、公告或通函等有關規定者； 

3. 會員公司有違反第 2項相關規定者。 

(六) 紛爭解決機制： 

 紛爭出現在會員與會員間因期貨交易所生、或會員與期貨交

易人或委任人間因期貨相關業務所生，或會員與期貨交易所

或期貨結算機構因期貨交易或結算所生等70，得向公會調處

委員會申請調處，惟若該爭議事件已在訴訟繫屬中或仲裁進

行中者，不得申請71。調處應注意之事項及程序分別規定於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期貨交易糾紛調處辦法』」

及其作業細則中。 

 目前實務上，投資人與會員若發生紛爭，多直接向投資人保

護中心尋求協助，直接造成公會之調處機制無法充分運作並

發揮其應有之調處功能。再者，目前公會尚欠缺進行仲裁之

司法權限。如擬依據仲裁法登記為仲裁機構，勢必須投入更

多資源並成立專責單位處理，即涉及是否需要提昇公會定位

與任務之考量，此從參酌現行國內各商業同業公會下均無仲

                                                 
70 「期貨交易糾紛調處辦法」第 2條。 
71 「期貨交易糾紛調處辦法」第 4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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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專責機構之設計可資參照。因此依現行仲裁法之規定，只

能將專業爭議之仲裁事件交付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等非專注

於期貨市場之仲裁機構辦理。 

 

第三節 期貨交易所自律規範體系 

 

除期交法規定外，期交法第 8 條第 2 項、第 14 條、第 20 條及第 43

條、第 97條另授權制定期貨交易所管理規則（95年 6月 13日修正）。

茲依據期交法與期貨交易所管理規則（簡稱「管理規則」），說明證期

局如何規範期交所，以達成自律之功能，其要項分述如後： 

 

第一項 期貨交易法相關規定 

 

一、 特許事業 

 期貨交易所之設立，應以促進公共利益及確保期貨市場交易之公

正為宗旨（第 7 條）；非依本法不得經營期貨交易所或期貨交易

所業務（第 13條）。以提供期貨集中交易市場為其業務，非經主

管機關核准，不得經營其他業務或投資其他事業（第 9條）並應

向國庫繳存營業保證金（第 14條）。前項營業保證金之金額為新

臺幣五千萬元，並應以現金、政府債券或金融債券繳存。期貨交

易所兼營期貨結算業務者，應依期貨結算機構管理規則之規定，

另行繳存期貨結算業務之營業保證金（管理規則第 9條）。 

 公司制期貨交易所之組織，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其單一股東持

股比例不得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但有特殊情形經主管機關

核准者，不在此限（第 34 條）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得以命

令規定公司制期貨交易所於分派盈餘時，除依法提出法定盈餘公

積外，並應另提一定比率之特別盈餘公積。前項特別盈餘公積每

年提列之比率，由主管機關視其盈餘狀況指定之（第 43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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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法第 2 章期貨交易所之規定，除本章另有規定及第 34 條後段

規定外，於期貨結算機構準用之（第 55條）。 

 

二、 業務權限 

 期交所職司期貨市場交易業務，其業務規則之訂定及變更除應經

證期局核定外，期交法並明定期貨交易所應於其業務規則中，規

定下列事項（第 15條）： 

(一) 期貨交易市場之使用。 

(二) 交易制度。 

(三) 結算制度。  

(四) 保證金、權利金計算之方法。 

(五) 期貨商之管理。 

(六) 期貨交易市場之監視。 

(七) 緊急處理措施。 

(八) 違約事項之處理及罰則。 

(九) 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使用期貨集中交易市場之契約，並應由期貨交易所檢同有關資

料，申報主管機關核備之（第 39條第 2項）。 

 

三、 交易市場之監視 

 期貨交易所對集中交易市場，應建立監視制度（管理規則第 11

條），於執行市場監視，發現期貨交易達到交易異常標準者，得

公布交易資訊；其有嚴重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之虞者，並得為維護

市場秩序或保護期貨交易人之必要措施，包含但不限於下列措施

（第 16條）： 

(一) 調整保證金額度或收取時限。 

(二) 限制全部或部分期貨商受託買賣數量。 

(三) 限制期貨交易數量或持有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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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暫停或停止該期貨交易。 

 

四、 股東與理監事資格 

 期貨交易所之負責人與業務人員之資格條件及管理事項，由主管

機關定之（第 20條）；公司制期貨交易所之董事、監察人至少四

分之一由非股東之相關專家擔任之，其中半數由主管機關指派，

餘由董事會遴選，經主管機關核定後擔任之；其遴選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不適用公司法第 192條第 1項、第 216條第 1項規

定（第 36條）；並且公司制期貨交易所不得發行無記名股票。公

司制期貨交易所依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於章程中設有股

東資格之限制者，其股票轉讓、出質之對象以章程所定之資格者

為限（第 37條）。 

 

五、 章程 

 公司制期貨交易所之章程，應依公司法之規定。下列各款事項，

非經載明於章程，不生效力（第 35條）： 

(一) 股東之資格與股份轉讓之限制。 

(二) 交易者之資格。 

(三) 結算部門之設置。 

(四) 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依前項第 1款規定設有限制者，不適用公司法第 163條及第 267

條之規定。 

 

六、 市場紀律 

 公司制期貨交易所應設紀律委員會，其成員至少應有三分之一為

在該交易所交易之期貨商。委員會之組織及職掌，應報主管機關

核定（第 3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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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制裁違規行為 

 會員制期貨交易所對會員有違反法令或經主管機關本於法令為

行政處分仍不遵行者、違反期貨交易所章程、業務規則、受託契

約準則或其他章則者或交易行為違背誠實信用，足致他人受損害

者。應課以違約金，並得警告或停止或限制其於期貨交易所為交

易；其情節重大者，並得予以除名並應申報主管機關備查（第 25

條）；如公司制期貨交易之期貨商，與交易所訂立使用期貨集中

交易市場之契約後，有前述第 25 條各款規定之情事時，依使用

期貨集中交易市場之契約，應繳納違約金或停止或限制其交易或

終止契約（第 39條）。 

 

第二項 期貨交易所管理規則相關規定 

 

一、 業務人員 

 業務人員係指為期貨交易所從事期貨交易契約之設計與研究、期

貨集中交易市場之交易、監視、保證金及權利金之作業，期貨結

算機構辦理有關結算交割之作業、期貨集中交易市場電腦作業及

資訊管理、會員或期貨商財務、業務之查核暨期貨交易所內部稽

核等人員。其中從事期貨集中交易市場之交易、監視、保證金及

權利金之作業之人員，不得相互兼任。期貨交易所兼營期貨結算

機構業務者，執行該業務之人員亦同。非經登記之期貨交易所業

務人員，不得執行前述之業務（管理規則第 35條）。 

 

二、 業務計畫 

(一) 期貨交易所應於年度開始三個月前，擬具年度業務計畫，於

年度開始二個月前擬具預算，申報主管機關核定，修正時亦

同；於每季結束後十五日內，編製年度業務計畫與預算截至

該季之執行情形，申報主管機關備查。期貨交易所應依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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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核定之年度業務計畫與預算執行之，並就其部門及人員

訂定績效評估及考核辦法，申報主管機關核定；修正時，亦

同。（管理規則第 10條） 

(二) 期貨交易所應於每半營業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及每營業年

度終了後四個月內公告並向主管機關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財務報告。期貨交易所應編

製年報，於股東常會或會員大會分送股東並向主管機關申

報。期貨交易所應於每月十日以前，向主管機關申報上月份

會計科目月計表、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管理規則第 20條）。 

(三) 公司制期貨交易所應於每年稅後盈餘項下，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特別盈餘公積每年提列之比率，以百分之八十為上限，

並由主管機關視其盈餘狀況指定之。特別盈餘公積除填補公

司虧損或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外，不得使用（管理規則第 21

條）。 

(四) 期貨交易所應建立稽核制度並設置獨立之稽核單位（管理規

則第 12條）。 

(五) 期貨交易所應擬訂取得或處分固定資產處理程序，報經主管

機關核定；其修正時亦同。期貨交易所取得或處分固定資

產，其每筆交易價格超過新臺幣五千萬元者；或一年內分次

與同一相對人為買賣，累計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千萬元者，

報經主管機關核定（管理規則第 22條）。期貨交易所應擬訂

取得或處分固定資產，應於董事會決議之日起二日檢附相關

資料申報主管機關並公告之（管理規則第 23條）。  

(六) 期貨交易所應就期貨集中交易市場內成交之買賣，於每日、

每月、每年終了製作日報表、月報表及年報表（管理規則第

19條）。 

 

三、 組織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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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期貨交易所內部單位之組織、員額編制及職稱，應擬訂組織

規程，人員之進用、待遇、考勤、獎懲、訓練、進修、退休、

資遣、撫卹等，應擬訂人事管理辦法申報主管機關核定；其

修正時亦同期貨交易所對人員待遇之支給，除人事管理辦法

所訂定者外，不得另立科目支給（管理規則第 25 條及第 26

條）。 

(二) 期貨交易所董事及監察人（含董事或監察人為法人之法人代

表人或指定代表行使職務者）、經理人、業務員，除不得有

期交法第 28 條第 1 項所定各款之情事外，並應具備一定經

驗與資格（管理規則第 27 條至 29 條）；期貨交易所依期交

法第 27 條及第 36 條由主管機關指派之董事及監察人之聘

任，須合於主管機關所定遴選辦法之資格條件。（管理規則

第 27條） 

(三) 期貨交易所之經理人及業務人員不得以任何方式擔任期貨

商或他業兼營期貨業務者之任何兼職或名譽職位。但報經主

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管理規則第 32條）。 

(四) 期貨交易所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異動，該期貨交易所應於

異動後五日內，申報主管機關核備，業務人員之登記或異

動，應按月列冊彙報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指定機構（管理規

則第 31條至 32條）。 

 

四、 事前核准與事後核備事項 

(一) 期貨交易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准（管理

規則第 6條）： 

 變更機構名稱、變更資本額、變更機構營業處所、經營其他

業務或投資其他事業、受讓其他交易所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營

業或財產；或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合併或解

散暨與外國交易所、自律組織或其他機構簽訂合作協議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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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錄，均屬應先報經核准之事項。 

(二) 期貨交易所有停業、復業或歇業；會員或期貨商與期貨交易

所間，關於期貨集中交易市場使用契約之訂立、變更或終

止。依期交法第三十九條應行申報事項，應即申報主管機關

核備（管理規則第 7條）： 

(三) 期貨交易所有下列規定情事之一者，除依情形應即為適當處

置者外，並應向主管機關申報備查（管理規則第 8條）： 

1. 期貨集中交易市場因不可抗拒之偶發事故臨時停止當

市之部分交易或集會之情事。 

2. 交易系統與交易資訊傳輸系統發生故障或中斷之情事。 

3. 會員或期貨商有逾時繳交保證金或無法繳交保證金之

情事。 

4. 期貨交易所之負責人或業務人員因執行職務涉訟或受

訴訟上之判決或為破產人、強制執行之債務人，或有銀

行退票，拒絕往來之情事或依本法應受解除職務之處分

者。 

5.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有期交法第 28條所定之情事。 

6. 依期交法第 25條規定所為之處分。 

7. 依期交法第 41條規定應行申報事項。 

8. 期貨集中交易市場監視及處理情形。 

9. 訴訟、非訟、行政處分、行政爭訟、商務仲裁或和解事

件，對其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者。 

10. 會議事錄。 

11. 或期貨商財務、業務查核情形。 

12. 依期交法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行申報之事項。 

 前項第 1款至第 3款之事項，應於事實發生之次日前向主管

機關申報；第 4款至第 9款之事項，應於知悉事實發生或處

理完成後五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第 10款至第 11款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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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應將執行結果按月彙報主管機關。 

(四) 期貨交易所之章程或其他規章如有變更時，應即申報主管機

關核備（管理規則第 18條）。 

 

五、 行為規範 

(一) 期貨交易所之經理人及業務人員就應執行之業務事項有怠

於執行或未確實執行者，所屬期貨交易所應予以解聘、解僱

或為適當之處分（第 33條）。 

(二) 期貨交易所之董事、監察人、各委員會委員或其他地位相等

之人；或董事、監察人或各委員會委員為法人者，對於該法

人代表人或指定代表行使職務者；暨經理人及業務人員，均

不得有下列行為（管理規則第 34條）： 

1. 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直接或間接從事期貨交易。 

2. 對非依法令所為之查詢，洩漏職務上所獲悉之秘密。 

3. 與業務有關人員有款項之借貸情事。 

4. 對於職務上或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不正當

利益。 

5. 執行職務涉及本身利害關係時未行迴避。 

6. 辦理期貨集中交易市場中之交易、保證金與權利金作業

及監視，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 

7. 其他違反期貨管理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應為或不得為

之情事。 

(三) 期貨交易所或期貨交易所之董事、監察人、各委員會委員或

其他地位相等之人、經理人及業務人員，違反本規則之規定

者，除依本法之規定處罰外，如其情形足以影響業務之正常

執行及情節嚴重時，主管機關得通知該期貨交易所對違反之

人員另為懲處（管理規則第 3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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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期貨商之查核 

(一) 期貨交易所應依會員或期貨商從事之業務種類，於業務規則

中訂定其最低財務標準（管理規則第 4 條）。期貨交易所應

注意查察其會員或期貨商之財務、業務及內部稽核作業情

形，並訂定查核辦法報主管機關備查；發現有違反法令或不

當情事者，應即為適當處置，並通知主管機關及期貨結算機

構。期貨交易所為期貨商之財務、業務及內部稽核作業情形

之查察時，發現其會員或期貨商有經營不善、發生虧損致信

用難以維持，或遇有突發事件，或內部稽核作業有重大缺失

者，應即為專案檢查，並予輔導。會員或期貨商不能履行結

算交割義務時，期貨交易所應即會同期貨結算機構為專案檢

查，並督導承受之會員或期貨商接辦相關事務。前二項處理

程序及查核輔導辦法，由期貨交易所會同期貨結算機構擬

訂，申報主管機關核定；其修正時亦同（管理規則第 13條）。 

(二) 期貨交易所應於一定處所備置其所交易之契約規格內容及

其會員或期貨商之財務業務資料，以供公眾閱覽。前項一定

處所係指期貨交易所主營業所所在地、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

會聯合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及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團體（管理規則第 15條）。 

 

七、 資訊揭露 

(一) 期貨交易所應於營業處所備置下列文件，供主管機關調閱查

核（管理規則第 14條）： 

1. 期貨交易所交易之契約規格與經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之

相關證明文件。 

2. 期貨交易、監視及保證金權利金作業之相關文件。 

3. 期貨交易所對其會員或期貨商財務業務查核之報告與

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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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文件之保存年限，除商業會計法及相關法令已有規定者

外，期貨交易所應訂定保存期限，並申報主管機關核備。 

(二) 期貨交易所應將每日成交契約之名稱或代號、數量、價格、

未沖銷契約量、買賣雙方期貨商代號及相關資料，儘速發布

並在適當處所揭示之（管理規則第 16條）。 

(三) 期貨交易所應按日製作期貨交易行情表，記載下列事項，並

於交易所揭示處公告之（管理規則第 17條）： 

1. 契約名稱或代號。 

2. 開市、最高、最低、結算價或收市價；其有申報價格而

無成交者，記載其最後之申報價格。 

3. 與前一營業日收市價格比較後之漲跌情形。 

4. 成交量、未沖銷契約量之分計及合計。 

5. 其為選擇權契約或期貨選擇權契約者，應含相關的履約

價格。 

6. 其他相關交易資訊。 

 
第四節 期貨事業內控及內稽規範 

 
依據期貨交易法第 97條之 1第二項規定，主管機關訂定證券暨期貨市

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下稱「準則」，民國 95年

05月 30日修正），以資供期貨業遵循。期貨業如屬外國事業在中華民

國境內分支機構者，本準則規定應由董事會或監察人處理之事項，得

由該外國事業董事會授權之在中華民國境內分支機構負責人處理。基

於此，期貨事業須訂定之內稽、內控及法規遵循之基本作業要求，均

須遵循此一處理原則。 

 

依據前述準則第 6條規定，期貨業之內部控制制度，應訂定明確之內 

部組織架構，並載明經理人之設置、職稱、委任與解任及職權範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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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且各事業應考量本事業及其子公司整體之營運活動，設計並確 

實執行其內部控制制度，且應隨時檢討，以因應公司內外在環境的變 

遷，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持續有效。內部控制制度中並應訂定 

經理人及相關人員違反該準則或各事業所訂內部控制制度規定時之 

處罰。並應隨時檢查內部稽核人員有無違反適任與專任規定等情事， 

如有違反規定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各服務事業應於發現之日起一 

個月內調整其職務。依據該準則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 

得令其限期改善，必要時並得命令期貨業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各服務 

事業之內部控制制度，並取具審查報告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 未訂書面內部控制制度者。 

二、 未配置適任或適當人數之專任內部稽核人員者。 

三、 未依期限申報或未確實執行年度稽核計畫者。 

四、 未依期限申報年度稽核計畫實際執行情形者。 

五、 未依期限申報稽核所見內部控制缺失及異常事項之改善情形者。 

六、 未依規定自行檢查內部控制制度，或未作成內部控制制度聲明

書。 

七、 未依會計師出具之內部控制建議書改善內部控制缺失事項而情

節重大者。 

八、 財務報導不實或違反法令情節重大者。 

九、 發生重大舞弊或有舞弊之嫌者。 

十、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為有應專案審查之必要者。 

 

以下茲就內部控制制度之訂定依據、期貨業之內部稽核原則、自行檢 

查內部控制暨法規遵循等，最低限度之標準原則，分述如後： 
 

第一項 內部控制制度之訂定依據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期貨服務事業應依該準則以及該準則所訂定之

內部控制制度規定，建立其書面之內部控制制度（含內部稽核實施細



 
- 46 - 

K:\61798\00008\YH1C\YH1CO20IO 

則）。各期貨事業之內部控制制度，應由服務事業經理人設計並經董事

會通過，並送各監察人（修正時亦同）。其擬用以合理確保下列目標之

達成： 

一、 營運之效果及效率，包括獲利、績效及保障資產安全等目標。 

二、 財務報導之可靠性，包括確保對外之財務報表係依照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編製，交易經適當核准等目標。 

三、 相關法令之遵循。 

 

假設期貨業已設置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定將內部控制制度提報董事

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

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

委員會者，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期貨業設計及執行或自行檢查，或會計師受託專案審查內部控制制度

時，應綜合考量下列各組成要素，其判斷項目除主管機關所定者外，

依實際需要得自行增列必要之項目： 

 

一、 控制環境 

 係指塑造組織文化、影響員工控制意識之綜合因素。影響控制環

境之因素，包括員工之操守、價值觀及能力；董事會及經理人之

管理哲學、經營風格；聘僱、訓練、組織員工與指派權責之方式；

董事會及監察人之關注及指導等。控制環境係其他組成要素之基

礎。 

 

二、 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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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指各服務事業辨認其目標不能達成之內、外在因素，並評估其

影響程度及可能性之過程。其評估結果，可協助事業及時設計、

修正及執行必要之控制作業。 

 

三、 控制作業 

 係指設立完善之控制架構及訂定各層級之控制程序，以幫助董事

會及經理人確保其指令已被執行之政策及程序，包括核准、授

權、驗證、調節、覆核、定期盤點、記錄核對、職能分工、保障

資產實體安全、與計畫、預算或前期績效之比較及對子公司之監

督與管理等之政策及程序。 

 

四、 資訊及溝通 

 所稱資訊，係指資訊系統所辨認、衡量、處理及報導之標的，包

括與營運、財務報導或遵循法令等目標有關之財務或非財務資

訊。所稱溝通，係指把資訊告知相關人員，包括公司內、外部溝

通。內部控制制度須具備產生規劃、監督等所需資訊及提供資訊

需求者適時取得資訊之機制。 

 

五、 監督 

 係指自行檢查內部控制品質之過程，包括評估控制環境是否良

好，風險評估是否及時、確實，控制作業是否適當、確實，資訊

及溝通系統是否良好等。監督可分持續性監督及個別評估，前者

謂營運過程中之例行監督，後者係由內部稽核人員、監察人或董

事會等其他人員進行評估。 

 

依據該處理準則規定，內部控制制度除視事業之性質訂定各種交易循

環類型之控制作業外，尚應視其需要包括對下列作業之控制：(一)印

鑑使用之管理。(二)票據領用之管理。(三)預算之管理。(四)財產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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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五)背書保證之管理。(六)負債承諾及或有事項之管理。（七）職

務授權及代理人制度之執行。(八)財務及非財務資訊之管理。(九)關係

人交易之管理。(十)財務報表編製流程之管理。(十一)對子公司之監督

與管理。(十二)法令遵循制度。 

 

又因為現行使用電腦化資訊系統處理相當普遍，因此內部控制制度除

資訊部門與使用者部門應明確劃分權責外，至少應包括下列資訊作業

之控制項目：(一)資訊處理部門之功能及職責劃分。(二)系統開發及程

式修改之控制。(三)編製系統文書之控制。(四)程式及資料之存取控

制。(五)資料輸出入之控制。(六)資料處理之控制。(七)檔案及設備之

安全控制。(八)硬體及系統軟體之購置、使用及維護之控制。(九)系統

復原計畫制度及測試程序之控制。(十)資通安全檢查之控制。(十一)

依規定向主管機關指定網站進行公開資訊申報者，其相關作業之控制。 

 

第二項 期貨業之內部稽核原則 

 

內部稽核目的在於協助董事會及經理人檢查及覆核內部控制制度之缺

失及衡量營運之效果及效率，並適時提供改進建議，以確保內部控制

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及作為檢討修正內部控制制度之依據。 

 

內部稽核單位應隸屬於董事會，除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應依其事業

規模、業務情況、管理需要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配置適任及適當

人數之專任內部稽核人員。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應經董事會通過，

已設置獨立董事者，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

議事錄載明。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者，內部稽核主管

之任免，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除證券商及期貨業另有規定外，各服務事業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應於董事會通過之日起五日內填報異動原因併董事會會議紀錄申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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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備查。 

 

內部稽核實施細則至少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 對內部控制制度進行檢查，以衡量現行政策、程序之有效性及遵

循程度與其對各項營運活動之影響。 

二、 釐定稽核項目、時間、程序及方法。 

 

內部稽核單位應將法令遵循制度之執行情形，併入對業務及管理單位

之查核辦理。內部稽核單位應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年度稽核計畫，除

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應包括每月應稽核之項目，年度稽核計畫並應

確實執行，據以檢查服務事業之內部控制制度，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

關資料等作成稽核報告。並且至少應將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為他人背書保證之管理及關係人交易之管理等重大財務業

務行為之控制作業、對子公司之監督與管理、資通安全檢查等列為每

年年度稽核計畫之稽核項目。年度稽核計畫應經董事會通過（修正時

亦同）。已設立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定將年度稽核計畫提報董事會討

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

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稽核報告應至少保存五年，工作底稿

及相關資料應至少保存三年。 

 

內部稽核人員對於檢查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及異常事項，包

括主管機關或自律機構檢查所發現、內部稽核作業所發現、內部控制

制度聲明書所列、自行檢查及會計師專案審查所發現之各項缺失，應

據實揭露於稽核報告，並於該報告陳核後加以追蹤，定期作成追蹤報

告，以確定相關單位業已及時採取適當之改善措施。各服務事業並應

就前項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異常事項及改善情形，列為各部

門績效考核之重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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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陳核後，於稽核項目完成之次月底前交付各監察

人查閱。內部稽核人員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服務事業有受重大損失

之虞時，應立即作成報告陳核，並通知各監察人。設有獨立董事者，

應一併交付或通知獨立董事。內部稽核人員應秉持超然獨立之精神，

以客觀公正之立場，確實執行其職務，除定期向各監察人報告稽核業

務外，稽核主管並應列席董事會報告。 

 

內部稽核人員執行業務應本誠實信用原則，並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 明知事業之營運活動、財務報導及相關法令遵循情況有直接損害

利害關係人之情事，而予以隱飾或作不實、不當之揭露。 

二、 因不當意圖或職務上之廢弛，致損及事業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等

情事。 

三、 未配合辦理主管機關指示查核事項或提供相關資料。 

四、 其他違反法令或經主管機關規定不得為之行為。 
 

內部稽核人員應持續進修並參加主管機關認定機構所舉辦之內部稽核

講習，以提昇稽核品質及能力，講習之內容，應包括各項專業課程、

電腦稽核及法律常識等，進修時數之規定，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除證券商及期貨業另有規定外，應將內部稽核人員之姓名、年齡、學

歷、經歷、服務年資及所受訓練等資料依主管機關規定格式及方式於

每年一月底前申報主管機關備查。 

 

期貨業之年度稽核計畫及其執行情形、所見異常事項改善情形等均應

分別送期貨交易所、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備查；其格式內容、方式及

申報時間，分別由期貨交易所或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訂之。 

 

第三項 自行檢查內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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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檢查內部控制制度之目的，在落實自我監督之機制、及時因應環

境改變，以調整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並提昇內部稽核部門的檢查品

質及效率；其檢查之範圍，應涵蓋服務事業各類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

及執行。執行自我檢查前，應於內部控制制度訂定自行檢查作業之程

序及方法。依風險評估結果，決定前項自行檢查作業程序及方法，並

至少包含下列項目： 

一、 確定應進行測試之控制作業。 

二、 確認應納入自行檢查之營運單位。 

三、 評估各項控制作業設計之有效性。 

四、 評估各項控制作業執行之有效性。 
 

自行檢查內部控制制度，除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應先督促其內部各

單位及子公司每年至少辦理自行檢查一次，再由內部稽核單位覆核各

單位之自行檢查報告，併同稽核單位所發現之內部控制缺失及異常事

項改善情形，以作為董事會及總經理評估事業整體內部控制制度有效

性及出具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之主要依據。前項自行檢查應作成工作

底稿，併同自行檢查報告及相關資料至少保存三年。 

 

自行檢查內部控制制度之結果，以各服務事業之內部控制制度是否能

合理確保下列事項，分為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或有重大缺失之內部控

制制度： 

一、 董事會及總經理知悉營運之效果及效率目標達成程度。 

二、 財務報導係屬可靠。 

三、 已遵循相關法令。 
 

應每年自行檢查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並依主管機關規

定格式作成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四個月內申報

主管機關備查。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者，前項內部控

制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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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應先經董事會通過。股票公開發行之期貨

業，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應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免再

將書面資料申報主管機關備查。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應依規定刊登於

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第四項 法令遵循制度 

 

主管機關得視期貨業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期貨市場服務事業規

模、業務性質及組織特性，命令設置隸屬於董事會或總經理之單位，

負責法令遵循制度之規劃、管理及執行。 

 

董事會應指派高階主管一人擔任公司法令遵循主管，綜理法令遵循事

務，至少每半年向董事會及各監察人報告。 

 

前項法令遵循主管名單，除證券商及期貨業另有規定外，應於董事會

通過之日起五日內填報異動原因併董事會會議紀錄申報主管機關備

查。 

 

負責法令遵循之單位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 建立清楚適當之法令傳達、諮詢、協調與溝通系統。 

二、 確認各項作業及管理規章均配合相關法規適時更新，使各項營運

活動符合法令規定。 

三、 訂定法令遵循之評估內容與程序，並督導各單位定期自行評估執

行情形。 

四、 對各單位人員施以適當合宜之法規訓練。 

五、 督導海外分支機構遵循其所在地國家之法令。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辦理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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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遵循自行評估作業，每年至少須辦理一次，其辦理結果應送法令

遵循單位備查。各單位辦理自行評估作業，應由該單位主管指定專人

辦理。自行評估工作底稿及資料應至少保存三年。 

 

第五節 違法與違紀案例類型 

 

一、 違法與違紀案例類型 

 從近年發生期貨商所屬人員之常見違法類型如下：「(一)利用他人

名義執行期貨交易之招攬、開戶、受託買賣、自行買賣、結算交

割、內部稽核等業務。(二)容許他人利用自己名義執行期貨交易之

招攬、開戶、受託買賣、自行買賣、結算交割、內部稽核等業務。

(三)受託買賣、自行買賣、結算交割部門經理人及負責風險管理業

務之互相兼任。(四)辦理下列業務人員 1. 受託買賣及執行期貨交

易業務、2. 期貨交易自行買賣業務、3. 內部稽核，辦理登記範圍

以外之業務或由其他業務員兼任。」等情事72。 

 以上違紀違法之部分案件除由主管機關逕依法予以從重處分之

外，部分亦視情節而由期貨公會依據自律處分程序處理，另部分

案件因交易糾紛甚至衍生民刑事訴訟或因非法從事營業而遭判刑

等73。 

  

以主管機關近年處理違反內控制度作業之相關案例分析，例如倍

利國際期貨公司案例，依據法院判決書之事實74指出：「原告樊○○

受雇於期貨商倍利國際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任行政管理部人事專

員，然非登記合格之業務員，民國（下同）93年 5月 6日起至 93

年 6 月 30日止，執行倍利公司接受期貨交易人開戶之業務，經金
                                                 
72 參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94年 10月 13日台期交字第 09400088100號函 
73 例如台灣高等法院 89重上自第 135號民事判決(民事部份期貨公司勝訴確定，但該公司營業員
另遭法院通緝)、90年上訴字第 2632號刑事偽造文書判決、89年重上 233號民事判決等屬交
易糾紛案例；另外非法經營期貨服務事業者，例如台灣高等法院 91年上訴 1320號刑事判決、
台灣高等法院 93年金上訴字第 515號刑事判決等。 

74 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5年 7月 6日 94年度訴字第 0360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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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會以臺灣期貨交易所於 93年 12月 1日及 8日至倍利公司查核

時查獲，金管會乃以原告未取得期貨業務員資格即執行開戶業

務，違反期貨交易法第 65條第 1項及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

規則第 16條第 4項規定，除對倍利公司處以罰鍰外，並依期貨交

易法第 101 條第 1 項規定，以 94 年 3 月 21 日金管證七字第

0940107061號處分書命令倍利公司對原告樊○○處以暫停 1個月

業務執行之處分。」屬典型作業違規之案例之一。 

 惟原告樊○○以原處分不利原告即關於命令倍利公司對原告處以

暫停 1 個月業務執行部分之處分損及其名譽權及工作權，乃基於

利害關係人之地位提起訴願遭駁回後遂提起行政訴訟。依據判決

事實顯示「倍利公司業務員曾○○就本件曾以聲明書說明：『93

年 5 月至 6 月間，受理由行政管理部樊○○擔任開戶經辦所呈之

開戶文件之覆核時，發現樊○○並未具備期貨業務員之任用資

格，乃向行政管理部主管秦○○經理反應，並向公司總稽核謝○○

詢問答覆為『法令並未規定開戶經辦人員是否應具備期貨業務員

之資格』…..原告於倍利公司擔任行政管理部人事專員，非登記合

格之業務員，已如前述，則原告對其應擔任公司人事行政管理，

而非期貨交易開戶一事，知之甚詳，其竟仍違章執行性質與人事

行政管理迥異之期貨交易開戶業務，自難謂無違章之故意過失，

原告以伊非業務員，對相關法令完全不瞭解，係依公司指示而為，

伊係處於一種類似遭倍利公司詐欺之情形，故無違章之故意及過

失云云，核屬事後飾卸之詞，無可憑採。」乙節，可知除涉及內

控制度是否有待加強外，從當事人或相關從業人員之答辯詞可

知，對於法規之認識與遵循態度仍有不足。 

  

其次，金鼎期貨經紀股份有限公司案例，依據處分書事實欄顯示

該公司某營業員可能涉嫌偽造代理人印章進行交易再補製委託

書、挪用新客戶資金以填補代操損失，並保管客戶印鑑存摺等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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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刑事責任，暨該公司有其他開戶及變更開戶申請事項、岀金申

請書印鑑不符等程序不備事項，稽核人員雖發現內部作業缺失惟

主管人員卻未積極處理等情。最後金管會衡酌案情重大而裁罰該

公司暫時定期六個月停止營業以期改善並命解除相關失職人員職

務，並以並未落實內部稽核制度為由命該公司停止稽核人員執行

職務六個月等嚴重之處分75。 

  

又富邦期貨公司亦有類似案例，即營業員涉嫌非法代客操作、製

作不正對帳單及變更客戶通訊地址致影響客戶收受對帳單；利用

非受雇人從事期貨交易有關業務、開戶、變更基本資料、岀金作

業等並未依據期貨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執行，部門主管及稽

核人員爰有行政疏失等情76。 

  

另以金鼎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相關案例為例，案例之一是該

公司負責人曾同意以公司自有資金作為其股東聲請法院假處分裁

定之擔保金，但因資金用途與營業目的不符且有損股東權益為

由，處分負責人停止執行負責人業務之執行一年77。另一案例是該

公司曾聘僱非營業員從事代客操作，並由其他營業員以人頭代理

明義配合出名接單交易等，有未依內控制度標準規範執行開戶、

受託買賣、客戶徵信及對業務員之管理等作業，內部稽核功能未

能充分發揮等情，經金管會命令該公司分別解除及停止執行部份

營業員職務，並要求該公司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審內控制度78。  

 

期貨公會則僅限於對多屬期貨商兼營之期貨投資顧問事業負有查

核業務與財務之職責與權限。一旦查核結果，發現其違規，則由

期貨公會下設之紀律委員會處理並提出處置建議後，由理事會通

                                                 
75 參行政院 95年 8月 9日院臺訴字第 0950087276號訴願決定書、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76 參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 5月 3日金管證七罰字第 0950002179號裁處書 
77 參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 5月 18日電子報新聞稿 
78 參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3年 12月 7日金管證七字第 0930005863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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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而依章程之規定進行處分。如果期貨公會之會員或其從業人員

違反法令經金管會處分者，通常由金管會直接裁罰會員公司並責

令會員公司停止從業人員執行業務，並責令會員公司適當檢討內

控措施等。因此，經由期貨公會自律程序處理之違紀案件，性質

多屬會員或其從業人員違反自律規範，情節相較輕微79，例如： 

一、 某期貨經理事業進行全權委託期貨交易違規實物交割乙案

處以新台幣 20 萬元違約金，並責令對相關人員進行懲處，

該公司並對三位人員分處申誡及警告之處分。 

二、 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員，於傳播媒體解盤違反會員自律

公約乙案，該會員予以警告處分。 

三、 某期貨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員，於傳播媒體解盤涉有違反會員

自律公約予以警告處分，並責令對相關人員進行懲處。該公

司對該員處以警告二次之處分。 

四、 某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兼營期貨顧問業務，該公司業

務員，於傳播媒體解盤涉有違反會員自律公約，處以新台幣

5萬元違約金。 

五、 某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兼營期貨顧問業務，與委任人簽訂

委任契約書，係以傳真方式與客戶簽訂並保存、未具客戶簽

章之正本，涉嫌違反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 12條第 1項、

16條第 1項規定，經對該公司處以警告之處分，另派員日後

複查。 

六、 某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兼營期貨顧問業務，該公司業

務員，於傳播媒體解盤並從事廣告招攬行為涉有違反會員自

律公約，處以新台幣 10萬元違約金。 

 

                                                 
79 參期貨公會第一屆第 1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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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查核實務與制度問題 

 

期貨市場監管及查核體系圖 

 

 

 

 

 

 

 

 

 

 

 

 

 

第一項 期貨公會稽查輔導組訪談查核作業經驗80 

 

一、 期貨公會之「查核計畫」須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才可執行；「工作

底稿」則是依據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訂定，若內部控制制度處

理準則有所修正，才會修正工作底稿，若無修正則不需有每年例

行的核可。原則上期貨公會之例查是每一家期貨投資顧問事業都

查核，每年一次，一個月排二到三家。例查之外，若主管機關有

交辦，就會執行專案查核。查核的項目依據「內控」與「內稽」

而來。查核的對象包括內控的工作底稿。內稽部分主要為複查

(double-review)，查核會員公司的內部稽核工作有無確實並會以他

們的報告為附件；其餘之查核工作則為內控部分。內控部分查核

                                                 
80 2007.5.21期貨公會稽核組訪談摘要 

行政院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證券期貨局 

期交所 期貨公會 

期貨經理

事業 

期貨交易

輔助人 

期貨商 

 
期貨顧問

事業 

監督 

查核查核 



 
- 58 - 

K:\61798\00008\YH1C\YH1CO20IO 

只能抽樣來查核。查核過程會給予會員一定期間調取樣本來查

核。有抽樣、選樣的之標準，及一定的規則以及調閱清單，此標

準作業皆包含於期貨公會自己的 ISO之內。查核重點主要是看一

定期間之內有無異常現象，若有則須擴大調查範圍。 

 

二、 期貨公會每年年底會作下一年度的內部稽核計畫，然後再按月執

行 ISO的內部稽核計畫，並做成報告上呈祕書長。於外部，則於

每半年有 SGS的抽樣覆評，每三年則為全面之審核。通過 ISO認

證代表有書面之標準作業程序，設如人員異動，亦可按照此書面

流程之指示(step by step)而銜接起來，如此工作品質即不會有落

差。依據訪談經驗，期貨公會稽核組認為，實施查核工作的成效

主要看執行的人，態度的寬嚴都會影響。通常會員都會因查核而

有所改善，但其若中間有人員異動，沒有交接好的話，便會達不

到要求。其次，絶大數違規案件只能靠「檢舉」而發現或是由報

章雜誌媒體觀察得知違規的行為人。因為期貨公會的機制在於事

先審查會員的廣告文宣，即會員於對外發出廣告文宣前必須先通

過公會的審查，然而公會也藉此得以隨時檢討會員是否有違規。

以目前期貨公會查核的對象僅有期顧來看，常見的違規事項多在

於網路行銷、媒體解盤方面，或是未登錄即從事期貨業務。期貨

業兼營期顧相對於證投顧兼營期顧來說，其推展力、活躍力都較

弱，因為對期貨業者來說，期顧僅為附帶的收益且於期貨交易生

態上，顧客亦不習慣付費取得資訊。 

 

三、 現行期貨公會之稽查輔導組等於是監控著期貨市場上所有會員

公司的行為。稽查輔導組的業務除對所有會員於營業場所、廣

告、人員登錄等項之監管之外，僅再加上定期對期貨投資顧問事

業之的例查、專案查核與輔導。稽查人員於例查或專案之後提出

報告，分別由祕書長與副祕書長審核簽名後，再送由紀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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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處置，此時，祕書長與副祕書長通常會尊重稽查人員之報告而

僅為形式審查而直接送紀律委員會。惟稽核人員仍隸屬會務幕僚

單位，獨立行使職權之制度設計，亦欠缺明確依據，已如前述。

依據訪談經驗得知，以目前稽查實務來看，因為抽查僅為「重點

抽查」。故會針對法規面部分，對容易違犯之處加強提醒。若有

資料不提出之情形，則會直接註明資料未保存。會員自己的內稽

沒有做好，是因為選樣本的關係，因為沒有規定全部查，故都會

選取安全標準的樣本，而期貨公會也只能對他們的內稽為複查，

無法改變。稽核人員的經驗、資歷雖對稽核作業的成效有所影響

但影響並不太大。真正有影響的，應是在人力不足部分，因為人

力不足，故無法深入調查。期貨公會稽查人員的人力現況，目前

只有二人。以目前例行的查核工作來看，為一至二星期查一家，

一個月起碼三家。目前人力相當不足。例如，業者解盤是否誇大

不實，難以查核，即很難找到業者說法的依據何在。常常發現問

題後，因為一般例查要併行，而沒有足夠人力針對問題詳細調

查，而主管機關卻因而處罰稽核人員沒有繼續追踪。 

 

第二項 期交所稽核部訪談查核作業經驗81 

 

依據 96年 5月 22日依據期交所稽核部訪談經驗指出，期交所之人員

約 150位，其中稽核部人員配置有 20位。目前真正執行查核作業的是

「稽核部」。由此可知，此項規模與配置相較於期貨公會自較完善，與

其執掌之期貨市場自律監管職責有相當之關聯性。 

 

目前實際查核之工作天數：(1)期貨交易輔助人：約一天(2)期貨商：約

三到四天，因涉及財務(3)期經、複委託：約二天。(4)選案時查核時間

則不一定，因為包括須與交易人及營業員訪談等作業。於進行隨機抽

                                                 
81 2007.5.22與期交所稽核部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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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查核時，針對「內控」部份，會與業務部門訪談。業務主管、或高

層總經理的態度很重要，此亦有關公司的文化，是不是重視稽核工作。

訪談的目的在於可以全貌地了解一家公司的情況，而不是只是形式的

書面文件。惟受限於人力、時間壓力，查訪的天數有限且查訪的期貨

業家數亦日益增多，若要每一家都訪談，實際上並不可能。且有時第

一線的稽查人員會無法斷定是否為紀律的違反，仍需回報期交所再進

行討論。 

 

常見的紀律違規態樣，例如獲利保證、製作假的對帳單、開戶變更基

本資料、誘騙資金流入虛擬帳戶等。此等違反事項均大同小異，問題

出自於期貨交易剛開始發展時，慘澹經營，無法吸引到人才，故至今

很多業務運作方式都是當時未規範時代所遺留下來。惟自金鼎、富邦

事件以來，違規情事已有明顯減少。此等違規情事往往會爆發出來都

是因為涉及金額太大，已掩蓋不住了！但是基本上希望透過例行性的

查核來預防未爆彈。不過由於期貨發展之初，期貨商為拼業績，多認

為稽核是負擔，常使稽核人員身兼多職，如此根本無達到專職獨立的

功能。事實上，若認真執行稽核工作，則根本無法分心去做其他的事。

因此內稽內控若要發揮效用，最主要的還是在公司的態度與稽核人員

是否認真執行。 

 

財務方面，期交所必須逐筆審查期貨商每個月的月計表及每半年的財

務報表。目前有不定期查核，且有一套積極預防的「監視系統」，可以

試算客戶的損失情況，每月監控。即監控所有客戶的交易部位，二種

機制：例如在「權益數額」方面，若交易金額超過一千萬以上，會先

加以初步了解再決定是否深入調查；另外，在「到期交割日」時累計

其之前虧損情形作為指標性查察對象等。期交所的監控系統，若發現

可疑處，後續的處理： 

一、 調查客戶存放在期貨商的金額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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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下單方式為何？ 

 風險程度不同。網路下單、電話委託有紀錄可以查，若是當面委

託，就是防範是否未經同意而蓋章。 

三、 查核方式是於例查之外，於年度要查的家數，依照監控系統試算

的結果，挑出風險較大的去查核，如此就會有預警的效果。 

 

運作「洗錢防制法」的管控部份，類似銀行一樣比照一定金額，著眼

於第一線的期貨商的查核，如有發現異常即立刻向洗錢防制中心通

報。另外在內控亦有加入洗錢防制法的規範。公會每年亦會有人員之

受訓。不過目前沒有其他方式來為洗錢防制之查核，因為期交所對於

「資金流向」，並無權限追查，只能交由主管機關處理，由檢調單位為

後續追查。 

 

就期貨交易輔助人的查核與處置程序而言，因期貨交易輔助人與期交

所並無契約關係，其查核係由主管機關透過行政授權交由期交所來

做，但後續的處置仍於呈報後由主管機關處理。目前期交所查核業務

量也以期貨交易輔助人最多，違規情事亦多，主要依客戶或內部人檢

舉而得知。此外，近來期貨經理事業、複委託業務也是以行政授權的

方式，由主管機關交由期交所查核。期貨經理事業的內控標準規範及

財務業務申報均在期貨公會，而查核係由主管機關指定期交所辦理。

雖然難以進行，但仍須執行，因為期貨經理事業之組織架構與業務範

圍，出現交易糾紛之情形不大，基本上依雙方之契約條款履行權利義

務，較不容易出現問題。至於「複委託」，因其查核業務較單純，因為

並非直接面對期貨交易人。 

 

本文按，由以上訪談可知，期交所有較多人力與市場監視警訊系統，

得更有效率地進行動態查核。除非調整與期交所自律監管之功能或改

變期貨公會之定性，否則相較於期貨公會之現行查核期貨顧問任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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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比照辦理恐因經濟效益與查核任務重心之不同，而值得待商榷。 

 

第三項 期貨商稽核實務訪談經驗 

 

依據 96年 5月 11日與期貨商稽核實務人員之訪談經驗，歸納相關意

見如下82： 

 

一、 目前期貨商稽核配置人員均為二位。有些有分公司的，總公司也

才二位，而且還有更精簡的。訪談對象之一表示，以該公司目前

的做法(專案查核)，人力仍是不足。但若有期貨交易實務，則的

確較能找出問題點，但不一定要具有期貨交易實務經驗此種資格

才能勝任稽核工作。 

 

二、 目前稽核的作業方式主要是依期交所之內稽、內控規範。但就不

足部分或特殊的案例會補強。稽核的細部項目，除內稽與內控總

則外，尚有「期貨商稽核查核工作底稿」為遵循標準。 

 

三、 就年度查核計畫而言，以目前查核的「標準規範」來看，係規定

日、週、月、季、半年的週期，以稽核現在的人力來說，根本做

不到，且易流於形式的查驗。有業者會訂專案來區分風險大小，

再以專案查核的方式查核，每個月或每一季都會有固定的報告專

門針對標準規範以外的重點來做查核。另外，再提到目前的標準

規範，不但稽查的項目太細而且沒重點，連沒有風險的事項也在

查。以現有的人力根本無法做！ 

 

四、主管機關例查時只面對稽核部門，長久下來，使作業單位認為撫

平缺失是稽核部門的責任，作業單位不需自我改正亦不需為違犯

                                                 
82 96.5.2211期貨商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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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而負責。故造成稽核部門內部受公司怪罪，外部受主管機關

責難。稽核一直持續追蹤作業單位，作業單位仍是不改善，主管

機關還是歸責處罰稽核部門。例如開戶作業，主管機關為防範人

頭帳戶及弊端而加重稽核部門的複核，但實際上稽核為事後審

查，根本無從判斷開戶者是否為本人。再者，有些項目是沒有風

險的，卻要稽核去作，如期交所對期貨商的追繳，要每天查，根

本不妥，建議應將查核的頻率拉長才是。通常風險大的事項，多

是在「業務行為」之上。其次，開戶文件每一筆都要列入查核報

告中。聽取錄音或 IP位址每一筆都要查核。項目太細加上週期太

頻繁，造成雖發現問題卻無多餘人力去深入重點調查。稽核是抽

查，卻將此種例行的工作架在稽核部門而造成負擔。 

 

五、 就公司內稽之位階及獨立性方面：受訪者之一表示，雖然法規明

文隸屬於董事會，但部份期貨商仍有獨立的內稽體系，跨越整個

期貨、金控、證券業務，執行業務上，獨立性頗高。而且必須每

天回報母公司。雖然法規明文要內稽設置於董事會之下，但實質

掌控者可能為管理部門，如此稽核的獨立性便不高，此亦可看出

公司是否重視稽核。因為以目前期貨商的結構來看，幾乎是總公

司的百分之百的轉投資，董事均為總公司指派，故基於業務考

量，隸屬於董事會下之稽核常無法發揮其獨立性。雖向董事會報

告，但公司並無獨立董事； 

 亦有受訪者表示，該公司稽核部門雖隸屬於董事會，但實質上僅

在董事長與總經理之下，就位階上來說，董事長給予稽核的權限

是足夠的。子公司的稽核部門需定期或不定期對母公司的稽核部

門為呈報，母公司也會抽查；此外，就子公司各個部門之運作，

母公司也會另為個別的監督。所以雖然董事長為指派產生，但母

公司亦有相當程度的控管。所以稽核除向上呈報外，須另外向母

公司為呈報，呈現二條之路線。上級(總經理)亦有被監督的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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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故只要有發現問題，通常都會積極解決。不論如何，受訪者

咸同意因為稽核部門提出改善計畫呈交上級時，有可能受到壓制

而無法使董事會或監察人知情，故稽核部門應該要有舉發問題的

獨立管道。 

 

六、受訪者之一表示，由稽核單位面對主管機關的抽查，還有另一問

題存在，即經稽核單位之篩選後，所有樣本均為安全的標準答

案，則主管機關的抽查變的沒有意義，無法發現問題。其次主管

機關會自行取樣，但稽核會先行審核主管機關調取的樣本，若有

缺失，則由稽核改，而非作業單位改正，此即為不妥之處。若來

不及補正者，涉及到公司的立場，因為公司的立場是希望無瑕疵

的，所以都盡量補正，如果真的無法補正，也能原狀送出了。故

意挺而走險而改正的情形較無聽說。 

 

七、 目前的實務情況是內稽重於內控，太偏重內稽而忽略內控了。建

議主管機關應將焦點平行放在二方面，一方面要稽核繼續追蹤，

另一方面則要違犯規範的作業單位改善，如此查核與監督的工作

才會有效果。稽核是可以提出改善計劃，但重點是要業務部門相

互配合改善。在現在制度上，採行雙軌制是不錯的管道，有助於

稽核獨立性的發揮。 

 其次，受訪者之一表示，法規規定應能夠貼近實務。行為面與法

規面，業界與主管機關都有落差，例如專線電話受理出金之問

題，實務上做不到。又現行砍倉規定由期貨商來做，一旦數量多

即無法應付，不如授權 IB 自行控管。終端機管理設置之規定，

亦同樣為無效果之規定。專線電話受理出金(即保證金收付與受

託買賣分開)，從金鼎期貨事件而來。此種作法，效果不彰，並

無法根本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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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應放寬期貨顧問事業的規範法令，因為實務做法與法令有落差。

其次，出現問題卻又怪沒有落實稽核工作。例如可使期貨顧問事

業自行確認客戶身分並自己負擔開戶徵信之責任。有時稽核部門

並無足夠資訊、資源，卻要稽核部門擔負起責任。例如 IP位址之

查尋即是。 

 

本文按，除上述訪談經驗外，現行期貨市場查核實務鮮見文獻討論， 

惟期貨市場與證券市場之內控準則與查核原則均大致相仿。茲以證券 

市場研究為例，有研究者指出：「所有證券商均須依此最低標準，實 

施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此一標準化作業是其他行業之公開發行 

公司，甚至銀行業，均無法做到的」83、「綜觀有關證券商內部稽核 

之法令規定，從內部稽核單位之編制、人員資格、到實際作業看似周 

延……應立即作成報告陳核並通知監察人。此陳核及通知監察人之規 

定，在實務執行上是有困難的。」84 、「稽核報告有日查、週查、月 

查..又有分業務部門別，份數繁多。光是全數呈總經理或董事長核閱， 

就有困難，更何況是交付監察人審閱。另真遇公司有重大違規情事或 

受重大損失之虞時，若係是經營階層指示辦理，不管稽核部門是隸屬 

董事會或者總經理，稽核人員作成稽核報告揭露陳核有用嗎？」85正 

是一語道破查核實務問題所在。因此是否須檢討修正查核工作項目及 

優先順序，值得研究。 

 

從以上公會、期交所與稽核實務人員之訪談可知，現行運作制度下，

可能影響能否發揮自律與查核功效之重要因素，至少包含： 

一、 稽核人員獨立行使職權機制等議題，仍然存有制度上須具體落實

之空間。 

二、 其次，查核作業方式與查核重點內容，亦有再考量所因應之風險

                                                 
83 鄭明裕，淺析證券商實施內部稽核作業之現況，實用稅務 2003.7 P.72 
84 參前註，鄭明裕，淺析證券商實施內部稽核作業之現況，實用稅務 2003.7 P.73 
85 參前註，鄭明裕，淺析證券商實施內部稽核作業之現況，實用稅務 2003.7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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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與稽核成本等，進一步檢討檢改善之空間。 

三、 稽核人員本身專業素養與教育訓練。 

四、 稽核人員之專職暨是否適當配置稽核人力等 

五、 期貨業是否落實公司治理、切實遵守法規遵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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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國內自律團體之規範與比較 
 

第一節 商業團體法 

 

商業團體法第 1條之規定：「商業團體，以推廣國內外貿易，促進經濟

發展，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為宗旨」，暨同法第 3條任務宗

旨：「一、關於國內外商業之調查、統計及研究、發展事項。二、關

於國際貿易之聯繫、介紹及推廣事項。三、關於政府經濟政策與商業

法令之協助推行及研究、建議事項。四、關於同業糾紛之調處事項。

五、關於同業員工職業訓練及業務講習之舉辦事項。六、關於會員商

品之廣告、展覽及證明事項。七、關於會員與會員代表基本資料之建

立及動態之調查、登記事項。八、關於會員委託證照之申請變更、換

領及其他服務事項。九、關於會員或社會公益事業之舉辦事項。一○、

關於會員合法權益之維護事項。一一、關於接受政府機關、團體之委

託服務事項。一二、關於社會運動之參加事項。一三、依其他法令規

定應辦理之事項。」等可知，依本法設立之商業團體，具有相當程度

之聯誼性質色彩；並且除主管機關係內政部外，其組織任務與本研究

計畫後述依相關法令成立之金融市場相關產業之商業同業公會間，具

有相當程度之一致性。惟綜觀該法，有關商業團體自律機制功能發揮

之設計仍屬有限，或者雖有部份相關規定，惟仍屬鳳毛麟角而有不足，

尚有賴各團體內部章程及自律規範以自行約束。 

 

舉例而言，商業團體對於會員違規之處分，除依據第 29條規定，須以

大會之決議，並且會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出席代表三分之二

以上之同意行之，其執行上與現實之間有相當之落差，通常逕由理事

會決議處分之。惟因商團法仍屬基本法性質，因此其他法律如有特別

規定排除商團法者，自應優先適用該規定。其次，除依據金管會 95

年 9月 6日發布新聞稿表示，銀行法擬於第 7章之 1增列「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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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第 124條之 1至 124條之 7）專章有關同業公會之專章外，

其餘證券交易法第 4章（第 89條至第 92條）設置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專章、票券金融管理法第 6章（第 54條至第 57條）設置票券金融商

業同業公會專章、信託業法第 5章（第 45條至第 47條）設置公會專

章暨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5章（第 84條至第 92條）設置自律機

構專章等觀之，期貨業以外之相關金融產業，其目的事業法律規範均

已專章明定有關同業公會之設置，並賦予其除商團法外之法律地位。 

 

第二節 期貨業外之相關金融產業 

 

證券交易法第 89條規定，證券商非加入同業公會不得開業；信託業法

第 45條規定信託業非加入商業同業公會不得營業外，類似規定：如票

券金融管理法第 54 條規定「票券商應申請加入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

會；公會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其加入，或就其加入附加不當之條

件」；暨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84條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

券投資顧問事業非加入同業公會，不得開業；同業公會非有正當理由，

不得拒絕其加入，或就其加入附加不當之條件。前項同業公會之設立、

組織及監督，除本法另有規定外，適用商業團體法之規定。」觀之，

前述金融業依法強制加入公會始能營業，而公會不得任意設置不當條

件，致造成金融同業入會之障礙，並且不得任意退會。 

 

組織規定部分，除目的事業法令特別規定之外，例如，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法第 85條但書規定：「理事、監事中至少應有四分之一由有關

專家擔任，其中半數以上有主管機關指派，餘由理、監事會遴選」外，

其餘基本上仍由會員代表中依據商團法之規定選出理監事。又證券投

資信託及顧問業商業同業公會，因強制規定設置專家理事，因此其紀

律處置之申復，即審議程序之審議委員會（理事五人組成），應有三

分之一以上之專家理事之規定，較為特殊（參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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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顧問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違規處置申復辦法第 11條）。 

 

再參酌相關廣義金融產業之同業公會章程與自律規範可知，成立公會

之主要任務也大致相同，包含從業人員之資格限制與登記、業務活動

之基本規範、內稽內控制度之建立、糾紛之調處、自律公約及違反制

裁程序等自律監管事項。（其他之詳細比較，敬請參閱附錄：「各金

融相關事業自律機關之自律規範對照表」）。從以上結構上比較分析，

期貨公會與其他廣義金融市場上有關商業團體，不論在雙軌制管轄或

法律定性之處境，均大致相仿。從國內制度比較而言，針對自律監管

之制度設計，並無重大可資借鏡之處。 

 

第三節 期貨公會與期交所自律規範與功能之檢討 

 

第一項 自律監管對象不同  

 

除前述法律授權依據不同外，期貨公會與期交所之自律監管之對象也

不同；期交所之自律監管對象應限於使用期貨市場之期貨商而言，惟

期貨公會則包含專營之期貨業暨申請兼營期貨業之他業。因此，二團

體之自律監管對象明顯有差異，理論上期貨公會自律監管之對象最

廣，期交所相對地最窄（期貨商同受二者管轄）。惟因廣義之期貨市場

之構成，係由各種期貨業共同組成，且期交所與期貨公會之法律定位

與功能，彼此亦大相逕庭。因此探討其自律功能比較時，應同時考量

其法律定位與功能之不同，致其自律監管職能之本質上之差異問題。 

 

第二項 自律監管職權本質不同 

 

承上，探討自律監管議題時，亦無可避免地須探討：基於法律或法律

命令之授權，是否賦予期交所或者期貨公會受託行使公權力之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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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其進行期貨市場之監視與管理或對會員之管理？如果具有公權力色

彩者，自將影響自律職權行使之法律地位、性質、彼此間權利義務關

係，暨違法之救濟途徑等，最後亦可能影響自律效能之發揮。相關議

題可謂一脈相連，環環相扣。 

 

一、 期貨交易所 

 依據期交法第 15條規定，期交所執掌事項包含：(一)期貨交易市

場之使用(二)交易制度(三)結算制度(四)保證金、權利金計算之方

法(五)期貨商之管理(六)期貨交易市場之監視(七)違約事項之處

理及罰則，暨期貨市場有關緊急處置與依主管機關規定交辦之事

項等。以上可知，期交所本身承擔建構並維持期貨市場運作之重

責大任，因業務之性質，及基於對期貨市場〝監視〞之義務暨其

對期貨商負有〝管理〞之義務，期貨交易法賦予期交所前述管理

市場所必要之權限，暨對參與期貨市場之期貨商進行一定程度之

管理。 

 有研究指出，依據期交法明定之建置期交所之必要相關規範，例

如第 7條、第 9條及第 10至第 12條等等，乃立法透過制度之設

計以達到確保期貨市場參與之可信賴性，而與授予期交所公權力

與否無涉；而期交所雖然因核准設立，惟仍非因此改變其私法人

地位且無因此成為「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人」86。 

 期交所與市場參與者締結之契約可定性為私法契約性質。惟因主

管機關實際上透過期交所之契約與內部章則之規範，據以作為規

範並執行期貨交易所之監督管制業務，因而仍發生是否授予公權

力或者委託行使公權力之疑義問題87。例如，期交所依法對期貨

商之查核，其法律性質為何？期貨商對於查核後處置，是否〝得

直接〞循一般行政救濟方式處理？又違反市場使用契約及內部章

                                                 
86  參正源國際法律事務所，「公司制期貨交易所與各市場參與者間法律關係研究」，92年（委託
研究單位：台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P.3~50-P3.~52。 

87  同上註，P.3~53- P.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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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除依約罰款、停止使用市場等處分，究竟限於自律之違紀處

理程序，或者得循一般行政救濟方式處理？現行實務做法是否符

合法律本質？法院是否採取相同法律見解？凡此理論與實務二

者間難以有嚴謹之一致確論。不惟如何，一般研究意見似傾向於

認為期交所非行政機關，定位上仍屬私法人，其所為紀律處置，

非屬受託行使公權力之行為88。 

 然而，期交所依據期交所管理規則第 13 條（期貨結算機構管理

規則第 21 條）暨依據期交所制定之查核辦法、業務規則均有明

定對於期貨商之查核。另外，期交法第 98條與 99條同時賦予主

管機關對於期貨業之檢查行為。後者，屬主管機關之公權力行

使，應迨無疑義；前者，則除產生權限重疊外，期交所之查核行

為性質，是否有公權力成分？還是僅透過私法契約關係所架構之

自律行為而已？二者除形式上法律之定性、處置暨救濟程序其差

異外，其重要性在於查核之法律效力強度、法律保留原則等問

題。針對此議題，現實上已經產生公私法之混淆與是否牴觸憲法

之法律保留原則之疑義!89 

 

二、 期貨公會 

 依據期貨公會管理規則第 3條規定，明定期貨公會之章程應記載

事項，除商團法所訂人民團體之基本組織與任務權利義務等事項

外，尚應包含「維護期貨交易市場秩序、公正及保護期貨交易人

或委任人」、「防止操縱、對作、虛偽、詐欺、隱匿」或其他誤信

之不法行為；並且負有協助政府之經濟政策與期貨管理法令之推

行、研究與建議等事項；其他如「督促會員自律，共謀業務上改

進及聯繫、協調事項」與「會員紛爭與調處」；以及「會員及會

員代表違反本法或其他有關法令、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期貨交

                                                 
88  參環球商務法律事務所，「期貨交易所對期貨商之紀律程序專案研究」期末報告，93年 4月，
委託單位：「台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P.72 

89 參註 58，P.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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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或期貨結算機構章程、規則等之處置事項」等基本自律監管

之事項，如前述分析。基本上期貨公會之成立除須具備商團法之

資格與要件外，其性質具有聯誼性質外，透過自律監管與紀律規

範，要求會員遵循法規，進一步協助期貨交易市場秩序維護之功

能。 

 惟針對會員之查核事項而言，期交所與期貨公會分別均訂有對所

屬會員或期貨商之查核之權限並定有查核之相關辦法。期貨公會

與期交所並分別成立稽核組與稽核部。除前述之期貨公會會員查

察作業辦法規定例行與選案查察之外，依據期交所辦事細則第 6

條，得分別針對期貨商、結算會員之財務、業務、保證金收付作

業、內稽內控實施細則與審核、暨其他如合併、專案檢查輔導等。 

 

其他如期貨交易輔助人與期貨經理事業等亦由期交所負責查

核。期貨公會僅對期貨顧問事業進行查察。依據事前安排之年度

查核計畫公會之內部查核準則，每月二至三家進行實地查核。稽

核報告最後交由秘書長審閱後，如有違反法令或者紀律程序者，

提交紀律委員會處理並依據公會內部紀律委員會處理程序辦理。 

 因此，相對於期交所而言，不論在法規授權或法定職能項目方

面，均相對不具備行使公權力之色彩（亦無明確之法律授權行使

公權力之依據）。復因其決策階層即理監事會均由會員代表組

成，在不牴觸法規前提下，自然係以會員利益最大優先考量，而

與期交所營利與公益色彩兼具之情形，尚有不同。主管機關對於

期交所與期貨公會之管理密度（或者控制）高低而言，對於期貨

公會相形而論亦屬程度較低。凡此均居基於二者之角色不同，暨

被賦予之信賴高度與法定權責不同所致。二者之間，亦無直接隸

屬或監督之關係，而是各司其職。同受二團體監管之期貨商，則

因須分受期交所與期貨公會之〝管理〞或〝規範〞，其對二者所

應儘義務亦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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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可知，期貨公會內部進行之自律監管機制，較接近私法色彩

之自律本質。其成效，除基本上須仰賴完善自律規範與運作之機

制外，須有足夠誘導力量，使得自律功能得以自發性地發揮。最

大誘因除會員對於提升自律功能並與尊重自律機制所欲達成期

貨市場永續發展目的之覺醒外，可能須仰賴主管機關之介入與貫

徹法律遵循之執行，以為推動之實質力量。 

 

第三項 紀律程序之不同 

 

一、 期交所 

(一) 負責紀律單位 

 期交所之最高決策單位雖為董事會，然負責紀律有關業務之

單位，則分別為稽核部、期交所經理級以上主管所組成之相

關部門跨部門處置會議及隸屬董事會下之紀律委員會90。 

1. 董事會 

 董事會對於稽核部及處置會議、紀律委員會之處置所作

成之紀律決定有最終審理權。 

2. 稽核部 

 可分為「查核」及「專案」兩組別，主要職責為91： 

(a) 對於期貨商、結算會員查核發現缺失時，予以發函

糾正或陳報主管機關，及追蹤與列管； 

(b) 查核期貨商、結算會員財務、業務、保證金收付作

業； 

(c) 期貨商、結算會員內控制度與內部稽核實施細則之

編訂及審核； 

(d) 期貨商、結算會員專案檢查、合併、停歇業等之查

核及輔導處理事項； 
                                                 
90 參 96.5.22與期交所稽核組訪談紀錄。 
91 台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辦事細則第 6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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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期貨商、結算會員財務資料媒體申報處理事項； 

(f) 期貨商經營風險預警作業之彙編。 

3. 處置會議 

 負責紀律決議之作成。 

4. 紀律委員會 

 對於下列事項應提出建議92： 

(a) 期交所對於期貨商、結算會員及其負責人或受僱人

涉有違反期交所市場相關規章之處理； 

(b) 期交所對於期貨商、結算會員及其負責人或受僱人

涉有違反期交法相關法令之處理； 

(c) 其他紀律事項。 

附表 1-1 

【期交所負責紀律單位組織圖】 

 

 

 

 

 

 

(二) 紀律程序93 

1. 程序之發動 

(1) 例行調查：又可分為隨時就場中行為查核，偵測是

否違反法令或規章；及每年就期貨商之業務進行例

行性調查兩種； 

(2) 交易人逕行向期交所檢舉：於調查前，期交所會先

以函告告知檢舉人，表明已由調查單位受理且將展

開調查； 
                                                 
92 台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紀律委員會組織細則第 2條。 
93 參期交所管理規則第 13條、第 8條、期貨結算機構管理規則第 21條。 

董事會 

（最高決策單位）

稽核部 

（查核及專案） 
處置會議 紀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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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證期局交辦者。 

2. 發覺缺失時之處置 

 於調查進行中，若發現有缺失事項，若屬可補正者，期

交所之調查人員得令其當場補正；若屬輕微業務瑕疵，

則可於事後補正；若涉及違約或違法者，則要求提出說

明。 

3. 未補正或改善之處置 

 則調查單位將之列入查核報告內，再送交處置會議處

置，並持續追蹤。 

4. 處置會議之處置 

 於處置會議作成決定後，若經認定屬違反期交所規定

者，則依契約內之違約金罰則向期貨商請求違約金，並

通知期貨商，且函文內尚載明若有不服可申覆或依其他

法律途徑進行救濟；若其行為已違法，則應陳報予證期

局，再由證期局依期交法相關規定予以懲處。 

5. 結案 

 當發動調查之原因為檢舉人舉發者，調查後發覺未違法

時，應將調查經過函告檢舉人，惟不對外公告；若有違

法情事，除請期貨商改善外，需向證期局陳報。當因證

期局交辦而發動調查程序者，不論調查結果為何均需向

證期局陳報。 

 所有經由處置會議之決定，應將處理結果向紀律委員會

報告，若紀律委員會認為有不妥之處，得提出建議。 

 若期交所因此作成處分者，僅由公會於網站上揭露94。 

                                                 
94 公會「會員公司違規揭露處理程序」第 3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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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期交所紀律程序流程圖】 

 

 

 

 

 

 

 

 

 

 

 

 

二、 期貨公會 

(一) 負責紀律單位 

1. 理事會 

 理事會為公會最高決策單位，對於違反會員自律公約、

自律相關規定之會員，有議決處分之權限95。 

2. 紀律委員會 

 公會目前並無如同期交所之紀律委員會有獨立之紀律委

員會組織細則，故關於公會紀律委員會之組成係規定於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委員會組織規則」第 2

條，該條僅規定委員會設委員五至十人，而委員之資格

並未如期交所之紀律委員會組織細則般，強制規定須有

一定比例之公益代表。 

 根據前述公會委員會組織規則第 10 條，紀律委員會之職

                                                 
95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章程第 32條第 10款。 

程序發動 
（例行調查、交易人逕行向期交所檢舉、由證期局交辦） 

發覺缺失 
（若屬可補正者，期交所之調查人員得令其當場補正；若屬輕微業

務瑕疵，則可於事後補正；若涉及違約或違法者，則要求提出說明）

未補正或改善之處置 
（則調查單位將之列入查核報告內，再送交處置

會議處置，並持續追蹤） 

處置會議 
（請求違約金、懲處） 

已 
補 
正 
或 
改 
善 
之 
處 
置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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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a) 自律公約之擬訂、執行與監督會員自律事項； 

(b) 會員職業道德之規範事項； 

(c) 其他有關會員紀律之處理事項。 

3. 稽核輔導組 

 負責執行自律規定及主管機關交辦事項之稽查作業96 

(二) 紀律程序 

1. 程序之發動97 

(a) 例行查察：對會員財務、業務及內部稽核作業進行

查察； 

(b) 選案查察：除例行查察，對於指標異常項目、期貨

交易人檢舉案件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交辦案件行查

察。 

(c) 專案檢查及輔導：當依查察辦法對會員進行例行或

選案查察發覺有經營不善、虧損致信用難以維持、

或突發事件；或是會員內部稽核有重大缺失；喪失

債信；因法律爭訟程序對公司業務、財務有重大影

響；有違法情事經主管機關、公會處分仍未改善；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示辦理者98。 

2. 調查之進行 

(a) 例行、選案查察 

 採實地及書面查察之方式，以抽查為原則，必要時

始全面查察。且必要時才請會員提出說明。查察人

員查察後應作成查察報告，按季將結果彙報主管機

關，查察報告內容應載明項目、結果、建議或改進

事項99。 
                                                 
96 公會組織簡則第 3條參照。 
97 公會「會員查察作業辦法」第 3條。 
98 公會「會員專案檢查與輔導辦法」第 3條。 
99 公會「會員查察作業辦法」第 4條、第 5條及第 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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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專案檢查與輔導 

 得限期要求會員提出檢討報告，並檢附相關表冊，

報告內容應敘明發生專案檢查之事由及影響評估、

相關人員是否有違法及其責任、財務狀況等、改善

解決方案及其他事項。就改善解決方案應依公會所

定期限，定期報告執行進度。且得依內部控制制度

為全面檢查100。 

3. 調查後之處置 

(a) 例行、選案查察 

 除對於發現有經營不善、虧損致信用難以維持、或

突發事件，或內部稽核有重大缺失者進行專案檢查

外，當發覺有為違反期貨相關法規或公會自律規定

者，依公會章程、自律公會及其他相關規定予以處

分，並函報主管機關101。 

(b) 專案檢查及輔導 

 對於違反專案檢查與輔導辦法者，依公會章程、自

律公會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102。 

 進行專案檢查後，得為如下處置：協助業務缺失之

改善與輔導；對於違反公會章程、自律公約、其他

相關規定者，依該等規定辦理；涉有違法者，呈報

主管機關。若會員對該等處置認有窒礙難行之處

者，得敘明理由向公會申覆103。 

 進行專案檢查後，得為如下輔導：請會員訂定改善

或解決方案，函報公會備查並定期報告執行進度；

隨時要求其改進；必要時邀集會員負責人及相關主

                                                 
100 公會「會員專案檢查與輔導辦法」第 5條、第 6條。 
101 公會「會員查察作業辦法」第 9條、第 10條。 
102 公會「會員專案檢查與輔導辦法」第 12條。 
103 前註辦法第 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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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溝通改進措施104。 

附表 2-2 

【公會紀律程序流程圖】 

 

 

 

 

 

 

 

 

 

 

 

 

 

 

 

 

 

                                                 
104 前註辦法第 9條。 

程序之發動 
（例行查察、選案查察、專案檢查及輔導） 

調查之進行 

原則上當發覺有違反期

貨相關法規或公會自律

規定者，依公會章程、自

律公會及其他相關規定

予以處分，並函報主管機

關 

專案檢查與輔導 例行、選案查察 

對於違反專案檢查與輔

導辦法者，依公會章程、

自律公會及其他相關規

定辦理 

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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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美國自律規範與功能 
 

第一節 概述 

 

一、法規架構概述 

 美國期貨交易之主要法律依據為商品交易法 (Commodity 

Exchange Act, CEA)，而其主管機關則為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CFTC)。105 

 除商品交易法之外，於 2000 年頒佈之 2000 年商品期貨現代法

(Commodity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 of 2000, CFMA)、及由

CFTC 依據前揭法律授權所訂定之商品交易規則 (General 

Regulations under the Commodity Exchange Act)、全國期貨公會

(National Futures Association, NFA)所制定之期貨業自律規章，以

及各交易所訂定的交易所規章等皆為規範美國期貨市場之主要

法令。 

 美國期貨市場之初期規範由業者自律為主，日後為防止弊端，而

由 CFTC擔任主管機關負責管理。然為減輕 CFTC之負擔，於 1978

年修正商品交易法時，國會選擇將期貨市場之管理責任部分移轉

到 NFA。106使 CFTC之人力及資源可更有效的運用及發揮。 

 2000 年商品期貨現代法，開放個股期貨交易，明文授權 NFA 管

理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於期貨交易所交易個股期貨商品107。

2003年NFA被授權分析與審查期貨基金經理人(CPO)所提出之年

報、並負責審查公開募集之期貨基金的揭露文件。108 

 

二、 NFA與期貨交易所之職責與分工 
                                                 
105 該委員會係依據 1974年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法設立，為獨立之聯邦行政機構。參閱盧廷劼、蔡
豐清，「美國期貨業自律機構對其會員之監督與查核管理」，證管雜誌，第十九卷第六期，頁

1。 
106 參閱 NFA, "National Futures Association Manual", ¶ 1005.9 
107 參閱台灣期貨交易所，期貨業自律規範之觀念與運用，頁 13 
108 NFA, "Disclosure Documents-A Guide for CPOs and CTAs", P.33, Jun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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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FA與期貨交易所同為自律組織，各期貨交易所主要負責監管於

該交易所交易之期貨經紀商及其所擔保之期貨交易輔助人。NFA

除監管期貨經紀商、期貨交易輔助人外，亦須監管期貨交易顧問

及期貨基金經理人。為免監管上之重覆，各交易所與 NFA簽有協

定，約定其對於期貨經紀商及其所擔保之期貨交易輔助人之監管

職責，並分享相關之資訊、分擔相關之費用。 

 CFTC 對於 NFA 或其他交易所之監督權限及前述自律機構之職

權，皆明文規定於商品交易法及商品交易委員會規則中。從自律

組織所做之紀律處分仍須通知主管機關，且紀律處分需待 CFTC

於收到處分通知後三十天內沒有意見者始為最終之確定決定觀

之，NFA具有行政機構依法授權執行公權力之地位與職能。 

 NFA與交易所之不同，就市場變遷與法規沿革而言，商品交易法

授權成立所謂之「期貨公會」相關條文（當時的商品交易法第 17

條）於 1975 年生效，然當時期貨市場已有數個自律機關，業界

擔心期貨公會的成立，只是增加一個自律機關及新的法規，因而

可能提高交易成本甚或根本無法達到自律規範目的。再者，期貨

交易所擔心期貨公會制訂的自律法規，可能與期交所相關法規有

所衝突，且期交所與公會間的監管職責如何分配，也是待解決的

問題。109 

 1976 年時，期貨業協會(Futures Industry Association，"FIA")向

CFTC 提出建議方案，建議新成立之期貨公會職責限於對從業人

員之查察，再逐漸擴張其管轄範圍至期貨業者與客戶間關係的規

範。FIA 的建議方案有兩重點，其一，期貨公會管轄對象主要為

期貨經紀商、期貨基金經理人與期貨交易顧問，亦即直接與交易

大眾接觸之期貨業者；其二，期貨公會之職責限於「交易所外」

之業務活動，例如客戶關係、廣告與財務標準等，方能避免與期

交所發生規範重疊。110 

                                                 
109 NFA’s Functions Explained, ¶ 1005.1 
110 NFA’s Functions Explained, ¶ 1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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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商品交易法的修正明確承認不受交易所監管的期貨業者

的存在，例如期貨基金經理人與期貨交易顧問，且此類不受期交

所監管的期貨業者，不在少數，對於此類業者缺乏監管，可能有

損期貨市場的正常運作，雖然 CFTC可以增加預算或人員之方式

承擔此一監管工作，但在當時一片肯認自律機構存在價值的浪潮

下，普遍認為成立自律機構或許更具有經濟效率。再者，當時的

自律監管環境日趨複雜，因為全國各地有數個交易所，各交易所

有其交易規則與紀律監管模式，一個經紀商可能同時被多個交易

所監管，因此，有必要成立全國性的自律公會，希望能夠透過公

會逐步協調並整合法規的運作。111 

 就組織架構及功能而言，NFA會員分散全國各地，且會員與 NFA

之關係，不若交易所與交易所會員間之關係密切，因此，若會員

有違規情事，除非經檢舉，否則 NFA不易主動知悉；相對地，交

易所會員有許多活動在交易所進行，若會員行為違反規定，較容

易被相關主管機關發現。112因此，相較於交易所兼具「自律機構」

與「交易市場」的雙重角色，NFA的規範與自律功能更為重要，
113必須有一套強而有力的稽核及自律系統，以確保自律規範之落

實。 

 由上述分析可知，NFA與交易所之分工，與市場需求之變遷及法

規沿革有相當密切之關係。當交易市場愈趨活絡且各主管單位

（包括 CFTC與全國數交易所）間的規範競合問題日益突顯，成

立全國性之單一主管機關分擔市場管制責任並減輕規範重疊之

問題，成為不得不然之發展方向。再者，由美國之發展觀察，NFA

除了負責會員之登錄等技術性工作外，亦擴張其管轄範圍至對於

會員之稽核、紀律及處分等程序，相關之規定亦相當完密，未來，

                                                 
111 NFA’s Functions Explained, ¶ 1005.4 
112 楊光華，「期貨市場自律功能-以規章制度探討為中心」，證券市場發展專刊，第八卷第二期（1996
年 4月）。 

113 NFA Comment Letter, RE: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Self-Regulation and Self-Regulatory Organizations, 
September 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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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強化 NFA自律機能之趨勢下，NFA的權責勢必愈趨受到重視。 

 

第二節 全國期貨公會(NFA)之規範基礎 

 

一、 經登錄之期貨公會規範基礎 

 依據商品交易法第 21 條，摘述經登錄之自律組織之規範重點如

下： 

(一) 宗旨 

 依據商品交易法之規定，經登錄之自律組織必須以公共利益

為宗旨。114 

(二) 登錄之暫停 

 如 CFTC發現任何自律組織的規則不符合其要求，則得經通

知及舉行公聽會之後，暫停該自律組織的登錄，直至 CFTC

發文確認該自律組織之規則業經修正且符合其要求為止。115 

(三) 撤銷登錄 

 經登錄之自律組織亦得經合理之通知，向 CFTC申請撤銷登

錄。116 

(四) 紀律處分之審查 

 自律組織對於會員或準會員所為之任何最終處分皆需通知

會員或準會員，同時通知 CFTC。117 

 CFTC 有權主動或受理受處分者之申請，審查前述之紀律處

分。118 

(五) 廢除自律組織規則、或要求修改或補充其規則 

 CFTC 得經適當之通知及聽證後，為確保公正平等，廢除自

律組織之相關規則或以書面要求其修正或補充規則。119 

                                                 
114 CEA, §21 (b) 
115 CEA, §21(c) 
116 CEA, §21(g) 
117 CEA, §21(h)(1) 
118 CEA, §21(h)(2) 
119 CEA, §21(k)(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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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撤銷自律組織之登錄、撤銷會員之會藉、自律組織之會務人

員或理事 

 如自律組織、會員、自律組織之人員或理事違反相關規定

時，CFTC得經適當之通知及聽證後，撤銷自律組織之登錄、

撤銷會員之會藉、自律組織之人員或理事。120 

(七) 許可經登錄之自律組織之相關規定 

 經登錄之自律組織之相關規則應向 CFTC 提出，並經其核

准，該等規則包括：121 

－ 建立訓練之標準，及對於涉及業務招攬之人員的專業測

試，並建立查核計畫及執行標準之遵循； 

－ 訂定最低資本額、自有資金分離及其他之財務要求，並

建立查核計畫及執行標準之遵循； 

－ 訂定會員或其業務人員有關交易的最低銷售行為標準； 

－ 訂定有關電話行銷的特殊監督準則以保護大眾之利益。 

 

二、 NFA之地位與功能 

 依據 1978 年修訂之商品交易法，強制期貨業場內經紀人除外，

均需加入期貨公會。122 

 NFA於 1976年依據商品交易法第 17條成立，為非營利性質之會

員組織，由期貨業組成之自律組織。於 1981 年經 CFTC 核准成

為經註冊之期貨公會(registered futures association)，1982年開始

正式運作。123其宗旨為提供開創性管理法規與服務，以確保期貨

業經營之健全，保護期貨市場參與者並協助其會員遵守主管機關

之法令。124 

 NFA 主要之規範職責有四項：監督會員遵循 NFA 之財務要求、
                                                 
120 CEA, §21(l) 
121 CEA, §21(r) 
122 參閱 NFA, "National Futures Association Manual", ¶ 1005.9 
123 參閱 NFA, "National Futures Association Manual", ¶ 1001.1 
124 參閱 NFA, "National Futures Association Manual",¶ 1008; 盧廷劼、蔡豐清，「美國期貨業自律機
構對其會員之監督與查核管理」，證管雜誌，第十九卷第六期，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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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之自律規範、進行相關之期貨糾紛案件之仲裁及設立暨執行

保護客戶之法規及標準。此外，尚須負責期貨經紀商(FCM)、期

貨交易輔助人(IB)、期貨基金經理人(CPO)、期貨投資顧問(CTA)

及期貨業務員(AP)等之資格進行審核及核發執照。125 

 基本上 NFA之功能主要為分擔 CFTC之管理職責，特別是對於未

於任何交易所登錄之期貨經紀商的直接管理。126此外，對於各交

易所管理之相關行為或交易所紀律管轄範圍內之相關會員，不受

NFA規範之拘束。127場內經紀商及場內自營商之交易行為亦由其

進行交易之交易所負責管理。128 

 

第三節 NFA之自律規範體系 

 

NFA 之主要管理規範為組織章程、細則、法規遵循規則(Compliance 

Rule)、會員仲裁規定(Member Arbitration Rule)及登錄規則(Registration 

Rules)等。 

 

一、 NFA組織章程及細則 

 依據 NFA組織章程第 3條之規定，其宗旨在於改善產業狀態和增

進期貨交易參與人的共同商業利益：129 

(一) 負責 NFA會員的紀律監管。 

(二)解除 CFTC直接為紀律監管的龐大負擔。 

(三) 針對市場提供由理事會通過的紀律監管服務。 

 NFA為有效達成上述宗旨的作法包括： 

(一) 大眾利益 

 採用、管理、與執行對於下列人士有關公平交易方式以及預

                                                 
125 參閱 NFA, "National Futures Association Manual", ¶ 1001.2 
126 參閱 NFA, "National Futures Association Manual", ¶ 1006 
127 參閱 NFA, "National Futures Association Manual", ¶ 3023.2 
128 參閱 NFA, "National Futures Association Manual", ¶ 1002.4 
129 NFA Manual, §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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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詐欺與壟斷行為，並且促進公平與公正的交易法則，保障

大眾的利益。 

1. 向 CFTC登記為 FCM, CPO, CTA, IB, LTM的會員。 

2. 個人準會員。 

(二) 財務要求 

 規範 FCM, IB, LTM會員的財務與相關要求以防範此類會員

的破產、倒閉、不健全的財務狀況；直接或間接監督與查核

此類會員的財務狀況與相關事項；裁決與執行此類會員的財

務與相關要求，但業經契約市場和結算所監管者除外。 

(三) 仲裁 

 依據 CEA第 17條(b)(10)規定，經由仲裁與調解，建置公平、

公正之程序以處理客戶與會員間申訴，惟相關當事人若經有

效約定以 NFA或規範外之方式，或雙方必須遵守契約市場的

規範處理前述申訴者，不適用 NFA的仲裁規定。 

(四) 資格要求 

 就訓練、經驗和其他資格要求訂定適當的標準以確保會員及

個人準會員的適任；建置並管理會員及個人準會員之書面專

業測試；以及在 CFTC的授權下，辦理會員、個人準會員和

任何須向 CFTC為登記之人士之登錄事宜。 

(五) 保護客戶 

 除第 2項(a)規定之情形外，對於會員、準會員與客戶間之交

易及關係建立、管理與執行一致性的產業規範，包括但不限

於招攬業務的方法、方式、處所、招攬行為的內容，處理、

記錄、客戶下單之會計作業、交易及帳戶之形式及方法。 

(六) 與非會員者進行交易 

會員不得代其他非會員或被暫時停權之會員進行期貨相

關交易，除非(i)此類非會員者係屬 CEA第 17條中之其他

期貨組織之會員或經理事會豁免者；(ii)此類被暫時停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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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受理事會或所屬委員會豁免者。 

 

二、 NFA自律規範簡介 

 依據 NFA組織章程之規定，會員或個人準會員之特定行為若係由

契約市場所管轄者，即不適用 NFA 之規定；且 NFA 不得規定下

列事項：130 

(i) 保證金限制、計算方法與遵循，除非這些規定與契約市場之

規定相符。 

(ii) 交易所的會員資格、結算特權，或董事會、委員會之規則。 

(iii) 交易所或結算所的會員權利義務和特權。 

(iv) 交易所或結算所的規則、辦法等之內容、詮釋、管理與執行。 

(v) 交易所場內交易的相關行為規範。 

(vi) 任何交易所的條件與限制。 

 在經過理事會通過以前，不得對外發表任何未決事項之聲明。 

 NFA是一會員制的法人組織，沒有亦沒有權力發行任何股票。NFA

是非營利性質的，任何利潤均非歸屬於其任何會員，除非係清償

對會員的債務，以下茲就 NFA組織架構、會籍管理、一般自律規

範、查核程序等進行說明： 

(一) NFA之組織架構 

 NFA 的最高決議機關為理事會，其職責包括 NFA 所有業務

之管理、NFA 細則之制訂與 NFA 業務目標之達成。因為理

事會之職責範圍相當廣泛，因此設立執行委員會於授權範圍

內執行理事會之職務。除此以外，NFA亦區分不同職責或功

能，設立各理事會，負責各項會務之執行。以下就 NFA之組

織簡述之。 

1. 理事會 

 NFA 之理事會，係由 NFA 會員於每年一月舉行選舉選

                                                 
130 NFA Manual, §3023.2 



 
- 88 - 

K:\61798\00008\YH1C\YH1CO20IO 

出。理事會有二十五名理事。六位為期貨交易所代表，

該六位交易所代表中，四位為業務量前四大之交易所之

代表，另外兩位代表，則由其他交易所共同選出。另十

位理事為期貨經紀商與期貨交易輔助人之代表。另四位

理事則為「業界參與人」代表。最後五名理事則為公益

代表，即非 NFA會員所僱傭之人。由此可見 NFA理事

會之組成相當強調組成員之多樣性與代表性，以確保

NFA功能執行上之公正客觀。131 

 理事會應設主席與副主席，由理事會於每年年度會議中

以多數決選出，任期為一年。理事會主席應由當屆理事

中選出，副主席則應由擔任執行委員會委員之理事中選

出。理事會管理 NFA之所有業務，負責規劃執行委員會

與 NFA人員之主要業務計畫。132 

2.  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  

 所有關於 NFA的內部法規或細則、預算、財務來源、計

畫與政策施行等相關事項，皆在理事會管轄範圍內，然

要求理事會管理 NFA龐大的業務量，難免苛求，因此在

理事會下設立執行委員會，除非法律另有規定，該委員

會可執行所有理事會之職權，其經授權之行為，視為理

事會之行為。 

 執行委員會有十名委員，委員會主席由 NFA主席兼任。

十名委員中，其中兩名為交易所代表，三名為期貨經紀

商與期貨交易輔助人代表，兩名為業界參與人代表，另

外一名則為公益代表。各該執行委員會委員，係由理事

會各組代表所選出，然公益代表係由理事會全體理事共

同選出。133 

                                                 
131 參閱 NFA, "National Futures Association Manual", ¶ 1002.1 
132 NFA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Section 6 and 7 
133 參閱 NFA, "National Futures Association Manual", ¶ 1002.2 



 
- 89 - 

K:\61798\00008\YH1C\YH1CO20IO 

3. 會籍委員會(Membership Committee) 

 會籍委員會由五名理事會委員及其他六名委員組成。該

五名理事會委員中，至少一名應為公益委員，其他六名

委員中，至少應有三名非屬 NFA會員、從業人員或會員

之受僱人。會籍委員會的委員，由主席提名並由理事會

指定，提名與指定，皆應注意委員組成之代表性。會籍

委員會，就主席針對會籍申請、會籍維持相關事項所為

決定，進行審查。於有正當理由時，理事會得解任會籍

委員會之委員。134 

4. 上訴委員會(Appeals Committee) 

 上訴委員會由五名理事組成，其中至少一名應為公益理

事，代表期貨經紀商、期貨交易輔助人、期貨基金經理

人與期貨交易顧問之委員，不得超過三名。上訴委員會

之委員，由主席提名並由理事會指定，提名與指定，皆

應注意委員組成之代表性。上訴委員會應依據會員遵循

規則(Compliance Rules)之規定，審理商業行為委員會或

聽證小組就紀律案件所為決定。於有正當理由時，理事

會得解任上訴委員會之委員。135 

5. 諮議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 

 理事會應指定數個諮議委員會，就期貨經紀商或就期貨

交易經理人與期貨交易顧問相關事宜，對理事會提出建

議。理事會之理事不得同時擔任諮議委員會之委員。若

理事會認為解任諮議委員會之委員得保障 NFA 之最佳

利益時，得解任該委員。除非為執行諮議委員會職務之

目的，諮議委員會委員不得使用或洩漏因該委員會業務

之執行而取得之非公開資訊。136 

                                                 
134 NFA Bylaw 701 
135 NFA Bylaw 702 
136 NFA Bylaw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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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商業行為委員會(Business Conduct Committee)  

 商業行為委員會由九名 NFA會員、與會員有關連之人或

公益委員組成。商業行為委員會之委員，由主席提名並

由理事會指定，提名與指定，皆應注意委員組成之代表

性。商業行為委員會之委員，至少三名不得為 NFA 會

員、從業人員或會員之受僱人。於有正當理由時，理事

會得解任商業行為委員會之委員。除非為執行商業行為

委員會職務之目的，商業行為委員會委員不得使用或洩

漏因該委員會業務之執行而取得之非公開資訊。137 

7. 財務委員會(Finance Committee)138 

 財務委員會就 NFA之財務政策相關事項，包括主要財務

或費用計畫、或對於會員收取之費用等，對執行委員會

提出建議。財務委員會由六名委員組成，包括： 

A. NFA主席； 

B. 理事會副主席（擔任財務委員會之主席）；與 

C. 其他四名理事會理事，且不得兼任執行委員會委

員，其應由執行委員會提名並由理事會指定。該四

名委員中，一名為契約市場代表，一名為期貨經紀

商、槓桿交易商或期貨交易輔助人代表，一名為期

貨基金經理人或期貨交易顧問代表，一名為公益代

表。 

8. 提名委員會(Nominating Committee) 

 提名委員會由三個附屬委員會組成，分別為：代表期貨

經紀商與槓桿交易商之附屬委員會、代表期貨交易輔助

人之附屬委員會、代表期貨基金經理人或期貨交易顧問

之附屬委員會。每一個附屬委員會應提名至少一名理事

                                                 
137 NFA Bylaw 703 
138 NFA Bylaw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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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委員候選人。139每一附屬委員會應由三名代表委員組

成，任期為三年。140 

9. 聽證委員會(Hearing Committee) 

 聽證委員會由至少十五名會員、與會員有關連之人或公

益代表組成。聽證委員會之委員由主席提名並由理事會

核准任命，提名與任命，皆應注意委員組成之代表性。

聽證委員會之委員，最少有三分之一不得為 NFA會員、

從業人員或會員之受僱人，其任期為三年。於有正當理

由時，理事會得解任聽證委員會之委員。除非為執行聽

證委員會職務之目的，聽證委員會委員不得使用或洩漏

因該委員會業務之執行而取得之非公開資訊。141 

(二) 會籍管理 

1. 公會之功能及強制登錄制度 

 1982年，國會立法將原由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負責之會

員登錄，授權公會負責，將較為技術性的監理工作劃歸

為公會的自律範圍。依據商品交易法，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所有期貨經紀商(FCM)、期貨交易輔助人(IB)、期

貨基金經理人(CPO)、期貨交易顧問(CTA)等從事期貨交

易之業者，均應依商品交易法向商品交易委員會登錄，

並向公會登錄成為會員；而會員之員工登錄為期貨業務

員(Associated Person)者，均需向公會登錄為準會員。若

未進行登錄，不得向公眾進行期貨交易，即所謂之強制

登錄制度(Mandatory Membership)。 

 強制登錄制度為期貨公會對於會員進行自律規範的基

石，惟有在所有向商品交易委員會登錄之期貨交易業

者，皆強制成為公會會員時，公會方得對會員進行有效

                                                 
139 NFA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Article X, Section 1 
140 NFA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Article X, Section 2 
141 NFA Bylaw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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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自律。因此，期貨公會細則 1101(NFA Bylaw 1101)規

定，會員不得代其他非會員或被暫時停權之會員進行期

貨相關交易，142公會的章程中亦將此一禁止規定，明訂

為公會之基本原則之一。143 

2. 登錄之程序 

 公會之登錄，主要依據登錄規則(Registration Rules)進

行。該登錄規則詳盡規定了會員申請登錄時應填具之表

格或應提交之文件、申請之程序及費用、申請之失效、

登錄之有效期間及效力之維持、登錄之免除等。 

A. 登錄費用 

 申請登錄應繳交登錄費用，每年並應繳交登錄文件

之維護費用。 

B. 會籍之申請 

                                                 
142 NFA Bylaw 1101, Prohibition, “No Member may carry an account, accept an order or handle a 

transaction in commodity futures contracts for or on behalf of any non-Member of NFA, or suspended 
Member, that is required to be registered with the Commission as an FCM, IB, CPO, CTA or LTM, 
and that is acting in respect to the account, order or transaction for a customer, a commodity pool or 
participant therein, a client of a commodity trading advisor, or any other person, unless: (a) such 
non-Member of NFA is a member of another futures association registered with the Commission 
under Section 17 of the Act, or is exempted from this prohibition by Board resolution; (b) such 
non-Member of NFA is registered with the Commission as an FCM or IB under Section 4f(a)(2) of 
the Act and the account, order, or transaction involves only security futures products; or (c) such 
suspended Member is exempted from this prohibition by the Appeals Committee.  

 No Member may accept orders in commodity futures contracts to cover leverage transactions, for or 
on behalf of any non-Member of NFA, or suspended Member, that is required to be registered with 
the Commission as an LTM, unless: (a) such non-Member is a member of another futures association 
registered under Section 17 of the Act, or is exempted from this prohibition by Board resolution; or (b) 
such suspended Member is exempted from this prohibition by the Appeals Committee.” 

143 NFA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Article III, Purposes, “… (f) Doing Business With Non-Members. The 
prohibition of Members from carrying accounts, accepting orders, or handling transactions, in 
commodity futures contracts, for or on behalf of any non-Member, or suspended Member, that is 
required to be registered with the Commission as a Futures Commission Merchant, Commodity Pool 
Operator, Commodity Trading Advisor, Introducing Broker or Leverage Transaction Merchant and 
that is acting in respect to the account, order, or transaction for a customer, a commodity pool or 
participant therein, a client of a commodity trading advisor, or any other person, unless  (i) such 
non-Member is a member of another futures association registered under Section 17 of the Act or is 
exempted from this prohibition by the Board or (ii) such suspended Member is exempted from this 
prohibition by the Board or a committee thereof.  

 The prohibition of Members from accepting orders in commodity futures contracts to cover leverage 
transactions, for or on behalf of any non-Member, or suspended Member that is required to be 
registered with the Commission as a Leverage Transaction Merchant, unless (i) such non-Member is a 
member of another futures association registered under Section 17 of the Act or is exempted from this 
prohibition by the Board or (ii) such suspended Member is exempted from this prohibition by the 
Board or a committee ther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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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期貨公會細則 4029.6(NFA Bylaws 4029.6)及登

錄規則 204之規定，申請人提出申請，應以電子方

式向公會為之，並繳交申請費。若提出之文件有重

大不完整或不正確之情事，公會得將文件發回提出

申請之人。若公會要求申請人對申請文件提出說

明、或再行提出指紋證明、或繳交申請費用，申請

人卻未對公會之要求有所回覆，將視為申請人撤回

申請。 

C. 登錄之有效期間及其效力範圍 

 登錄規則 204規定，依登錄規則完成登錄者，應繼

續維持登錄之效力，直至登錄因相關規定而撤銷或

撤回。若登錄尚未完成或經暫停，該申請人或會員

不得對外表示其為有效登錄之會員。依登錄規則

212 規定，除非商品交易法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

否則登錄為某一類型之期貨交易專業人員者，僅得

執行該類型期貨專業人員之職務。 

D. 登錄文件之修改及補正 

 登錄規則 210規定，申請文件中若有任何缺漏或錯

誤，申請人或會員必須立即提出修改。若申請人或

會員之組織型態變更，亦須提出組織型態變更之通

知。另外，登錄規則 211規定，公會得隨時通知申

請人或會員下列事項： 

(1) 公會已經注意到某申請人或會員之有關資

訊，若該等資訊為真，則該申請人或會員不適

宜取得或不適宜維持其登錄，公會並應說明此

等資訊之內容，並要求該申請人或會員說明公

會不應將其除名之原因，以及其已經進行相關

改正行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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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會定期對於會員之登錄是否合適，進行審

查。 

E. 合宜性標準 

 依據登錄規則 Part 400, Proficiency Requirement, 

Rule 401(a)之規定，期貨經紀商、期貨交易輔助人、

期貨基金經理人、期貨交易顧問及槓桿交易商

(Leverage Transaction Merchant)，需符合下列條件，

方具合宜性(Proficiency)而得向公會申請登錄為會

員： 

(1) 申請人已向公會提出文件，證明申請人於公會

收到其申請之日之前兩年內，已經通過全國商

品期貨測驗(Series 3)，或 

(2) 申請人已向公會提出文件，證明申請人已通過

全國商品期貨測驗(Series 3)，且自申請人通過

測驗之日起，未有連續兩年之期間內該申請人

未向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登錄為場內經紀

人、期貨業務員、期貨經紀商、期貨交易輔助

人、期貨基金經理人、期貨交易顧問及槓桿交

易商。 

 另外，依據 Rule 401(e)之規定，下列情形，亦

視為申請人已達合宜性之標準： 

(a) 申請人目前或過去兩年內在美國以外之

國家已經登錄或授權； 

(b) 該申請人已在該國達到合宜性之標準，且

公會之理事會已指定該國之合宜性標

準，可適當地代替全國商品期貨測驗

(Series 3)關於市場基礎的部分；且 

(c) 申請人已向公會提出文件，證明申請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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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收到其申請之日之前兩年內，已通過

有限期貨測驗—法規遵循部分 (Series 

32)；或 

(d) 申請人已向公會提出文件，證明申請人已

通過有限期貨測驗—法規遵循部分(Series 

32)，且自申請人通過該測驗之日起，未有

連續兩年之期間內該申請人未向商品期

貨交易委員會登錄為期貨業務員、期貨經

紀商、期貨交易輔助人、期貨基金經理

人、期貨交易顧問及槓桿交易商。 

(e) 申請之拒絕 

 依據公會細則 4029.7之規定，若公會認為

申請人不具申請資格、或所提出之申請文

件不完整、不正確或有虛偽情事，公會得

立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並通知會籍委員

會，向委員會說明原委。登錄規則 503規

定，若公會認為申請人不具登錄資格，應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相關法律規定，以及下

列事項： 

(i) 公會所知可能使申請人不具登錄資

格之相關資訊； 

(ii) 除非申請人自願撤回申請，否則必要

時公會將依相關程序拒絕申請人之

申請； 

(iii) 若申請人未以書面說明希望公會繼

續考慮其申請，則將視為其申請被撤

回。 

 公會應於通知申請人後，給予申請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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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機會，如說明其已具備申請資格，或其

申請文件並非故意不完整或不實。若申請

人要求，或委員會認為有必要時，委員會

應召開公聽會，申請人得提出證據、傳喚

證人或檢閱相關事證，或於委員會同意

時，提出口頭或書面說明。 

 於舉行公聽會後，會籍委員會應作決定，

並說明決定之原因。委員會作成決定後，

應立即通知申請人其決定內容，申請人得

於委員會決定後十五天內向上訴委員會

提出上訴。上訴委員會亦得主動就會籍委

員會所做決定進行審查。上訴委員會審查

相關事證後，應立即做出決定，並說明決

定之原因。 

F. 會籍之暫停與終止 

 依據公會細則 4029.8之規定，倘會員或期貨業務員

之會籍被終止或撤銷，該會員或期貨業務員在其會

籍被終止會撤銷前，依據公會仲裁規則、會員仲裁

規則、公會細則、法規遵循規則 (Compliance 

Rules)、登錄規則、財務規則等規定所負之義務，

並不因此消滅。會籍之終止或撤銷，有下列各種情

形： 

(1) 會員或期貨業務員之臨時執照 (temporary 

license)終止時，除非該會員或期貨業務員依公

會細則其他規定，其會籍仍然有效，否則會籍

隨之終止。 

(2) 會員依商品交易法所為登錄經撤銷時，其會籍

亦同時撤銷。 



 
- 97 - 

K:\61798\00008\YH1C\YH1CO20IO 

(3) 會員終止其期貨業務員之僱傭時，該期貨業務

員之會籍應終止。 

(4) 申請人於正式取得會籍前，得隨時申請終止其

申請，會員則得隨時申請終止其會籍。申請人

或會員要求終止申請或終止會籍者，應於其提

出申請後之三十天生效，或於公會在三十天內

發函表示同意時生效。公會得於會員提出申請

終止會籍後三十天內，以書面表示反對，例如

該會員因違反公會相關規定而正接受司法調

查，或公會認為有必要進一步瞭解該會員申請

會籍終止之原因。 

(5) 地址變更未為通知者。 

(6) 未付應付款項或查核費用者。 

(7) 會籍暫停或撤銷者。 

 會員或期貨業務員依據商品交易法之登錄若

經暫停，則其會籍於該暫停之期間內，亦應同

時暫停。會員或期貨業務員依據商品交易法之

登錄若經撤銷，則其會籍亦應撤銷。 

(8) 未繳回年度問卷者。 

 針對會員之業務活動，公會每年要求會員填寫

問卷，會員應完整填寫並於規定日期繳回，若

會員未於規定日後三十日內繳回問卷，視為該

會員要求撤銷其會籍。 

 截至 2007年 2月 28日為止，美國期貨公會之

會員人數統計如下： 

NFA Membership Totals 
 As of February 28, 2007 
Total Membership 3850 
Futures Commission Merchants 149 
Futures Commission 
Merchants/Commodity Pool Operator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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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of February 28, 2007 
Futures Commission 
Merchants/Commodity Trading 
Advisors 

7 

Futures Commission 
Merchants/Commodity Trading 
Advisors/Commodity Pool Operators 

12 

Introducing Brokers 1,479 
Introducing Brokers/Commodity Pool 
Operators 

22 

Introducing Brokers/Commodity 
Trading Advisors 

115 

Introducing Brokers/Commodity 
Trading Advisors/Commodity Pool 
Operators 

32 

Commodity Pool Operators 417 
Commodity Trading Advisors 767 
Commodity Trading 
Advisors/Commodity Pool Operators 

842 

Exchanges 10 
Associates 53,789 

(三) 一般自律規範 

 依據商品交易法，經登錄之期貨公會，應針對會員或其期貨

業務員之銷售行為，建立最低標準以進行規範。依此，NFA

制訂了法規遵循規則(Compliance Rules)，其中，Part 2規範

會員之業務行為，尤其詐欺、欺騙或不正的交易行為，並要

求會員進行商品期貨業務時，遵守高標準的商業道德、公正

及公平的交易原則。雖然法規遵循規則針對會員之業務行為

訂立了最低標準，但該等規則僅屬原則性的規定，可能無法

於每一個案中決定是否某特定行為應被禁止，因此，NFA的

商業行為委員會(Business Conduct Committee)144正研擬更具

體之相關規定。另外，NFA的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

亦將透過研究及法規諮詢，進一步擬定業界之銷售行為標

準。 

1. 會員應遵循之業務行為規範 

A. 契約市場（交易所）的管轄權 

                                                 
144 依據期貨公會細則 704（Bylaws 704）之規定，商業行為委員會應由九名公會會員及非會員組成，
其成員應由公會主席提名並由董事會指定，成員之提名與指定，應具代表性。商業行為委員會

之成員，至少應有三名非屬期貨公會會員或其期貨業務員或員工，任期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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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會員行為或期貨業務員行為業屬其他交易所規

範，則不受本規則對於違法行為之拘束。但下列情

況則例外仍受本規則拘束：(1)若交易所明示授權公

會行使管轄權；或(2)如其違法行為違反第 III 條第

1(b)項規定之財務要求或 NFA 組織章程第 III 條第

1(e)規定之客戶保護規範。145 

B. 詐欺及相關行為 

 任何會員或期貨業務員不得為下列行為：146 

(1) 欺騙、詐騙或行騙，或意圖欺騙、詐騙或行騙

任何期貨交易客戶； 

(2) 集 中 客 戶 之 期 貨 交 易 指 示 單 (bucket a 

customer's commodity futures order)或從事本質

為集中買賣之業務活動(engage in a business 

that is of the nature of a bucket shop)； 

(3) 故意向客戶或使人向客戶做有關任何期貨契

約不實的報告；或故意為客戶製作或使人為客

戶製作不實的紀錄； 

(4) 散播或使人散播不實或誤導的資訊，或顯不正

確的報告，影響或意圖影響期貨契約之任何標

的商品價格； 

(5) 涉及就期貨契約價格壟斷行為或業務； 

(6) 故意提供不實或誤導的資訊予 NFA 或其代理

人(Agents)； 

(7) 為受委員會禁止於任何契約市場交易之人於

契約市場進行交易，但會員或期貨業務員不知

情者；或 

(8) 侵佔、盜取或故意非法挪用任何款項、有價證

                                                 
145 Rule 2-1, Compliance Rules of NFA 
146 Rule 2-2, Compliance Rules of N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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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或自客戶、或期貨或相關基金（帳戶）(pool)

參與人收取或客戶累積所得之其他財產；或 

(9) 依據商品期貨交易法應經登記使得為之行

為，但除會員或期貨業務員業經合法登記或豁

免登記者不在此限。 

C. 利益分享 

 會員或期貨業務員不得直接或間接從其為客戶或

其他會員為客戶所執行之期貨交易分享其利益或

分擔其損失，但客戶以書面許可者不在此限。147 

D. 公平交易原則 

 會員及期貨業務員於進行期貨交易業務時，應遵循

高度的商業道德及公平交易的原則。148 

E. 配合 NFA之調查及處理程序(proceedings) 

 各會員及期貨業務員立即且完全配合 NFA 調查、

詢問、查核、檢查或有關遵循 NFA 規範的程序，

或任何 NFA 紀律或仲裁程序。各會員及期貨業務

員應遵循任何由執行委員會、會籍委員會、業務委

員會、上訴委員會或任何 NFA 聽證或仲裁庭所訂

之規定。149 

F. 開除或暫停會員或期貨業務員資格 

 業經 NFA 開除或暫停其會籍或依據暫時或永久地

禁止其會員資格或入會資格規則之程序所為之類

似懲處者，於懲處有效期間，不得對外表示其為

NFA會員，或入會。於懲處有效期間，亦不得與前

述人士進行期貨交易業務，但經業務委員會、聽證

委員會或上訴委員會許可者不在此限。150 

                                                 
147 Rule 2-3, Compliance Rules of NFA 
148 Rule 2-4, Compliance Rules of NFA 
149 Rule 2-5, Compliance Rules of NFA 
150 Rule 2-6, Compliance Rules of N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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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分公司經理人及指定證券期貨之委託人 

(1) 分公司經理人 

 必須通過「分公司經理人有關期貨交易之考

試」(Branch Manager Exam-Futures)。 

 其次，必須係由經登記之經紀－自營商

(broker-dealer)贊助，且必須符合紐約證券交易

所或全國證券商公會有關經理人之規定。151 

(2) 指定證券期貨之委託人 

 登記為經紀－自營商之會員，必須指定一位證

券期貨交易委託人，該委託人必須是會員之合

夥人、主管、董事、分公司經理人或監管人員；

且須為本公會之會員，並須通過「分公司經理

人有關期貨交易之考試」。152 

H. 全權委託帳戶153 

(1) 客戶必須是以書面授與會員或期貨業務員裁

量權為其進行期貨交易。 

(2) 除有其他書面指示外，會員或期貨業務員應依

交易授權進行交易。各會員必須以書面紀錄其

交易程序，以利相關人員定期審閱其全權交易

情形。而相關之人員亦須製作有關其業經審閱

程序之書面紀綠。 

(3) 進行全權委託之期貨業務員必須至少持續於

公會登錄擔任該等業務二年，但經公會裁量具

有相同經驗者，亦可予以豁免本項要求。 

(4) 對於非屬於期貨商或期貨交易輔助人的期貨

業務員所交付之指示，期貨商或期貨交易輔助

                                                 
151 Rule 2-7(a), NFA Compliance Rule 
152 Rule 2-7(b), NFA Compliance Rule 
153 Rule 2-8, NFA Compliance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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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須取得帳戶稽核人員之書面交易授權，或

客戶對於此項授權之書面確認。 

I. 監督154 

(1) 各會員必須監督為其進行期貨交易活動之員

工及代理機構。 

(2) 各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員應建立及實施

書面之洗錢防制措施。 

(3) 監督功能之強化 

 經 NFA 理事會觀察因不實之銷售行為被強制

停業之會員公司的情況，發現一個共通性的問

題，即其聘用員工之歷史及其銷售人力之訓

練。NFA理事會認為前述事項及會員公司的行

銷原則是找出會員公司可能之行銷問題的關

鍵因素。155 

 有鑑於此，理事會決定在下列情況下，會員公

司應對其行銷活動採取特定之監管措施：156 

－ 業務人員五人之下者，有二人或以上之業

務人員曾經受聘於因詐欺行銷受 NFA、

CFTC或證券之自律機構或 SEC懲處之會

員公司者（下稱「受懲處之公司」）， 

－ 業務人員五人以上十人以下，有 40%或以

上之業務人員曾經受聘於受懲處之公司

者， 

－ 業務人員十人以上二十人以下，有四人或

以上之業務人員曾經受聘於受懲處之公

司者， 

                                                 
154 Rule 2-9, NFA Compliance Rule 
155 See NFA Manual, § 9021  
15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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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人員二十人以上者，20%或以上之業

務人員曾經受聘於受懲處之公司者。    

 此外，於期貨商之情況，應將其所擔保之 IB

與其視為一體，因此於審核其監督情況時，期

貨商所擔保之 IB 之業務員將視為期貨商之業

務員。157 

 所謂受懲處之公司係指具有下列三項情況之

會員公司：158 

－ 前經 CFTC 或 NFA 指控其不實之電話行

銷或宣傳資料； 

－ 前述之懲處業經解除；及 

－ 該會員公司因前述之指控而永遠被排除

於該產業。 

 凡具有前三項情況之會員公司，其經營必須依

據擔保合約或於其必須於其錄音銷售行為期

間調整並維持其淨資產值至少達美金二十五

萬元。此外，會員公司必須於使用相關之行銷

資料前十天，將所有的相關資料提呈予 NFA。
159 

 具有前述情況之會員公司，應備有書面之監督

程序，包括其職稱、登錄情況，會員公司監督

人員所在地點等。會員公司應於內部保有負責

監督人員之姓名以及該監督人員之指派生效

日等紀錄。此外，亦需要於每季季末一個月內

向 NFA 期貨公會法規遵循部提出其遵循報

告。該紀錄應保存五年。160 

                                                 
157 id 
158 id 
159 id 
16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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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經 NFA 或 CFTC 決定應採取前述之加強監

督程序者，該程序應於指定期間內持續進行或

持續至整個紀律程序終止後。161 

 但符合特定條件者，亦得向 NFA 申請豁免此

項程序。162 

(4) 分公司及所擔保 IB之監督 

 其主要之監督程序包括： 

 每日之監控、僱佣、業務之監督、對於所擔保

之 IB 的實地查核、持續訓練員工、登錄、客

戶資訊、帳戶之情況、全權委託之帳戶、行銷

文宣、客戶申訴等。 

(a) 每日之監控：須特別注意重複發生的問

題，總公司及擔保之期貨商須對之後續之

情況加以追蹤。 

(b) 僱佣：對於可能聘用之員工，必須有妥適

的監督計畫，以確保該等員工之適任性、

及決定其所需之監督方式。會員公司得向

NFA 請求提供該名可能聘用員工之登錄

資料，雖然此項資料一般並不對外公開。

此外會員公司亦應向 NFA 查詢對該名可

能聘用員工及 IB 所涉及之期貨相關的紀

律程序，以利會員公司決定其所需採用之

監督程度。 

(c) 對於擔保之 IB之查核 

 於簽署擔保合約前，期貨商必須對 IB 進

行查核，確認其是否業經合法登錄、其紀

律懲處歷史、及其負責人及業務人員之僱

                                                 
161 id 
16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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傭歷史。 

(d) 登錄 

 應經常查閱確認分配或支付予分公司或

經擔保之 IB 的佣金係支付予經登錄之銷

售人員。 

(e) 客戶之資訊 

 總公司及分公司所在地皆應保有適當的

新帳戶開戶資訊。應審查相關之文件以確

保監督人員業經許可該帳戶，且客戶業經

獲取適當的風險揭露。必要時，亦需向客

戶確認其是否獲取風險揭露訊息，及是否

了解其意義。 

(f) 帳戶之情況 

 必須定期審查客戶及業務人員之帳戶情

況，以確保是否需要進一步的復查。必須

採取相關之措施，以作後續之追踨：審查

下單指示及交易帳冊、與經紀商討論或與

客戶連絡。 

(g) 客戶之申訴 

 所有客戶之申訴，必須以書面保存，且如

其申訴之程度符合特定情況時，必須送交

給母公司或擔保之期貨商，以利其審閱是

否其違法可能性，如有其他類似之情況，

則表示可能有濫權情況之發生，未解決之

申訴，則應定期予以審查。 

(h) 實地查核 

 除了每日之監督程序外，還須進行定期的

實地查核。NFA原則上希望每年進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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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查核。 

 會員公司應以書面建置實地查核之程

序，包括訪視的每個細節步驟。會員公司

之監督程序同時應指出其談視分公司及

所擔保 IB的次數。 

 於實地查核完成後，應準備書面之報告，

及和分公司之經理人、所擔保 IB 之負責

人及負責監督之人員討論其查核之結

果。後續之追踨，應予進行以確認實地查

核所發現的問題已立即改正。 

 實地查核之書面程序應包含下列事項之

查核步驟： 

－ 客戶帳戶之資料 

－ 客戶下單之程序 

－ 銷售行為 

－ 客戶申訴 

－ 客戶資金之處理 

－ 財產交易 

(i) 行銷文宣 

 分公司及所擔保之 IB 的文宣必須於第一

次運用前，送交總公司及擔保之期貨商審

核並取得同意。 

J. 帳冊紀錄163 

(1) 各會員必須保存適當及必要的帳冊、紀錄以進

行其業務，包括但不限於 CFTC 規則 1.18 及

1.32至 1.37條所要求的紀錄。 

(2) 各期貨商會員必須至少在美國本土、阿拉斯

                                                 
163 Rule 2-10, NFA Compliance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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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夏威夷或波多黎各設有辦公室，以準備及

保存財務及其他 CFTC 或 NFA 所要求的紀錄

及報告；或於 CFTC 認為有與其規則第 30 部

分(Part 30)規定相當之管理架構地區設有辦公

室。 

(3) 各會員為遵循最低資本額要求，必須準備英文

的財務報告呈送給 CFTC及／或 NFA，且必須

以美元，並依美國之會計標準為之。 

(4) 其他如 CFTC 及／或 NFA 所要求之報告等，

但須以英文為之；任何外文之文宣皆須準備英

文譯文，包括於網站上揭露之文件等；以英文

保存 CFTC 及／或 NFA 所要求之書面程序；

對於 NFA所要求之文件及紀錄，如為外文者，

應準備英譯文。 

K. 客戶帳戶164 

 任何期貨商會員於為客戶帳戶交易前皆須事先通

知 NFA。 

L. CPO/CTA規則165 

(1) 任何 CPO/CTA 違反 CFTC 規則第四章相關規

定者，皆視為違反 NFA之規定。 

(2) 各會員 CPO依據 CFTC規則 4.21條交付任何

揭露文件者，於文件中必須包括收支平衡之分

析(break-even analysis)，包括了費用及支出表。 

(3) 各會員依據 CFTC規則相關規定（4.7、4.12、

4.22、4.26或 4.36條）需交付予 CFTC之任何

文件或通知，皆須同時副知 NFA。 

M. 法規遵循權限166 

                                                 
164 Rule 2-11, NFA Compliance Rule  
165 Rule 2-13, NFA Compliance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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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會員違反或怠於遵守 NFA 之規定者，即需受

到會員或期貨業務員懲戒 (Member or Associate 

Responsibility)或紀律懲處，或同時受到兩項懲處。 

N. 表示（聲明）之禁止167 

 任何會員皆不得明示或暗示其係 NFA 或任何聯邦

主管機關所贊助、推薦或許可或會員／期貨業務員

之能力業經 NFA或任何聯邦主管機關認可。 

O. 期貨商對於其所擔保之期貨交易輔助人(IB)之責任
168 

 期貨商對於其所擔保之期貨交易輔助人於擔保契

約期間違反 NFA之行為、不行為負連帶責任。 

P. 期貨商期貨業務員之資格169 

 任何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CPO 或 CTA 會員

所使用之期貨業務員皆需符合登記規則 401條之專

業條件。 

Q. 期貨交易商之交易人員進行選擇權交易之規定170 

 任何會員違反 CFTC第 32部分(Part 32)之規定者，

應視為違反 NFA的規定。 

R. 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規則171 

 任何會員或期貨業務員違反任何 CFTC規則 1.33、

1.55、1.56、1.57、1.65、155.3或 155.4條規定者，

視為違反 NFA規則。 

S. 客戶帳戶之移轉172 

 客戶帳戶之移轉必須收到經客戶簽署之移轉指

                                                                                                                                               
166 Rule 2-14, NFA Compliance Rule  
167 Rule 2-22, NFA Compliance Rule  
168 Rule 2-23, NFA Compliance Rule 
169 Rule 2-24, NFA Compliance Rule  
170 Rule 2-25, NFA Compliance Rule  
171 Rule 2-26, NFA Compliance Rule  
172 Rule 2-27, NFA Compliance Rule  



 
- 109 - 

K:\61798\00008\YH1C\YH1CO20IO 

示，且該指示必須包括客戶之姓名、地址、帳戶號

碼（如非屬全部移轉者，有關移轉部分的記載）及

接受之會員姓名、及地址，執行之會員必須於二個

營業日內或執行實地查核所需的時間，向接受之會

員確認帳戶所有的資產負情況、不論是現金、有價

證券或其他財產及所有的未平倉部位。 

2. 行銷、廣告 

A. 向大眾之宣傳及行銷文宣173 

(1) 一般原則 

 任何會員或期貨業務員皆不得以下列方式向

大眾宣傳 

(a) 以詐欺或欺騙的方式為之 

(b) 以高度壓力的方式為之 

(c) 聲明期貨交易適於任何人 

(2) 行銷文宣內容 

 任何會員或期貨業務員所運用之文宣皆不得

有下列情形： 

 有欺騙大眾之虞； 

(a) 含有任何對於事實之重大錯誤聲明，或會

員或期貨業務員知有隱匿事實者，該隱匿

致使文宣誤導； 

(b) 提及任何過去之交易獲利，但並未提示，

過去之結果並不代表未來結果。 

(c) 提及獲利的可能，但如同時標明損失之風

險者，不在此限 

(d) 任何有關實際帳戶過去績效之特定數字

或統計資訊（包括獲利率），但若此項資

                                                 
173 Rule 2-29, NFA Compliance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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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得以向 NFA 證明此係於相同期間有合

理相似帳戶的事實績效代表時，不在此

限；獲利率之計算如符合 CFTC 規則

4.25(a)(7)規定有關期貨基金之規定，及

CFTC 規則 4.35(a)(6)規定（經 NFA 法規

遵循規則 2-34(a)規定修正）有關個別帳戶

之數據規範。 

(e) 包含有無法代表所有合理相似帳戶的推

薦，亦未顯著聲明此項推薦不代表未來績

效或成功之指標。 

(3) 假設結果 

 任何會員或期貨業務員如使用行銷文宣有包

括測量、敘述或使用任何假設性的績效，此績

效係會員或期貨業務員於過去有使用特別的

交易系統所可能達到者，則需包含有 NFA 理

事會所規定的相關警語。 

(4) 意見之聲明 

 於行銷文宣中所包含的意見聲明，必須可明確

辨識者，且有合理的事實基礎。 

(5) 監督之要求 

 各會員應採取及實行書面程序，以監督其期貨

業務員及員工，以配合本規則。於第一次使用

前，所有的行銷文宣資料必須經主管、一般合

夥人、獨資業主、分公司經理人或其他準備此

資料以外之監督人員審閱及書面核准。 

(6) 紀錄保存 

 各會員應保存所有行銷文宣資料及依前述規

定經審閱及許可之紀錄之影本及任何支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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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 2(5)及(6)之結果的文件，以供 CFTC規則

第 1.31條規定所訂之定期檢查。  

(7) 呈送予 NFA 

 法規遵循的董事，得要求任何會員於特定期間

內，將會員第一次使用後之文宣資料影本提供

給 NFA。 

(8) 收音機及電視廣告 

 任何會員皆不得直接利用收音機或電視廣告

做特定的交易推薦或提及或敘述過去的績效

可於未來達成，但經 NFA行銷文宣審查小組，

於特定之情況下，於開始使用前十天或更短的

時間審閱及許可者不在此限。 

B. 顧客資訊與風險公開 

 依據 NFA第 2-30條之規定，會員公司及業務人員

向新客戶招攬時，需取得客戶的特定資訊，且需於

客戶開立帳戶時或之前向客戶提供有關期貨交易

的風險揭露資訊。有關期貨、選擇權、證券期貨商

品及非現金保證金必須提供給客戶。 

 會員公司或業務員須至少取得客戶之真實名稱、地

址、主要的職業或業務、目前初估的總收益(入)、

淨值、年紀、客戶先前投資的情況、商品期貨交易

的經驗。 

 對於交易證券期貨之客戶，會員公司或業務員必須

取得客戶係基於投機或避險之目的交易客戶之帳

戶，其工作情況、估計之流動淨值、婚姻狀況、所

需贍養的人、及其他於向客戶提供建議時所需考慮

之資訊。 

 如客戶拒絕提供 NFA第 2-30條規定提供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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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公司仍可接受其開戶，但須註明客戶拒絕提

供，且須經會員公司之合夥人、主官、董事、分公

司經理人或監督人員之同意方得開戶。 

 一旦會員公司業經瞭解客戶，則須適當地向客戶揭

露期貨交易的風險。 

(四) 查核程序 

NFA設有查核委員會(audit committee)174，負責查核，此外，

NFA 亦與其他交易所組成聯合查核委員會 (Joint Audit 

Committee)共同負責期貨商與 IB之查核，包括查核計畫及相

關之規範事項之擬定等。 

1. 查核目標： 

依據 NFA之規定，查核主要有兩個目標：175 

－ 決定會員公司是否依據 NFA 規則及 CFTC 規則保

存相關紀錄。 

－ 確定會員公司係以專業方式經營、充分保護客戶免

於遭受不道德活動、詐欺活動或高壓的行銷活動。 

2. NFA之查核程序： 

NFA會定期對其會員進行實地查核，於進行查核前不久

以電話告知即將開始查核。NFA亦可依其裁量，不經通

知直接進行查核。 

A. NFA之審查小組基本審查之文件主要包括： 

 銷售文件、銷售實務(practices)、 會計流程、財務紀

錄、（如適當時）揭露文件、 績效聲明、 交 易 紀

錄。 

B. 查核頻率及因素 

基本上，期貨經紀商因涉及客戶之資金，所以必須

每年進行查核。除此之外，決定何時或多少查核一

                                                 
174 依據 NFA網站之資訊，目前有三名委員。 
175 NFA, NFA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For FCMs, IBs, CPOs and CTAs (Jun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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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之因素尚包括：NFA對於會員文宣資料之監控情

形、是否收到客戶的申訴、公司及其代表人過去的

歷史、會員公司財務年度結束時間及距上次查核

後，所經過的時間、市場變動的可能影響及 NFA

以外的參考資料。其他還包括：CPO 及 CTA 所管

理的金額、NFA對於會員公司所提呈之財務報告及

揭露文件。 

C. 查核步驟： 

NFA 會觀察會員公司的運作，並訪談會員公司人

員。於通知查核時，即會先將查核所需之初步紀錄

事項表以傳真或電話口頭告知。 

查核步驟，主要是查核前之訪談(pre-interview)、實

地查核訪談、結束查核前之訪談，製作查核報告。 

(1) 查核前訪談 

為能有效進行查核，查核人員會對會員公司進

行查核前之訪談以了解會員公司目前的運作

情況。通常訪談事項包括了：會員公司之客戶

態樣，所運用之招攬方法、所運用的行銷宣傳

資料等。訪談時間視公司之運作性質而有不

同。 

(2) 實地查核 

於進行查核時，為能完全了解會員公司之業務

操作，解決任何測試上的問題，查核人員需要

取得會員公司人員適當人士的口頭及書面文

件的說明。若會員公司、其代表人或其業務人

員同時具有其他資格時，則查核人員將依不同

資格要求進行查核，而延長查核時間。查核所

需的時間，一般而言，從一天至五天不等。其



 
- 114 - 

K:\61798\00008\YH1C\YH1CO20IO 

長短視業務運作性質及相關的地區而異。例如

對期貨經紀商，由於涉及客戶的資金，通常會

需要較久的查核時間。 

(3) 結束查核前之訪談(exit interview) 

結束查核程序後，查核人員通常會與會員公司

進行離去的訪談。其目的在於討論查核所發現

的事項，其重點在於任何所註記的問題、及改

正之方式。會員公司之適當人員將就公司改正

問題事項，向查核人員提出說明。 

(4) 製作查核報告 

基本上，如無重大的問題，查核紀錄上僅會註

記已完成查核程序，無重大問題。如有問題，

則查核報告將予以註記。此時，則會要求以書

面回復此查核報告。 

(5) 查核結果 

如查核報告指出有嚴重或重覆違反 NFA 的規

則，則法規稽核部將會轉呈相關事項予商業行

為委員會(BCC)。商業行為委員會將視其違規

情況之程度，而提出警告函，或就違反特定之

NFA規定，提出正式的指控通知。之後，即進

入後續所提及之紀律程序，在此茲不贅述。 

3. 自行查核表(Self-examination checklist) 

依據 NFA 針對其規則第 2-9 條所公告之函釋，NFA 理

事會，為督促會員持續性監督責任，規定必須每年填具

其所規定之自行查核表，176查核表必須經母公司或分公

司適當之監督人士審查，負責監督之人士須於審查後簽

署並聲明會員公司之運作業經依據查核表予以評估，且

                                                 
176 詳參附錄四，自行查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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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會員公司之程序符合 NFA之所有規範。 

此份經簽署之查核表，必須保存五年，此外，受擔保之

IB必須提供查核表之影本予為其擔保之期貨商。於 NFA

要求時，會員公司必須提供此份查核表予 NFA以利查核

之進行。 

 從前述之查核程序說明，可以得知，NFA之查核重點主

要包括： 

a. 客戶申訴事項 

b. 資本額 

c. 不實行銷資料 

d. 紀律懲處紀錄 

e. 業務人員之人數、 

f. 所管理的資金，以及 

g. 其他依據 NFA 之規定，尚包括有關會員公司所收

取之佣金是否合理等。 

4. 洗錢防制查核 

除前述之一般查核外，針對期貨商及 IB 還有一個重要

的查核重點，即洗錢防制的查核： 

依據 NFA之規定，主要之重點在於：政策、程序及內部

控制制度、指定之法務人員、員工訓練計畫、獨立之查

核功能以測試其防制洗錢的計畫是否妥適。 

值得一提者，為法務人員必須獨立於可能發生洗錢之部

門之外，且向資深之管理階層報告；而負責查核之人

員，必須獨立於洗錢防制之功能及法規遵循之功能，而

審查有關之洗錢防制計畫。其查核結果必須做成書面並

向資深之管理階層或內部之獨立查核委員會或部門報

告。 

5. NFA查核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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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有效率的進行查核，有別於過去的任意查核，NFA

基本上會將查核重點放在會員公司過去之查核紀錄顯

示沒有問題以外之部分，即所謂的「風險基礎法」

(risk-based approach)。177 

A. 查核對象之選擇 

NFA選擇查核對象有二個主要因素：178 

－ 依據其電腦優先查核系統 (Audit Priority 

System)評分之結果，如客戶投訴會增加會員公

司需要進行查核之績分點。又如 CTA，如其資

產於近期內倍增時，亦會增加其需要進行的查

核績分點；及 

－ 其他因素主要包括媒體廣告宣傳之運用、距離

前次查核之時間等。 

無論前述之需要查核績分點為何，NFA決定查核的

最終權力仍然在於其資深的法規遵循人員(senior 

compliance staff)。179 

B. 負責查核的人力及查核事項 

依據實地參訪 NFA 之台灣期貨交易所人員表示，

目前 NFA 負責查核的人員約佔了其所有員工人員

之二分之一。180 

另依據曾經於 NFA 任職之美國律師表示，除自行

查核表中所示之項目及 NFA 網站上所提之基本事

項外，沒有任何明文規定 NFA 進行查核之事項，

NFA負責查核之人員得視情況，查核或訪談前台作

業人員（如開戶人員）、業務人員。如此有利於 NFA

                                                 
177 See "How to live to talk about regulatory audits", www.allbusiness.com, Feb. 1999  
178 id 
179 id 
180 訪談期交所稽核部人員，96年 5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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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會員公司真實的運作情況。181 

C. 查核的成效 

NFA查核之成效，於 1999年之情況顯示，自 1987

年 NFA 查核發現有嚴重違規之情況自 7%降至

3%，對於銷售行為的申訴，減少二分之一，整體的

客戶投訴亦降低。182 

 

三、紛爭解決機制 

(一) 仲裁 

 關於期貨交易相關紛爭之解決機制，在制度設計上，美國與

我國有相當之不同。依我國期貨交易法之規定，當事人得就

期貨交易所生爭議，約定仲裁，仲裁程序依仲裁法相關規定

進行。反觀美國，NFA就期貨交易相關爭議之仲裁，訂有仲

裁規則 (Code of Arbitration)及會員仲裁規則 (Member 

Arbitration Rules)，由專業組織職司該等爭議之仲裁程序，肯

認將期貨交易相關爭議交由專責機構進行仲裁之必要。 

 NFA 於 1983 年開始進行仲裁業務，針對投資者與期貨交易

業者間之糾紛，提供有效率且方便的紛爭解決機制。一般而

言，公會的仲裁機制較其他紛爭解決機制更具經濟性，因為

程序上可舉行非正式性的聽證會，雙方無須請律師代理，且

可選擇對雙方皆具便利性之地點進行仲裁。另外，2001 年

10月，NFA成為金融服務界第一個受理網路上仲裁聲請的管

理機構，網路上受理仲裁聲請，加速了處理會員交易糾紛的

速度。 

 NFA進行的仲裁分為兩種：投資人仲裁與會員仲裁。前者係

針對投資人與會員及其受僱人、期貨業務員間的糾紛，後者

                                                 
181 Telephone conference with Mills, Charles Roe, partner of Kirkpatrick & Lockhart Preston Gates 

Ellis LLP 
182 See supra note ___  “How to live to talk about regulatory audits”, www.allbusiness.com, Feb.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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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針對會員及其期貨業務員間的糾紛。 

1. 投資人仲裁 

A. 應交付仲裁之爭議 

 若投資人認為其因 NFA 會員之不公平或不正當行

為而遭受損失，可提起仲裁聲請；相對地，若會員

欲對投資人提出請求，其亦可提出仲裁聲請。依據

NFA發佈之仲裁法規，以下爭議若涉及商品期貨契

約，應交付仲裁： 

－ 投資人（非期貨經紀商、場內經紀商或會員者）

以會員或其員工為相對人，提出之仲裁聲請。 

－ 依據合法成立的合約，投資人之請求應交付

NFA仲裁者。 

－ 契約市場授權 NFA處理的投資人請求。 

B. 應經雙方同意方得交付仲裁之爭議 

若會員以投資人為相對人提出仲裁聲請，會員及投

資人雙方皆應同意交付 NFA仲裁，方得進行仲裁，

投資人之同意有兩種形式，其一為簽署「交付合約」

(Submission Agreement)，其二則為簽署爭議前仲裁

合約(Pre-dispute Arbitration Agreement)，此合約必

須遵守 CFTC Regulation 180.3之相關規定，亦即，

合約中必須向投資人揭示投資人依據該合約所享

之權利為何，例如，投資人有四十五天之時間選擇

適宜之仲裁地點、商品交易相關紛爭解決途徑之選

擇（亦即訴訟、CFTC賠償、仲裁）、投資人應審慎

判斷進行仲裁之好壞並針對是否仲裁做出自願性

的決定、投資人同意仲裁也許等同放棄訴訟之權

利、投資人向某會員申請開戶並不以簽署本合約為

要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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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時效 

仲裁聲請應於聲請人知悉或得知悉仲裁事由發生

時起之兩年內送達 NFA，否則 NFA 應駁回仲裁之

聲請。 

D. 仲裁庭之組成 

請求額度未超過美金五萬元者，NFA應指定一人為

仲裁人；但若請求額度在美金二萬五千元以上、未

超過五萬元，且當事人一方以書面請求 NFA 指定

三名仲裁人，或仲裁人請求 NFA 增加指定另外兩

名仲裁人者，則 NFA 應指定三名仲裁人。若請求

額度超過美金五萬元者，則 NFA 應指定三名仲裁

人。仲裁人接受 NFA指定前，應向 NFA揭露任何

利益衝突之情形。 

E. 仲裁聲請之提出及文書之交換 

在前述兩年之時效內，聲請人應以口頭或書面之方

式，向 NFA 提出仲裁聲請。NFA 收到聲請後，應

提供聲請人相關仲裁規則及表格，聲請人應於收到

相關規則及表格後三十五天內，向 NFA 提出完整

之仲裁聲請並繳交仲裁費用。仲裁程序開始後，雙

方應互相合作主動交換相關文件，以利仲裁之進

行。 

2. 會員仲裁 

A. 仲裁之強制性 

依據 NFA 發佈之會員仲裁規則，會員可針對與其

他會員間的爭議，提出仲裁聲請。由會員以另一會

員為相對人所提出之仲裁聲請，相對人必須接受仲

裁之進行。 

B. 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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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聲請應於聲請人知悉或得知悉仲裁事由發生

時起之兩年內送達 NFA，否則 NFA 應駁回仲裁之

聲請。 

C. 仲裁庭之組成 

請求額度未超過美金十萬元者，NFA應指定一人為

仲裁人；但若請求額度在美金五萬元以上、未超過

十萬元，且當事人一方以書面請求 NFA 指定三名

仲裁人，或仲裁人請求 NFA 增加指定另外兩名仲

裁人者，則 NFA 應指定三名仲裁人。若請求額度

超過美金十萬元者，則 NFA 應指定三名仲裁人。

仲裁人接受 NFA指定前，應向 NFA揭露任何利益

衝突之情形。 

D. 仲裁聲請之提出及文書之交換 

會員仲裁規則關於此部分的規定與仲裁規則之規

定相同，如上所述。 

(二) 調解 

1991 年，調解程序成為 NFA 仲裁程序的一部份，讓仲裁程

序雙方當事人更能掌握紛爭解決之結果，因為最終決定雙方

責任歸屬者，為雙方當事人。 

1. 調解人及調解程序 

調解人協助雙方當事人進行爭議之解決，若標的金額在

美金十五萬元以下，則由 Joan Protess & Associates進行

調解，若金額高於美金十五萬元，則由 NFA的律師進行

調解，或者，雙方當事人得自行負擔費用擇定調解人。

調解程序得以電話或會議方式舉行。是否進行調解應由

雙方自行決定，程序進行中，雙方亦可於達成調解結果

前，隨時終止調解，此時，仲裁程序繼續進行。 

2. 指定調解人之時點及調解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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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當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提出聲請及答辯後，NFA便會

指定調解人協助雙方進行調解。若當事人選擇 NFA為當

事人指定之調解服務內容，則調解費用由 NFA負擔，否

則調解費用將由雙方自行負擔。 

3. 調解結果 

目前，在 NFA進行之調解約有百分之七十會達到調解結

果。調解結果之效力如同契約，得請求法院執行。若

NFA會員不依調解結果為給付，則其會員資格可能被暫

停。 

 

四、 紀律處分 

(一) 法規遵循部之職責及禁止行為 

 法規遵循規則之 Part 3 規定了 NFA 的紀律程序(Compliance 

Procedures)，其中包括了法規遵循部(Compliance Department)

之職責及禁止行為。 

 依據法規遵循規則，NFA設立法規遵循部負責財務稽核、倫

理規範以及會員違規之調查，由 NFA之執行副主席及法規主

委監管，並由法規遵循部主任直接執掌其運作。若商品期貨

交易委員會給予指示，或 NFA自行發現或收到客戶或會員之

申訴，且法規遵循部主任認為可能有違規情事時，或法規遵

循部主任認為有必要時，法規遵循部應就可能違規之情事開

始調查。183 

 除非 NFA主席同意，法規遵循部主管或法規遵循部任何員工

或代理人（包括外包員工），皆不應同時為 NFA會員或期貨

業務員，或與 NFA 會員或期貨業務員有任何直接或間接關

連。除非 NFA主席同意，法規遵循部主任及法規遵循部員工

皆不應直接或間接進行商品交易。184 

                                                 
183 NFA Compliance Rule 3-1(a) 
184 NFA Compliance Rule 3-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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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紀律處分 

 向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登錄之會員及其期貨業務員若違反

NFA之規範，NFA有懲戒之權力，為 NFA自律之具體表現。

若會員或期貨業務員有可能違反 NFA規範之情事時，提出申

訴之人應向商業行為委員會提出報告，由該委員會進行調

查。紀律處分之程序，說明如下。 

1. 調查185 

若法規遵循部主任認為 NFA的規則遭受違反，其應向商

業行為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該報告內容應包括： 

A. 調查開始之原因 

B. 若調查係因任何檢舉而開始，應說明檢舉內容 

C. 相關事實 

D. 法規遵循部主任認為商業行為委員會是否應繼續

進行調查或其他程序 

若法規遵循部主任結束調查後，認為並無 NFA規則遭受

違反之情事，法規遵循部主任應向商業行為委員會提出

報告，其內容應包括前段所規定之項目，並建議商業行

為委員會應否寄發警告信。 

2. 調查報告之審閱186 

商業行為委員會應審閱調查報告，若於審閱報告後認為

應繼續進行調查或需要其他證據，委員會應指示法規遵

循部進行相關程序。委員會於收到完整報告後之三十天

內，若認為無違法情事，應結束相關程序，並作成書面

說明決定之原因，該書面應立即送交主席。若主席於收

受委員會之書面決定後十天內，未將該書面決定移送至

上訴委員會進行審理者，則該書面決定發生最終拘束

力；反之，若主席將書面決定移送至上訴委員會進行審

                                                 
185 NFA Compliance Rule 3-2(a) 
186 NFA Compliance Rule 3-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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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而上訴委員會未於該決定移送後三十天內，指示商

業行為委員會進行檢舉者，則該書面決定發生最終拘束

力。若委員會認為有違法情事，則應於收到完整書面報

告後三十天內，提出書面檢舉函。 

3. 通知及答辯 

A. 通知187 

 商業行為委員會向被檢舉人發出之檢舉函，應： 

(1) 說明違法情事之相關法規； 

(2) 說明被檢舉人違法之行為或不行為。 

 此外，NFA應以書面通知被檢舉人下列事項： 

(1) 被檢舉人應於檢舉函之日期起算三十個日曆

日內，向 NFA提出書面答辯； 

(2) 若被檢舉人未依上列規定提出書面答辯，視為

被檢舉人承認檢舉函中所列相關事實及法律

結論； 

(3) 未針對所指控事項進行答辯者，視為承認該指

控之內容；及 

(4) 未依前述規定提出書面答辯者，視為放棄聽證

之權利。 

B. 答辯188 

 若有合理原因，商業行為委員會或聽證小組，得排

除被檢舉人未於規定時間內提出答辯之不利效

果。若有合理原因，商業行為委員會之主席或其他

經主席指派之人，得同意延長被檢舉人提出答辯之

期限。 

4. 聽證小組及聽證程序 

A. 聽證小組之組成189 

                                                 
187 NFA Compliance Rule 3-4 
188 NFA Compliance Rule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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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檢舉人，即答辯人，應有進行聽證之機會。聽證

應由聽證委員會指定之聽證小組召開，聽證小組應

由至少三名聽證委員組成。聽證小組之主席及其他

成員，應由聽證委員會主席或其指定之人指定。聽

證地點，應由聽證小組主席決定。聽證小組之成員

或其相關人員，不得與案件有任何財務、個人或其

他直接利益關聯。190 

B. 聽證前程序191 

 針對檢舉相關事證，答辯人應有機會於聽證前進行

檢閱。於聽證前進行之事證檢閱： 

(1) 應由答辯人以書面提出申請； 

(2) 得由答辯人於 NFA 辦公處所進行，或由答辯

人申請於其他處所進行； 

(3) 法規遵循部門得依法保留部分文件，不交由答

辯人檢閱。 

 指定聽證小組主席後三十天內，主席應召集雙

方當事人召開聽證前會議，並決定會議內容及

決議事項。 

C. 聽證192 

 NFA的聽證，不適用一般證據原則。聽證之任一方

當事人得請求，或聽證小組得依其決定，要求 NFA

會員或從業人員或相關人員，以請求一方之費用，

進行作證或提出證據。聽證程序應作成逐字記錄。 

5. 決議193及上訴194 

A. 決議 

                                                                                                                                               
189 NFA Compliance Rule 3-7 
190 NFA Compliance Rule 3-9 
191 NFA Compliance Rule 3-8 
192 NFA Compliance Rule 3-9 
193 NFA Compliance Rule 3-10 
194 NFA Compliance Rule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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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證會召開後，聽證小組應作成書面決議，說明檢

舉內容、答辯內容、證據、調查結果、懲處內容，

且應說明答辯人得於決定後十五天內向上訴委員

會提出書面上訴。聽證小組應立即將決議通知答辯

人及上訴委員會，若答辯人未於上訴期間提出上

訴，則該決議有最終拘束力。 

B. 上訴 

 上訴之提起，答辯人應於決定後十五天內，向上訴

委員會提出書面為之。上訴委員會亦得主動審查聽

證小組所為之決定，若上訴委員會決定進行審查，

應於聽證小組決定做成後十五天內以書面通知答

辯人。上訴委員會對於聽證小組所為決定進行之主

動審查，得以下列二方式發動之： 

(1) 上訴委員會依其決定所為；或 

(2) 法規遵循部請求，經上訴委員會依其決定所

為。 

 若答辯人提起上訴或上訴委員會決定對聽證

小組之決議進行審查，則聽證小組所做決議之

生效日暫緩至上訴委員會做成決定之時。 

 若上訴委員會之委員參與紀律程序前的任何

程序，或該委員或其相關人員對於案件有財

務、個人或其他直接利益關聯者，不得參與審

查程序。 

6. 上訴之決定195 

上訴委員會於審查聽證小組之決定後，應立即為書面決

定，其決定書應包含下列內容： 

A. 上訴委員會就每一項檢舉內容及懲處，所為事實發

                                                 
195 NFA Compliance Rule 3-13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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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與決議內容； 

B. 上訴委員會所為懲處內容、所為懲處決定之基礎及

生效日期； 

C. 受不利決定之一方得於收到通知後三十天內提起

上訴；及 

D. 受不利決定之一方得於收到通知後十天內，請求暫

緩懲處之執行。 

 上訴委員會所為決定，於通知三十天後發生最終拘

束力。 

7. 處分 

商業行為委員會、聽證小組或上訴委員會得於相關處分

程序終結後，就違法情事為下列處分： 

A. 暫停或終止會籍 

B. 暫停或終止期貨業務員之僱佣 

C. 懲戒 

D. 美金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E. 命令停業 

F. 其他不違反本規則之罰責或改正行為 

8. 解決方案(settlement)196 

A. 解決方案之提出 

 聽證小組之主席指派完成前，接受調查之人或紀律

程序中之答辯人，應向商業行為委員會提出或其指

定之小組（「BCC小組」），提出解決方案。BCC小

組應由商業行為委員會至少三名委員組成，由商業

行為委員會主席指派之。於聽證小組主席指派完成

後，解決方案應向聽證小組提出。於上訴委員會審

查決定時，解決方案亦得向上訴委員會提出。商業

                                                 
196 NFA Compliance Rule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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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委員會、BCC小組、聽證小組或上訴委員會得

依其決定，接受或拒絕解決方案。 

 解決方案一經接受，接受之機關應做成書面決定，

說明違反 NFA 法規之相關情事、懲處內容及提出

解決方案之當事人是否承認法規之違反。 

 解決方案提出後，即不得撤回，經相關機關拒絕之

解決方案，視為無效。 

B. 解決方案之決定 

 商業行為委員會、BCC小組或聽證小組對於解決方

案所為決定，應立即通知主席。除非主席將該決定

移送上訴委員會審查並將移送事宜通知各該當事

人，否則就解決方案所為決定，應於決定十五天

後，發生最終拘束力。上訴委員會應於移送後三十

天內，表示是否同意解決方案，於上訴委員會為同

意或不同意之決定後十五天，該決定發生最終拘束

力。 

9. 處分內容之通知與揭露 

對答辯人不利的任何決定，連同其決定之理由、事實發

現與結論，應於決定發生最終拘束力後三十天內，送交

CFTC。 

10. 向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及法院提起上訴 

A. 向 CFTC提起上訴 

 NFA對會員或準會員做出處分後，除應立即通知受

處分人，亦應立即通知 CFTC。NFA之處分，CFTC

得主動進行審查，而受處分之人若欲向 CFTC提起

上訴，應於收受通知後三十天或 CFTC決定之日期

內為之。197 

                                                 
197 CEA, 17(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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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 CFTC認為： 

(1) 該受處分之人確有 NFA判定之行為或不行為； 

(2) 該行為或不行為違反 NFA法規； 

(3) 該 NFA法規與商品交易法之目的彼此一致， 

 則 CFTC應維持 NFA之決定、或修正其決定、

或將該決定發回 NFA。而若 CFTC 認為並無

NFA所判定之情事，應撤銷原決定，或將該決

定發回 NFA。198若 CFTC考量公共利益後，認

為NFA所為懲處過於嚴苛，應撤銷或減輕NFA

之懲處。199 

B. 向法院提起上訴 

 受處分之人收到 CFTC通知其決定後十五天內，得

向營業處所之管轄法院提起上訴。200 

 

五、資訊揭露系統 

 NFA網站上之「BASIC (Backbround Affiliation Status Information 

Center)」提供業者之相關資訊，投資人可進行此系統查詢期貨

商、期貨交易輔助人、期貨顧問、期貨基金經理人等之過去歷史

紀錄至目前之狀態，包括其取得之任何執照、及違規紀錄、各期

交所、NFA及 CFTC之紀律處分、NFA之仲裁決定及 CFTC之回

復處分等。201 

 

第四節 實務情況 

 

依據曾任職於 NFA之美國執業律師表示，過去美國曾發生法規遵循、

                                                 
198 CEA, 17(i)(1) 
199 CEA, 17(i)(2) 
200 CEA, 17(i)(4) 
201 參閱 http://www.nfa.futures.org; 及環球商務法律事務所，「期貨交易所對期貨商之紀律程序專
案研究」，台灣期貨交易所委託研究案，頁 47，93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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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人員於指出會員公司內部法規遵循或內部稽核之問題時，由於位

階不高，無法有效執行改善計畫之情況。有鑑於此，美國修正相關規

定，規範法規遵循人員、稽核人員須獨立於相關業務部門，且須向資

深之經理階層報告。所謂資深經理階層係指如會員公司之執行長（在

小規模一點的公司）、財務長、營運長；或董事會（在規模大一點的公

司）等。202 

 

依據美國商品交易之規定，CFTC 得對於違反相關法律、規定之經登

記單位、或其董事、主管、代理人或員工等，經通知、聽證及行政上

訴程序完成後，直接命令前述之單位或人員立即停止違法(規)行為、

對各違法(規)行為處以不超過美金 500,000 元之民事賠償，若仍不停

止，則可加重其賠償甚至拘役 6個月以上 1年以下。203 

 

此外，美國商品交易法亦規定，任何違法之行為人、違規、故意協助、

唆使、顧問、命令、促使違反本規定者，就該違法行為亦視為當事人。

204且任何直接或間接控管違法行為人者，亦須對該違法行為負管理人

之責任，惟 CFTC須就控管人員未盡善良管理人之職責或故意導致（直

接或間接）違法行為負舉證責任。205 

 

準此，CFTC 不僅得直接處罰相關之公司、人員，甚至得處罰負責控

管之管理階層人員。因此，在查核報告提出後，對於嚴重的違法或違

規情況如仍未改善，除相關之行為人外，負責控管之管理階層人員即

可能會面臨前述之處分。 

 

在美國實務上，對於所謂「有控制權限」者，有很多的案例具體闡釋

其意義。一般而言，所謂有控制權限之認定，會視會員公司之實際規

                                                 
202 See Supra note___ 
203 7 U.S.C., §13(a) 
204 7 U.S.C., §13c(a) 
205 7 U.S.C., §13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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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及組織架構，決定應負責任者之層級。206 

 

一、 JCC, Inc., vs. CFTC207 

 在 JCC, Inc., vs. CFTC一案中，JCC, Inc是一家期貨商，其與其擔

保之期貨交易輔助人 EDCO 共同推出「期貨長期帳戶」(Futures 

Long Term Account)的交易計畫，其員工經由電話行銷拓展參與

人。該行銷方式係由 JCC之負責人 Kahn及 EDCO之副董事長兼

負責人之 Bell及他人共同協助製作書寫。 

 前述之期貨長期帳戶計畫向投資人募集了 6,000美元，其中 2,500

美元由 JCC保存作為不得退回之費用。JCC運用其餘之 3,500美

元作為交易期貨契約之保證金，而客戶亦自 JCC一年內就此部分

金額之管理服務獲取收益。客戶得選擇其所希望交易之市場，且

被引導認為該帳戶之金額會頻繁地於其指定之市場交易。一年屆

至時，客戶必須重新付費(renew fee)，否則 JCC即停止交易該客

戶帳戶。 

 CFTC認定 Kahn, Bell及 Lerner（EDCO之董事長及負責賽）之行

銷行為已構成詐騙客戶參與「期貨長期帳戶」計畫，JCC及 EDCO

需就違反商品交易法之相關規定負責。 

 在多項指控中，Kahn、Bell及 Lerner亦經 CFTC認定其須就其協

助、唆使者之身分及有控制權限者之身分，依據商品交易法負相

關之責任。而法官亦認定其具有協助、唆使者之身分及控制權

限，而確認 CFTC對於該等人士之處分決定。 

 

二、 Brewer Futures Group LLC一案208 

 2006 年 5 月 23 日，商業行為委員會發檢舉函予 Brewer Futures 

Group LLC（以下簡稱「BFG」）以及 BFG 負責人 Steven John 
                                                 
206  See Supra note__ 
207 63 F.3d 1557，Comm, Fut, L, Rep. P 26, 492 
208 NFA Case No. 06-BCC-008，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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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wer（以下簡稱「Brewer」），依據該檢舉函，BFG未依規定提

出並發行商品說明書、未於商品廣告文件中就商品績效提出數據

說明、未查核商品廣告文件且未取得 NFA許可、未依規定提出財

報記錄、為落實適當的防洗錢制度，且 BFG及 Brewer皆未適當

進行監督之責。 

 BFG 及 Brewer 針對該檢舉，提出願意繳納美金四萬五千元罰金

的提議(offer)，他們亦同意不提出期貨基金經理人的申請，亦不

從事商品期貨之經理，且在未取得 NFA核可前，不使用任何商品

廣告文件。 

 聽證小組接受 BFG 及 Brewer 之提議內容，且決議認為 BFG 及

Brewer被檢舉之行為違反了 NFA之遵循規則，處分內容如下： 

(一) 命 BFG及 Brewer應連帶繳納美金四萬五千元之罰鍰，可於

六個月內分期繳納； 

(二) BFG或 Brewer擔任負責人之其他 NFA會員，未來皆不得申

請為商品期貨基金經理人； 

(三) BFG或 Brewer擔任負責人之其他 NFA會員，未來皆不得進

行任何商品期貨之經理； 

(四) BFG或 Brewer擔任負責人之其他 NFA會員，未就商品廣告

文件取得 NFA事先許可前，不得使用之； 

(五) BFG或 Brewer擔任負責人之其他 NFA會員，皆不得僱傭任

何經 NFA 因銷售詐欺行為而懲戒之公司供給資金之期貨業

務員； 

(六) BFG或 Brewer擔任負責人之其他 NFA會員，得供給資金之

期貨業務員，不得超過 BFG於提出上述提議之日所僱傭之期

貨業務員之人數。 

 此案例，除揭示會員公司及其負責人之連帶賠償責任外，亦對於

Brewer之職務予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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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A查核程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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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期貨市場監管及查核體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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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綜合分析與結論 
 

本章將就中美兩個期貨市場自律規範架構之組織與定性、查核作業、

紀律程序等進行比較與分析，並針對查核問題與內控失靈等項提出建

議，以利未來我國規畫期貨市場相關自律規範架構之參考。 

 

第一節 組織與定性 

 

一、組織性質 

 不論是依據美國商品交易法第 17條所成立之 NFA或依據我國期

貨交易法第 89 條所成立之期貨公會，兩者均屬由期貨業者所組

成之組織。前者之主管機關為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後者

之主管機關則為證期局。惟依據其組織設立所遵循之法規，可窺

見其定位之不同；次由其組成人員，亦可具體看出其定性上之差

異。 

(一) 設立法規 

 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原則上仍定位於商業團體之性質

與地位。換言之，依據商團法規範架構下，期貨公會與其他

同屬廣義金融業之同業公會之功能與組織架構相仿，較具有

聯誼性之特質，並以服務會員及辦理主管機關交辦事項之任

務為主，自律監管之職責則因應主管機關之要求，成為任務

之一。 

 依據期交法第九十三條規定，主管機關針對期貨同業公會之

設立、組織及監督事項及其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事項，屬

主管機關之權限。除第九十四條規定「同業公會得依章程之

規定對會員及其會員代表為必要之處分。」外，期交法對於

期貨業商業公會之自律機制，並無明確規範或法律授權之設

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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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FA乃直接依據美國商品交易法而設立之自律組織，在商品

交易法中明文規範自律組織之各項職權與功能以及 CFTC對

於 NFA之組織、設立、各項自律功能運作之監督權限，以及

對於 NFA 作成之各種紀律處分之最後審查權。具體而言，

NFA 所為之紀律處分，在商品交易法中皆有明文規範其權

限，而非由 CFTC另外以行政命令或授權方式委託 NFA進行

市場之監督。反倒是各期交所對於期貨商之監督權限，在美

國實務上，係由各交易所以合約之方式，委由 NFA為其進行

部分之監督查核作業。 

(二) 組成人員 

 我國期貨公會之章程第 22條係規定理事會置理事 33人，且

由會員大會就會員代表選任之。目前期貨公會之理事會計 26

位理事，監事會計有 6位監事209，理監事均由會員代表經由

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並無強制公益代表之設計。而其他

之各類委員會在組織章程中，亦未明定需有公益或市場參與

人之代表。 

 NFA 之理事會 25 名理事中，有五名理事為公益代表，六位

為期貨交易所代表，該六位交易所代表中，四位為業務量前

四大之交易所之代表，另外兩位代表，則由其他交易所共同

選出。另十位理事為期貨經紀商與期貨交易輔助人之代表。

另四位理事則為「業界參與人」代表，而執行委員會（類似

常務理事會，但有實質之理事會之授權）有 10 名成員，當

中有一名為公益代表，且公益代表係由理事會全體理事共同

選出。除理事會之組成人員外，NFA各類委員會之成員，亦

會考量市場參與人代表之機制，及公益性代表，以維護公眾

利益。 

 

                                                 
209 統計資料來源：期貨公會第一屆第 18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 136 - 

K:\61798\00008\YH1C\YH1CO20IO 

二、 分析與說明 

 由前述比較可看出我國期貨公會在定位與定性上與 NFA 有極大

之差異。NFA不僅需要顧及整體期貨市場參與人之利益，亦需扮

演監督市場及維護公眾利益之角色。且 NFA 所為之任何處分，

CFTC皆有權利審酌，受處分者，亦有權依據法律規定，向 CFTC

提出上訴，而不似我國期貨公會，純屬會員間之紀律規範暨紀律

處分之性質。 

 以目前期貨市場參與者為期貨商（複委託商）、期貨經理事業、

期貨投資顧問事業，期貨交易輔助人等為例，截至 96 年 5 月 7

日止，期貨公會之會員計有期貨經紀商有 46 家（其中專營期貨

商 23 家，兼營期貨商 19 家；複委託期貨商 4 家），期貨輔助人

計 65 家，自營期貨商 39 家；期貨顧問事業 27 家；期貨經理事

業計 12 家，共計 189 會員公司。我國期貨交易市場規範之主要

法律依據為期交法，主管機關為證期局。交易市場目前僅一家即

期交所。而業者組成之自律組織則係指期貨公會，並於 2004年 6

月 21 日升格改制為全國性的自律機構。現實上，全國期貨商業

同業公會聯合會並未成立，期貨業之自律監管工作，仍須由期貨

公會與期交所分別擔任之。因此，我國現行期貨市場之監控與管

理即在期貨交易法授權之下，由證期局與期交所、期貨公會等共

同負責。期貨業者自律之法源依據乃由法律、期貨業管理規則與

商團法等進行政府對自律團體之監管規則，次由期貨業公會與期

交所章程與內部自律公約、守則與市場交易規則等等執行。定位

上，依據期貨交易法規定之設計，政府與公會、期交所等自律團

體間有監管之上下關係，而自律團體間，即期交所與公會則屬平

行之關係。 

 在現行制度之運作下，證期局雖仍得依據期貨交易法第 93 條規

定所制定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管理規則」，與依據期交法第 8

條第 2項規定，證期局訂定「期貨交易所管理規則」等，作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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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具體落實期交所與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自律機制之監督

依據。惟其授權重心仍偏重在對期交所之授權及對期貨商之查

核。此雖涉及期貨市場管理與監視對象與重點之本質，惟仍造成

查核與自律監管對象重心偏移、雙軌制運作下產生之一些疊床架

屋之現象。 

 理論上證期局仍得依據行政程序法規定，以委託行政方式，對期

貨公會進行必要之行政授權。惟目前期貨公會之任務定性仍屬商

業團體，且決策成員均屬會員代表，不若期交所具有公益代表比

例，並且證期貨局對具備準行政機關地位之期交所，仍享實質之

行政監督指揮之權限，因此考量行政授權之可行性時，相較於期

交所而言，恐有較多之顧慮而難以實現，此即為現況所致之主要

原因之一。 

 NFA之定位與定性從前述之說明可以得知，其與依據我國期交法

第九十一條之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相仿：例如從「全國

期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為發揮自律功能及配合期貨市場之發

展，得向其會員收取商業團體法所規定經費以外之必要費用；其

種類及費率，由該聯合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之。」。又同

法第 92 條規定「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至少應置理事三

人，監事一人，依章程之規定，由會員選任。但理事、監事中至

少應有四分之一由有關專家擔任之，其中半數由主管機關指派，

餘由理、監事會遴選，經主管機關核定後擔任之」等規定觀察可

得。由此亦可以看出期交法之立法設計，例如全國期貨商業同業

公會聯合會法定會員組成、理事會採強制公益比例代表制及為發

揮自律功能及配合期貨市場之發展，得向其會員收取商業團體法

所規定經費以外之必要費用等部份條文觀察，期交法似有意由全

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獨立於期貨公會與期交所外，行使自

律監管之職責。 

 因此，從長遠規劃觀點，要使期貨公會擺脫純為商業利益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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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似需考量是否規劃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之設置?!惟

如果依法成立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其與期貨公會之間

如何分工至執行自律監管工作及組織功能之定性？目前期交法

無明確之法律或法律授權之機制可供參考。 

 

第二節 查核作業 

 

從前述之研究得知，我國目前期貨市場之查核作業，主要由期交所及

期貨公會負責。期交所負責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期貨經理事業

及複委託期貨商；而期貨公會則負責期貨顧問事業。期貨公會缺乏查

核之權力，自律監管之重要手段已經移交期交所負責。非僅期貨商而

已，期貨經理事業與期貨交易輔助人，亦同。 

 

至於 NFA則負責查核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期貨交易顧問、期貨

基金經理人等。其中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之查核作業部分，如經

期交所進行者，NFA無需為之。但在美國實務上，各期交所為落實查

核，與期貨公會成立聯合查核委員會，訂定一致的查核標準，並與 NFA

簽訂合約，共同享用各種查核結果資源等。除此之外，各期交所亦基

於管理上或作業上之方便，將查核作業委由 NFA進行。如此則不會造

成查核作業上之重複。 

 

以下，就茲中美兩國公會之查核作業程序、相關查核實務問題進行分

析與說明： 

一、 查核機制 

 我國期貨公會之查核，主要除例行性之查核外，亦外針對有特殊

情況發生、包括有申訴情況或主管機關交辦查核之期貨顧問事業

進行查核。此時，即所謂的專案查核。目前期貨公會財務、業務

查核的對象僅有期貨投資顧問事業（目前期顧總共 27 家，兼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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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目前僅以查核「業務」為主。按照「查核計畫」與「工

作底稿」來執行； 

 期交所之查核，大體上，亦相彷。但由於期交所有電腦之交易監

視系統，因此，其亦會主動於發現有交易異常時，主動進行查核。 

 NFA之查核選案，主要有二個主要考量依據，除投資人申訴、或

特殊情況發生、媒體廣告之運用等外，尚會依據 NFA電腦優先查

核系統評分之結果，綜合各項因素選出需要查核的對像。 

 

二、 查核過程 

 從前述之研究，我國及 NFA之查核項目，基本上，並無太大之差

異。但其執行過程則有差別。我國之查核，依據與業者之訪談，

一般而言，除書面資料查核外，大多僅與內部稽核人員訪談為主。 

 而 NFA，則於進行查核時，除一般的資料查核外，NFA會於查核

前，進行事先的訪談以利有效掌握會員公司情況，於查核過程，

可任意地訪談任何人員、或觀察其作業流程等。 

 

三、 查核之結果 

 我國期貨公會查核之結果，如有嚴重違規之情事，會進入紀律程

序，如有嚴重違法之情事，則會轉呈主管機關，交由主管機關處

理。期交所對於期貨商部分，亦同，而其對於期貨交易輔助人、

期貨經理事業及複委託期貨商，則需直接將查核結果轉呈主管機

關。一般而言，依據查核結果所處分之對象僅及於稽核人員及違

法之行為人。 

 NFA之查核結果，如有嚴重違規情事，會進入紀律程序，紀律處

分之結果需同步通知 CFTC。值得一提者，為美國有鑑於過去內

部稽核人員發現問題，提出報告後，由於其位階不高，及有實質

控制作業權力者，無須負責，因此無法具體改善會員公司之缺

失。因此，於修法後，明文於商品交易法中規範，具有控制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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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故意協助、唆使、顧問、命令或促使該違反相關法規之行為

者亦須就負責。此舉使得會員公司有實質控制作業權力者，不敢

等閒看待查核報告之結果，而達其具體改善之成效。 

 

四、 分析與說明 

 我國期貨市場之主要參與（期貨事業）均同屬期貨公會轄下之會

員，受到期貨公會自律規範之拘束。但期交所同時得透過對於簽

訂市場使用契約之期貨商，仍有一定程度之規範權力。再者透過

主管機關之授權，期交所針對期貨商，與未簽訂期貨交易市場使

用契約之當事人，例如期貨經理事業、期貨交易輔助人等之財務

與業務等查核權限，直接對該等期貨市場參與者行使市場紀律有

關之監管職責。查核結果，期貨商如有違紀事件，除得按業務規

則及內部紀律程序處理外，得呈主管機關依法裁罰。查核報告則

並不副知期貨公會。 

 雖然期貨經理事業、期貨交易輔助人等之財務與業務等仍須向期

貨公會申報，惟期貨公會仍無須對此進行查核而仍由期交所進行

查核，查核結果，期貨經理事業、期貨交易輔助人等如有違規事

件，因不能依據契約及業務規則等進行內部紀律程序處理，須呈

主管機關依法裁罰或者轉交期貨公會。以目前期貨公會與期交所

的分工來看，期貨公會雖只針對期顧進行查核，但在會員之營業

場所、廣告、人員登錄，這三項目前是期貨公會審查執行重點中，

是所有會員公司都必須遵守期貨公會之相關規範。若有違反則必

須紀律委員會之決定為懲處。 

 以上可知，期貨公司與期交所從查核、發動紀律程序及後續之處

置流程，相當地特殊，並與 NFA之查核、發動紀律程序及後續之

一條鞭式處置流程，暨紀律程序以 CFTC為紀律處分之終局決定

機構不同。再以金鼎期貨某稽核人員處分案為例，於此產生一項

難題，即期交所無法對任職期貨經理事業人員為懲處，然而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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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雖得以要求期貨經理事業處分該任職於期貨經理事業的違

規稽核人員，但依據應為其違反期貨經理事業之相關規定，但該

案之行為人卻是因之前所任職金鼎期貨商且違反期貨商管理規

則之規定。因此期貨公會之自律處分究竟應依據何種自律規範與

依據？最後至多禁止其於一定期間以期貨商從業人員之身分為

登錄而已。此即突顯前述現行自律監管制度架構下產生之一種奇

特現象。 

 

第三節 紀律程序 
 

第一項 紀律程序之發動 
 

依據公會制訂之會員查察作業辦法規定，我國期貨公會對於會員紀律

程序之發動原因，包括公會透過例行查察與選案查察，而發現有違反

期貨相關法規或公會自律規定者，將依公會章程、自律規範及其他規

定予以處分，並函報主管機關。實務上，公會發現會員違法情事，絶

大數是靠「檢舉」而發現或是由報章雜誌媒體觀察得知，有時係主管

機關給予指示要求辦理。至於公會的「主動機制」，在於事先審查會員

公司的廣告文宣，即會員公司於對外發出廣告文宣前必須先通過公會

的審查，公會藉此得隨時檢討會員公司是否有違規情事。210就 NFA而

言，紀律程序發動之機制除公會自行發現違法情事或收到申訴以外，

於主管機關 CFTC給予指示，且於紀律部門主管認為有必要或有違法

之虞時，紀律部門便應開始進行調查。因此，針對紀律程序之發動而

言，二者並無太大差異。 
 

第二項 紀律程序之進行 
 

我國期貨公會對會員進行處置後，會員若認為其處置有窒礙難行之

                                                 
210 期貨公會訪談記錄，九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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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得敘明理由向公會申覆，211其他細部之規定，如程序之進行或決

定之機關之組成，皆付之闕如。反觀美國 NFA之規定，於紀律程序啟

動後，應告知當事人有提出說明、請求聽證之權利；且當事人得透過

商業行為委員會、聽證委員會（或聽證小組）、上訴委員會、CFTC、

直至各該管轄法院，循層級提出不服，上訴委員會與 CFTC亦得主動

對下級決定機關所做決定，進行審查，此等規定，相當程度保障了當

事人之審級利益及決定之公正、公平。 

 

另外，為確保紀律程序相關人員之獨立自主，原則上紀律部門（即法

規遵循部）主管或任何員工或代理人（包括外包員工），皆不應同時為

NFA 會員或期貨業務員，或與 NFA 會員或期貨業務員有任何直接或

間接關連，且除非 NFA主席同意，前述主管人員及員工皆不應直接或

間接進行商品交易。212就紀律程序相關主管機關之組成而言，NFA 之

商業行為委員會、聽證委員會（或聽證小組）與上訴委員會，法規皆

要求有非會員之公益人士參與決定；若上訴委員會之委員參與紀律程

序前的任何程序，或該委員或其相關人員對於案件有財務、個人或其

他直接利益關聯者，不得參與上訴審查程序。NFA 透過此等限制規

定，防止利益衝突影響紀律程序之公平性。我國期貨公會之實務做法，

乃遵守利益迴避原則進行紀律處置，但仍欠缺強制公益代表制暨完整

之紀律處置作業法制化以為作業依據。 

 

此外，NFA除了依層級由上級決定機關審查下級決定機關之決定外，

考量節省時間與費用，當事人亦得提出解決方案(Settlement)結案，亦

即，當案件繫屬於商業行為委員會（或商業行為委員會小組）、聽證小

組或上訴委員會時，各該決定機關得自行裁量接受或拒絕當事人提出

之解決方案。解決方案之制度設計，一方面可達到紛爭解決之經濟效

益，二方面可彰顯自律機構之所以為落實「自律」規範之主體的意義，

                                                 
211 公會「會員專案檢查與輔導辦法」第八條。 
212 NFA Compliance Rule 3-1(b) 



 
- 143 - 

K:\61798\00008\YH1C\YH1CO20IO 

因此，在不違背紀律之目的的前提下，此一制度有其參考價值。213 

 

簡言之，NFA 對於會員之紀律，係首先透過 NFA 內部各層級決定機

關進行審查與決定，以落實自律機構之功能，最後，再透過外部的主

管機關(CFTC)甚或管轄法院，做最後之掌控，亦即以他律為自律做最

後之把關；且當紀律程序還在 NFA內部進行時，對於當事人之審級利

益與各級決定機關之組成，皆有嚴密之規定，以保障當事人之程序利

益。最後，考量程序進行可能曠日廢時，在制度設計上又允許當事人

得提出解決方案，以節省費用與時間之方式解決糾紛。由此可見，NFA

的紀律制度，平衡了經濟效益與程序正義，可為未來制度設計之參考。 

 

第四節 強化期貨公會自律功能可能性 

 

如依據現行法令與期貨公會之現況，探討進一步強化期貨公會之自律

規範功能議題乙節，承前述，先天上即已受限於法令限制與期貨公會

法律定性等因素，難以從結構上根本改變使之具備如相對於期交或美

國 NFA所享之較大自律監管權限並達到較高之自律監管目標。因此可

能僅限於在現行之規範架構與現實運作需求下，且不改變期交所同時

扮演主要期貨交易市場自律監管職責之前提下，局部調整其機制。 

 

第一項 期貨公會之理事會公益代表性 

 

我國期貨公會之章程第 22條係規定理事會置理事 33人，且由會員大

會就會員代表選任之。目前期貨公會之理事會計 26位理事，監事會計

有 6 位監事214，理監事均由會員代表經由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相

較於期交所依據期交法第 29條及第 36條規定，會員制或公司制期交

                                                 
213 楊光華，期貨市場自律功能—以規章制度探討為中心，證券市場發展季刊，第 8卷 2期，1996
年 4月，P.69 

214 統計資料來源：期貨公會第一屆第 18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 144 - 

K:\61798\00008\YH1C\YH1CO20IO 

所董事應有 1/4 以上非由會員或股東擔任，及全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

會聯合會依據期交法第 92條：「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至少應

置理事三人，監事一人，依章程之規定，由會員選任。但理事、監事

中至少應有四分之一由有關專家擔任之，其中半數由主管機關指派，

餘由理、監事會遴選，經主管機關核定後擔任之」規定 ，期貨公會並

無強制公益代表之設計。參酌期交所暨 NFA之理事會、執行委員會組

成之多樣性與代表性，其目的不外乎以確保功能執行上之公正客觀性。 

又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85條但書亦規定投信投顧公會「理事、監

事中至少應有四分之一由有關專家擔任，其中半數以上有主管機關指

派，餘由理、監事會遴選」等比較觀察，引進公益代表制對於自律團

體而言，已經是一種趨勢。因此將來制度上是否考量引進理監事會須

有一定比例之公益代表性，值得考量。 

 

 

第二項 紀律程序公益代表與法制化 

 

一、 紀律程序公益代表 

 期貨公會設有十個委員會。其中紀律委員會負責有關自律公約之

擬定、執行與監督會員自律、會員職業道德之規範、其他會員紀

律之處理等事項。期貨公會紀律委員會之組成並未如同期交所之

紀律委員會有紀律委員會組織細則為依據，其組成係根據公會委

員會組織規則所規定，含紀律委員會在內之各委員會設委員 5至

10人。 

 相較於期交所，期貨公會目前並無如同期交所之紀律委員會有獨

立之紀律委員會組織細則，委員之資格亦未如期交所之紀律委員

會組織細則般，強制規定須有一定比例之公益代表。 

 形式上以觀，期貨公會紀律委員會之組成，得以含執業之律師、

會計師或大專院校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等，此一資格較偏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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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A所規定之公益代表性質，然而該條文並非強制性規定且並未

未明訂紀律委員會公益代表之比例。因此，制度上設計上有可能

所有之委員皆為期貨機構從事期貨相關工作二年以上並曾擔任

經理以上職務者，或所有之委員皆為公會之理、監事。 

 另參酌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85 條但書規定：「理事、監事

中至少應有四分之一由有關專家擔任，其中半數以上有主管機關

指派，餘由理、監事會遴選」暨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業

商業同業公會會員違規處置申復辦法第 11 條規定，其紀律處置

之申復，即審議程序之審議委員會（理事五人組成），應有三分

之一以上之專家理事之規定等觀之，有所不同。 

 再參酌 NFA有關紀律程序之聽證委員會則由至少十五名會員、與

會員有關連之人或公益代表組成。聽證委員會之委員，最少有三

分之一不得為 NFA會員、從業人員或會員之受僱人。上訴委員會

由五名理事組成，其中至少一名應為公益理事，代表期貨經紀

商、期貨交易輔助人、期貨基金經理人與期貨交易顧問之委員，

不得超過三名等多樣性與代表性，其目的亦不外乎以確保功能執

行上之公正客觀性。 

 由此可見，期貨公會之紀律仍可能衍生與期貨公會理事會無外部

公益代表相同之問題。參酌透過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管理規則規

定及修正期貨公會章程之方式，是否考量引進一定比例之公益代

表性，亦值得考量。 

 

二、 紀律程序法制化 

 依據與期交所訪談經驗指出，期交所有所謂處置會議並由「交易

部」主辦，稽核部查核發現缺失時即填具「缺失明細表」通報交

易部，由交易部決定是否召開處置會議，然後依內部的「處置標

準」討論懲處之輕重。而紀律委員會隸屬於董事會，是幕僚單位，

故組織功能已有調整。目前運作方式僅在於聽取事後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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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建議事項而已。委員會亦有提出為何不能於查核過程中即介

入之疑問，但此有爭議性且涉及主管機關的態度。另外，紀律處

置的「內部標準」主要依據期交所的相關業務規則之罰則而制

定。至於實際訂出的內部標準則係內部人員之討論及經驗制定產

生。 

 期交所查核監控工作運作至今，就揭露來說，於紀律委員會有討

論過是否對外揭露之問題，最後結論是交由主管機關及期貨公會

對外公開即可(主管機關網站及公會之會刊)，期交所方面則不對

外揭露違規之行為人。以上可知，現行期交所之紀律委員會仍屬

幕僚單位，非獨立委員會，與 NFA大相逕庭。 

 執掌重要期貨市場自律監管職責之期交所雖然如此，但如擬強化

期貨公會自律程序之出發點，期貨公會關於紀律程序處置之標準

作業程序、權責、利益迴避及正當程序及申覆程序等法制化，仍

非有待進一步檢討並訂定之空間。 

 例如，發動紀律程序後，乃至理事會通過紀律處分之間與申訴處

理程序與違規揭露暨後續違規人員之動態監視等，則無較具體之

明文作業，與紀律程序獨立性之作業規定。雖然理事會最後決定

處置之結果，會員基本上均予以尊重，因此鮮聞有申訴之案例發

生。惟申訴之程序與處置權限仍屬理事會，先天上有球員兼裁判

之疑慮。 

 又紀律程序對會員之受雇人處分之法律或自律規範之依據，從前

述金鼎期貨案例可以窺知仍存有盲點。從主管機關角度，有錯當

罰始能杜絕僥倖與發揮自律之功效；然而公會自律程序則面臨處

置依據之爭議與工作權之保障等，進而亦曾衍生公會與主管機關

間之歧見，甚至引發外界對公會自律功能是否未能發揮之疑慮等

不必要誤會？！如擬期待制度之設計而建立較高之公信力，有待

紀律程序獨立性與相關作業法制化，始能盡量避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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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期貨公會查核作業法制化  

 

一、因為證投顧與期顧之法令、紀律標準有落差，導致證投顧轉為兼

營期顧時，無法以較高的標準來執行期顧業務。業者常反應期貨

公會之查核工作過於嚴格。此係因證投顧原來受證投顧公會之管

理，其稽核工作較期貨公會之查核較寬鬆之故。例如證投顧公會

常以去函要求解釋的方式執行，而期貨公會則會直接派員查核。

在上述所提本業與跨業兼營期貨業務時，亦有法規解釋適用的落

差；並且證投顧業者之查核係事後審查，標準較寬；而期貨業者

之查核係採取事先審查，標準較嚴。因此在法規遵循上，仍需要

適應期！故在同一主管機關之情形下，可否調整法規範使其標準

同一？需要考量。 

 

二、 目前期貨公會無確保稽查人員行使職權之公正與獨立之運作的

制度，例如：章程規定身分之保障、任用之資格與程序等。只能

依賴稽查人員之職業道德與人品，為彼此之工作相互協助與確

認。 

 從訪談經驗可得，期貨公會內部稽核輔導組進行查核計畫與程序

之擬定、開始進行查核及結果，雖然有 ISO認證制度。惟總體而

言，稽核輔導組仍隸屬會務本部，編制二員，而非獨立機構或相

關委員會。稽核人員之任免，與一般會務人員相同，其稽核報告

最終呈秘書長核閱。因此，是否發動紀律程序並送交紀律委員會

進行紀律程序處理或呈報主管機關等，均屬會務行政與會務行政

監督之一環。 

 以上之編制與運作現況，應與期貨公會定性與目前負責之查核對

象與查核業務仍有一定侷限性有直接之關聯性。現行之運作雖然

因公會會務主管及相關人員，仍能潔身自愛並秉持專業與敬業態

度執行查核任務，惟終究欠卻更具體之查核獨立性機制與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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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假如在不影響查核能量與經濟效益之考量下，將來得考量於公會

章程內規定稽核人員身分之保障、任免之資格與程序，並將稽核

查核作業暨後續處理程序予以法制化等，應有助於標準查核制度

之建立與增進公信力。 

 

第四項 查核實務小結 

 

從以上公會、期交所與稽核實務人員之訪談可知，現行運作制度下，

可能影響能否發揮自律與查核功效之重要因素，至少包含： 

一、 稽核人員獨立行使職權機制等議題，仍然存有制度上須具體落實

之空間。 

二、 其次，查核作業方式與查核重點內容，亦有再考量所因應之風險

大小與稽核成本等，進一步檢討檢改善之空間。 

三、 稽核人員本身專業素養與教育訓練。 

四、 稽核人員之專職暨是否適當配置稽核人力等 

五、 期貨業是否落實公司治理、切實遵守法規遵循制度。 

因此，以上相關環境因素仍需克服與配合改善，始有可能建立完善自

律功能。 

 

第五節 期貨業稽核人員之配置 

 

一、 為提升期貨商內部稽核人員之素質，期交所曾研議建議期貨公會

調整期貨商內部稽核人員之資格條件及在職訓練課程，並增設期

貨商最低稽核人數標準等。期貨公會近期已經決議強化內部稽核

人員資格條件，並配合主管機關指定機構舉辦之內部稽核訓練班

進行職務訓練，以加強稽核人員之專業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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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至於增設稽核人員乙節，依據期貨公會第一屆第 17 次理監事聯

席會決議，則尚有不同之意見。依據該會議之提案： 

「(二) 有關增設期貨商最低稽核人數標準一案，考量目前期貨商

業務較國內期貨市場初期倍增，但多數期貨商並未配合業

務發展增設內部稽核人員，致使稽核人員人力不足，無法

發揮內部稽核應有之功能（依期交所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75%以上之稽核人員平均每日工作 9~10小時以上，甚且有

高達 30%以上稽核人員平均每日工作 11~12小時以上）。

期交所乃建議仿照證券商訂定最低稽核人數之要求。 

  (三) 如依該項標準實行，對專營期貨商之影響如下： 

 依本會 95年 12月 3日統計資料顯示，登記業務員人數在

41人以上之專營期貨商有 15家，依期交所 11月 30日統

計資料顯示，委任期貨交易輔助人總分支機構合計數 20

個以上之期貨商有 18家。如按上開標準，則有 15家專營

期貨商應設置稽核人員 3名，另有 3家應設置稽核人員 2

名。 

  (四) 另查目前主管機關及期交所並未限定期貨商各營業據點

須設置駐點稽核，且目前期貨市場並無證券市場之自行檢

查制度，則期貨商分公司之稽核方式以何者為宜？（強制

設置駐點稽核或建立自行檢查機制）。」。 

 本案嗣經期貨公會第 1 屆法制、經紀業務委員會第 14 次聯席會

議及常務理監事第 10次聯席會議討論後，決議之意見如下：『 

(1) 最低人數標準方面：內部稽核作業重點在於質而非量的問

題，稽核人數應由各期貨商依據公司自身情況採取適當的人

數應用，因此建議不在人數上做限制。 

(2) 在稽核工作負荷方面：呼籲期貨商應重新檢討稽核人員的工

作範圍，依專職專用原則，讓稽核人員專職於稽核工作。 

(3) 在稽核制度方面：建議比照目前證券商現行規定，採取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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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駐點稽核或建立自行檢查機制兩者並行，供期貨商自行

選擇。』。 

 以上決議內容可知，期貨業亦已認知稽核人員人力不足或非專

職，應屬查核效力不彰可能之原因之一。因此考量人力成本與經

營環境之限制，前述決議內容固然賦予期貨商較彈性之空間。惟

其重點亦已經具體指出「內部稽核作業重點在於質而非量的問

題」、「重新檢討稽核人員的工作範圍，依專職專用原則」等重點，

可供參考。 

 

第六節 落實法規遵循 

 

一、 公司治理有待加強 

 如果以前述近年之違法或違紀之案例顯示，與早期開放國內期貨

交易市場以來之違法類型，並未有太大改變。雖然不斷強化並改

進從期貨商開戶到交易、岀金之作業流程，但違法與違紀類型仍

然相仿。探究發生事件之背後，基本上除部份人員可能對法規認

識不足而造成外，應多屬明知故犯之案例。亦即明知行為或作業

違法或不符規定程序，但客觀上仍確有相當之空間得以使其暫且

僥倖從事非法行為，或者權宜而未積極切實遵守相關規定，以致

有機可趁。 

 可能之原因至少包含公司並未真正落實法規遵循文化、業務員基

於業績表現而一再遊走法律邊緣甚至違法，部門主管也可能基於

監督疏忽，或者考量業績表現事實而予以放任所致。以上現象不

管其發生之根源、或產生之誘因或彼此之因果關係如何，暫均可

歸類為結構性之因素，且屬人性本質始然。又稽核人員未能積極

落實內控查核作業，除單純可能因個人疏於盡責外，亦有可能導

源於同屬結構性因素影響之一環所致。不惟如何，事件發生後，

除直接渉案人員面臨法律責任外，稽核人員與部門主管勢必首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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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衝。因為，彼等將被追究未落實內部稽核與監督之責任，並造

成公司信譽之損傷，乃至可能造成一般投資人對於期貨市場信心

之減損。 

 理論上，除應落實公司治理及法規遵循文化外，自應強化市場更

良好競爭秩序與市場發展之空間，以降低利用違法行為以推展業

務之必要與動機誘因之空間，使行為人守法可能取得之最大利益

與期貨市場利益相同方向成正比。另一方面，降低因違法行為之

投機機會，或者使之因違法取得之利益小於因守法之利益，甚至

因此須承擔後果代價而得不償失。前者屬結構性問題，知易行

難；後者則可以透過有效自律監管與查核，以消極防弊。 

 

二、 核心問題分析 

(一) 近年發生期貨商所屬人員之常見違法類型如下： 

1. 利用他人名義執行期貨交易之招攬、開戶、受託買賣、

自行買賣、結算交割、內部稽核等業務。 

2. 容許他人利用自己名義執行期貨交易之招攬、開戶、受

託買賣、自行買賣、結算交割、內部稽核等業務。 

3. 受託買賣、自行買賣、結算交割部門經理人及負責風險

管理業務之互相兼任。 

4. 辦理下列業務人員：(1)受託買賣及執行期貨交易業務、

(2)期貨交易自行買賣業務、(3)內部稽核，辦理登記範圍

以外之業務或由其他業務員兼任。 

(二) 由以上案例發現，前述重大案例之發生，並非純然因法規認

識不足、或者法規與內控制度之機制欠缺或者不完善之問

題，而在於內控制度與查核功能並未能及時發揮作用所致。

從前述各方訪談經驗均指出，雖然期交所與期貨公會對於期

貨市場參與者分別負有查核之責任，期貨業內部稽核亦有查

核職權。但如一昧偏重事後檢討查核功能不彰並歸責查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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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則將有失衡之虞。 

 依據期交所訪談指出，目前稽核的問題在於公司往往將法令

遵循的工作丟給稽核，而不是要求應該遵循法令的業務部門

訂出規範。而且常只要稽核善後，而弱化了預防。目前只能

要求稽核人員據實呈報，其他只能交由公司管理階層決定。

且雖然「稽核主管」之任命須董事會通過，然依業界生態，

稽核人員常只有一位，或是一位資深帶一位資淺，並且多不

具有「主管」的職位，如此便規避掉需董事會同意的規定。

再者，稽核人員是否願意吐實，據實報告公司情況，是問題

之一；另外，稽核人員是否了解公司業務運作，亦是問題所

在；最後，稽核與業務部門於某種程度上是對立，則其可以

行使的權限多大？！期貨商的客戶層、營業層「透明化」，可

大有助於稽核工作之進行！目前有一指標是觀察「獎金的變

化」，是否有劇增之情形。本來此種業務行為的監控是公司自

己就要去注意的，但往往公司只注重業績而忽略了監控。 

 (三) 依據期交所訪談經驗指出，對於稽核機制之改善：最好如銀

行般設立「總稽核制度」。且擔任主管級職位者必須有稽核的

經歷，或甚至是業務單位人員也能有稽核的經驗等提昇稽核

地位可資參考。另外，期交所認為開戶制度與虛擬入金，會

造成營業員有機可趁的漏洞，所以內控便調整修改以防堵漏

洞，所以現在若確實執行內控與稽核，應是不會發生問題的。

然而對於稽查人員，不論是期貨商、期貨公會仍必須要維持

其獨立性。最好有工作保障或獎勵及獨立的通報方式。以期

交所的立場來看期貨公會的稽核制度，期貨公會也做的很

多，但主管機關是希望期交所能分擔責任。期貨公會訂定許

多的自律規定，主要還是業者要能自行遵守。並且稽核的成

本很高，不論是主管機關或是期交所，若是前端自律的內控

做的好，則事後他律的查核成本即可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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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目前主管機關就期貨商的內稽內控是有規定公開發行(或上

市櫃)公司應要設置法規遵循的主管，但目前期貨商多是非公

開發行，所以多未設立此一職位。再者，稽核主管之定義模

糊，雖然依據內控處理準則規定，其任免應經董事會決議等

機制存在，規避此任免程序而影響稽核獨立性，仍非不可能

發生。並且期貨商等期貨業多非公開發行公司，目前尚因無

強制設獨立董事等制度之可能性。 

以上可見，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仍無法有效發揮之原因，在於內部

控制與公司治理無法落實。 

 

三、 建議意見 

 參酌 NFA針對其規則第 2-9條所公告之函釋，NFA理事會，為督

促會員持續性監督責任，規定必須每年填具其所規定之自我查核

表，查核表必須經母公司或分公司適當之監督人士審查，負責監

督之人士須於審查後簽署並聲明會員公司之運作業經依據查核表

予以評估，且確認會員公司之程序符合 NFA之所有規範。我國前

述內控制度處理準則亦規定有自我檢查機制及期貨商自我檢查制

度表等制度運作。然而，前述自我檢查機制，如無賦與配套之義

務與責任，亦容易流於形式。 

  

為此，本文認為根本之道，215除須積極落實內控制度處理準則規定

之稽核人員獨立地位外，是否強制增設法規遵循主管可以考量期

貨商業務規模而定，或由稽核主管兼任之權宜性措施（長期須考

量查核人力配置），並落實自我檢查制度為宜。 

  

其次，現行主管機關及期貨業者之觀念仍偏重期貨業之稽核人員

參與並辦理內控制度訂定與修正，恐尚有不足之處，且忽視第一

                                                 
215 蕭仁志 王佑生，世界主要證券市場證券商內控機制及查核缺失處理措施之探究(二)，證券櫃
檯第 71期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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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業務部門處理業務過程，並未能自始依循法規之要求。如參酌

NFA 查核程序，為能有效進行查核，查核人員會對會員公司進行

查核前之訪談(pre-interview)以了解會員公司目前的運作情況。通

常訪談事項包括了：會員公司之客戶態樣，所運用之招攬方法、

所運用的行銷宣傳資料等。訪談時間視公司之運作性質而有不

同。於進行查核時，為能完全了解會員公司之業務操作，解決任

何測試上的差異，查核人員需要取得會員公司人員適當人士的口

頭及書面文件的說明。若會員公司、其代表人或其業務人員同時

具有其他資格時，則查核人員將依不同資格要求進行查核，而延

長查核時間。結束查核程序後，查核人員通常會與會員公司進行

離去的訪談(exit interview)。其目的在於討論查核所發現的事項，

其重點在於任何所註記的不一致（差異事項）、及改正之方式。會

員公司之適當人員將就公司改正差異事項，向查核人員提出說

明。基本上，如無重大的差異，查核紀錄上僅會註記已完成查核

程序，無重大差異。如有差異事項，則查核報告將予以註記。此

時，則會要求以書面回復此查核報告。 

 以上雖然增加查核工作之負擔，惟有助於對業務部門與其主管有

一定程度之影響，並得了解其對所屬業務人員之法規遵循要求之

了解程度與監督情形，並非僅對公司內部稽核人員與抽樣文件稽

查而已，可供參考。 

 除前述訪談經驗外，現行期貨市場查核實務鮮見文獻討論，惟期

貨市場與證券市場之內控準則與查核原則均大致相仿。茲以證券

市場研究為例，有研究者指出：「所有證券商均須依此最低標準，

實施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此一標準化作業是其他行業之公

開發行公司，甚至銀行業，均無法做到的」216、「綜觀有關證券商

內部稽核之法令規定，從內部稽核單位之編制、人員資格、到實

際作業看似周延….應立即作成報告陳核並通知監察人。此陳核及

                                                 
216 鄭明裕  淺析證券商實施內部稽核作業之現況  實用稅務 2003.7 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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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監察人之規定，在實務執行上是有困難的。」217 、「稽核報

告有日查、週查、月查..又有分業務部門別，份數繁多。光是全數

呈總經理或董事長核閱，就有困難，更何況是交付監察人審閱。

另真遇公司有重大違規情事或受重大損失之虞時，若係是經營階

層指示辦理，不管稽核部門是隸屬董事會或者總經理，稽核人員

作成稽核報告揭露陳核有用嗎？」218正是一語道破查核實務問題

所在。因此，是否須檢討修正查核工作項目及優先順序，值得考

量。 

 再者，發生內控制度發生失靈現象，甚至事後查核制度未能發揮

應有功能，亦非單賴強化查核制度即可奏效，此涉及公司治理文

化與期貨市場競爭生態等結構性問題。在美國實務上，對於所謂

「有控制權限」者，有很多的案例具體闡釋其意義。有控制權限

之認定，會視會員公司之實際規模及組織架構，以決定應負責任

者之層級。前述訪談之受訪者人亦認為如果把壓力點、處分責任

提升到主管、總經理層級，會有一定程度之影響效果。換言之，

經營階層如須負擔一定程度的內控監督不週、故意或過失出具不

實內控制度聲明或自我檢查表之責任，有助於內控制度落實。 

 

第七節 結論 

 

綜合以上各章之分析，本文可以歸納岀下列意見： 

一、 主管機關與自律團體應共同致力於營造期貨市場更佳競爭秩序與

市場發展之空間，以降低利用違法行為以推展業務之必要與動機

誘因之空間，使行為人守法可能取得之最大利益與期貨市場利益

相同方向成正比。另一方面，降低因違法行為之投機利機會並增

加違法後果之代價。前者屬結構性問題，以及相關從業主體需對

於期貨市場長遠發展之建立正確認知；後者則可以透過有效自律

                                                 
217 參前註，鄭明裕  淺析證券商實施內部稽核作業之現況  實用稅務 2003.7 P.73 
218 參前註鄭明裕  淺析證券商實施內部稽核作業之現況  實用稅務 2003.7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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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與查核，以消極方式防弊。為期達到自律監管之功效，除應

強化落實法規遵循與落實內控制度觀念之外，自律監管團體與市

場參與者內部均需要有效之獨立查核之權力暨獨立而強有力之紀

律程序以為後盾，始能發揮功效。 

 

二、現實狀況既已受限於期交法等法令限制與期貨公會法律定性等 

  因素，並考量主管機關行政授權之可行性時，期貨公會相較於  

  期交所而言，現況事實上已有較多顧慮而難以具體實現。因此，   

  似難以逕從結構上根本改變使期貨公會具備如相對於期交所或 

  美國NFA所享之較大自律監管權限與效能。依據期交法規定， 

  全國期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之組成前提須有省商業同業公會   

  聯合會或直轄市商業同業公會，恐亦有現實之困難。其現行制 

  度之設計（對從業之對象屬間接性之規範）恐仍不易直接發揮 

  要求期貨業者或從業人員發揮自律之直接效果如前所述。又現 

  行具有全國性之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係依據商團法 

  第3條 3項規定設置，且已經具備全國性商業同業公會之地位， 

  因此目前任務性質也屬與期交所等自律團體扮演自律間監管體 

  系之一環，並分擔政府部門之部分市場管理職能。因此，除非 

  修改期貨交易法，否則依據現行規範，是否仍有依據期交易 

  法籌組聯合會之實益？此因立法背景暨時空因素演變結果。如 

  須成立聯合會，則其與現行期貨公會間之權利義務與市場自律 

  功能之角色如何分擔與執行等？均有待政策上整體考量與釐 

  清。 

  本文初步意見認為，將來政策上如擬落實並設立全國期貨聯合 

  會等類似組織，統籌納入期貨公會與期交所（含結算機構）為 

  會員，並仿效NFA強制期貨從業人員登錄為準會員等，並賦予 

  較強之自律監管權限，賦予查核之公權力並重新規劃紀律程序 

  與強化調解與仲裁等機制，仍屬政策性方向之考量之一，但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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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性之規範效果恐不若直接規範從業人員（會員）較能發揮自 

  律功能之效果。反之，可以考量廢止期交法有關聯合會之設計， 

  並賦予期貨公會較大自律監管之職權，仿效NFA強制期貨從業 

  人員登錄為準會員等，積極賦予查核之公權力並重新規劃決策 

  之組成代表性（排除商團法強制會員代表之適用）與紀律程序 

  更透明化，同時強化調解與仲裁219等機制與法律基礎，並透過  

  行政監督端似乎較接近與現況方式而得強化現行自律監管職 

  權。 

  因此，現實面而言，目前似無設立全國期貨聯合會之緊迫性， 

  即使設立者，其自律監管之職權設計如何與現行期交所或者期 

  貨公會劃分？立法與政策均不明，甚至可能與現況造成疊床架 

  屋之現象。因此現行較務實做法，可以考量維持虛位化全國期 

  貨聯合會之規定(或修法時將之刪除)，並重新定位期貨公會與 

  期交所之分工而賦予必要職權，以強化期貨公會之自律監管之 

  職權。至於二者間如何共享現有資源或分工進行期貨市場之自 

  律監管？應視主管機關態度而定，其他法令制度之配套修正， 

  屬規劃與執行面之問題。 

 

三、現行期貨公會理事會與紀律委員會之強制公益代表制度、查核與

紀律程序運作具體法制化，應更有助於更強化自律之功能與公信力：

（一）針對期貨公會理事會及監事會而言，因其組織法律定位本質仍   

屬商團法之團體，其理監事之產生係依據商團法第 61條由會員

代表選舉產生，期交法復無如全國聯合會之強制外部理事制度

之設計，因此考以考量修正期貨交易法時，參酌期交法第 92

條有關全國聯合會，或者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85條但書規

定，明定「同業公會」準用期交法第 92條有關「理事、監事中
                                                 
219 仲裁與調解機制屬自律監管之重要職責與屬性，但現實面而論，投資人保護中心事實上取代多
數解決交易投資人糾紛之職責。此乃歷史、法令與制度面運作之結果，以及交易人信心程度等各

項因素始然。如擬將交易糾紛之解決功能列為投資人選擇之選項之一，專業度對於期貨公會而論

不是問題，問題是設立仲裁機構之條件有待克服，暨努力建立投資人信心與公信力方屬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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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應有四分之一由有關專家擔任，其中半數以上有主管機關

指派，餘由理、監事會遴選」之規定，並期交法第 89 條第 2

項規定，得以優先於商團法之適用，可資參考。 

（二）查核與紀律委員會之強制公益代表制度，可以透過修正期貨業

商業同業公會管理規則要求，或者逕由期貨公會擬定委員會組

織規則之細則，明定查核作業流程及紀律程序之委員會職權運

作之方式與紀律委員產生之方式、資格暨其代表性比例；以及

紀律處理程序之申覆程序等事項。至於外部紀律委員之比例，

可以參酌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業商業同業公會作法，其紀律處

置之申復，即審議程序之審議委員會係由理事五人組成，其中

應有三分之一以上之專家理事之規定（參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

託及顧問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違規處置申復辦法第 11條）。雖

然現實面上目前期貨公會並無法選任專家理事之可能性，惟紀

律委員會並無此項會員代表限制之問題。因此仍可考量現實面

可執行性後，明定一定比例非會員代表或利害關係之部委員參

與紀律程序之處理與申覆程序。惟如擬同時採用公益代表參與

紀律程序之申覆程序者，期貨公會需一併修正其現行章程規定。 

 

 

四、 主管機關、期交所與期貨公會等，應共同致力監督並落實內期貨

事業內部控制制度以及自我檢查之制度，依法課予經營階層及業

務部門適當之監督義務與責任。以期事前避免針對內控制度失靈

之可能，降低稽核成本及增加稽核之查核功效並同時落實稽核人

員獨立行使職權之現行機制。針對此除透過強化法規與專業倫理

之教育訓練外，內部控制與查核作業之落實，可以列入主管機關

或期貨公會稽核之重點項目。透過查核執行之方式，發現是否具

體落實。 

 



 
- 159 - 

K:\61798\00008\YH1C\YH1CO20IO 

五、 期交所對於規範對期貨商等查核之作業方式與查核重點內容，亦

得再考量所因應之風險大小與稽核成本等，進一步檢討檢改善之

之空間與否。並強化對於業務部門法規遵循認知與具體實踐暨監

督等，列入稽核重點之一。 

 

六、 主管機關與期貨公會應繼續致力落實稽核人員專業素養與教育訓

練，期交所與公會並應監督是否落實稽核專職制度，主管機關亦

得依營業規模與違紀狀況，考量適當強制配置稽核人力等。 

七、因應期貨信託事業之開放，暨各項業務跨業兼營、市場直接從業

人員之動態流動等，對於廣義證券期貨市場業務之界限益區模

糊，甚至被監管對象同受不同團體之自律監管。有時會發生法令

或自律規範效力所不及之灰色地帶；反之也可能發生增加重覆之

法規遵循成本。因此，建議自律團體間除應不断交流並交換自律

監管之資訊與心得外，主管機關對於協助各自律師團體整合並建

立基本法規遵循要求或一制性要求，有助於避免漏洞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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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4. 自律保證金設置辦法 

25. 會員受託從事期貨交易手續費收取及折讓自律規則 

26. 會員宣傳資料及廣告管理辦法 

27. 內部控制制度總則 

28. 內部稽核實施細則總則 

29. 會員查察作業辦法 

30. 會員專案檢查與輔導辦法 

31. 期貨交易糾紛調處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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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台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辦事細則 

33. 台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紀律委員會組織細則 

 

四、 英文參考資料 

1. P.4,”Model For Effective Regulation”,Report of SRO 

Consultative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 May 2000 

2. P.2, supra note 

3. Id, P.4-P.7 

4. P.7, see supra note2 

5. NFA官方網站 http://www.nfa.futures.org 

6. NFA, "National Futures Association Manual" 

7. NFA, 2003 Annual Review 

8. NFA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9. NFA Bylaw 

10. NFA Compliance Rules 

11. NFA Regulatory Requirements-For FCMs, IBs, CPOs and CTAs 

(June 2005) 

12. Commodity Exchange Act, CEA 

 

五、 中文網站 

 台灣期貨交易所官方網頁

http://www.taifex.com.tw/chinese/home.htm 

 

六、 判解函釋 

1. 內政部 93年 12月 23日內授中社字第 0930701688號函 

2. 台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94 年 10 月 13 日台期交字第

090008810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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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高等法院 89重上字第 135號判決 

4. 90年上訴字第 2632號刑事偽造文書判決 

5. 89年重上 233號民事判決 

6. 台灣高等法院 91年上訴 1320號刑事判決 

7. 台灣高等法院 93年金上訴字第 515號判決 

8.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5年 7月 6日 94年度訴字第 03605號判

決 

9. 行政院 95年 8月 9日院台訴字第 0950087276號訴願決定書 

10.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 年 5 月 3 日金管證七罰字第

0950002179號裁罰書 

11.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 5月 18日電子報新聞稿 

12.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3 年 12 月 7 日金管證七字第

0930005863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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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1. 各金融相關事業自律機關之自律規範對照表 

2. Letter from CBOT dated Feb 25, 2004 

3. Letter from NFA dated Feb 25, 2004 

4. NFA自行檢查表 

5. JCC, Inco vs. CFTC 

6. NFA Case No. 06-BCC-008 

7. 訪談紀錄 

(1) 96.05.22與期交所稽核組訪談紀錄 

(2) 96.05.11與期貨公會稽核組訪談摘要 

(3) 96.05.11與期貨商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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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各金融相關事業自律機關之自律規範對照表 

 
一、設立依據 

行業別 銀行業 證券業 票券業 信託業 證券投資信

託暨顧問業 
期貨業 

 
商業團體法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 

商業團體法 依據金管會 95 年 9

月6日發佈之新聞稿

說明，將於銀行法第

七章之一增列「同業

公會」（修正條文第

124 條之 1 至 124 條

之7）專章 

 

證券交易法第四章

（第89條至第92條）

設置證券商業同業

公會專章 

票券金融管理法第

六章（第 54 條至第

57條）設置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專章 

信託業法第五章（第

45 條至第 47 條）設

置公會專章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第五章（第 84

條至第 92 條）設置

自律機構專章 

期貨交易法第五章

（第89條至第94條）

設置同業公會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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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員入會、退會  
商業團體法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 

 
商業團體法 

第 12 條 (強制入會

制)  

同一區域內，依公司

法或商業登記法取

得登記證照之公營

或 民 營 商 業 之 公

司、行號，均應於開

業後一個月內，加入

該地區商業同業公

會為會員；其兼營兩

業以上商業者，應分

別加入各該業商業

同業公會為會員。  

前項會員應指派代

表出席商業同業公

會，稱為會員代表。

 

 

 

 

 

 

 

 

 

 

 

 

 

 

 

 

 

 

 

證券交易法 

第 89 條 

證券商非加入同業

公會，不得開業。 

 

 

 

 

 

 

 

 

 

 

 

 

章程 

 

票券金融管理法 

第54條 

票券商應申請加入

票券金融商業同業

公會；公會非有正當

理由，不得拒絕其加

入，或就其加入附加

不當之條件。 

 

 

 

 

 

 

 

 

章程 

 

信託業法  

第 45 條 

信託業非加入商業

同業公會，不得營

業。 

 

 

 

 

 

 

 

 

 

 

 

章程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 

第 84 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及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 非 加 入 同 業 公

會，不得開業；同業 

公 會 非 有 正 當 理

由，不得拒絕其加

入，或就其加入附加

不當之條件。  

前項同業公會之設

立、組織及監督，除

本法另有規定外，適

用商業團體法之規

定。 

章程 

 

期貨交易法 

第 89 條 

期貨業非加入同業

公會，不得開業。但

該所屬區域未組織

同業公會者，應暫時

加入主管機關指定

之同業公會。  

前項同業公會之設

立、組織及監督，除

本 法 另 有 規 定 者

外，適用商業團體  

法之規定。 

 

 

 

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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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 

第 14 條 (退會限制) 

公司、行號非因廢業

或遷出該會組織區

域，或受永久停業處

分者，不得退會。 

 

章程 

第7條 

凡依商業團體法設

立之各省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聯合會及

各直轄市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均應為本

會會員。 

第14條 

會員非因解散，或受

撤銷許可處分者，不

得退會。 

第 6 條 

凡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許可，領有證券

商許可證照者，均應

加入本會為會員。 

第 7 條 

本會會員非自行解

散，或受撤銷許可處

分者不得退會。 

 

第 6 條 

凡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許可經營票券

商業務領有票券商

營業執照者，應加入

為本會會員。 

第 12 條 

會員非因解散，或受

撤銷許可處分者，不

得退會。 

第 6 條 

凡經行政院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金管會）或原財

政部許可，經營信託

業務之信託業信託

公司或兼營信託業

務之銀行，均應加入

本會為會員。  

本會對不依法加入

為會員之信託業，應

報請金管會依法處

分之。 

第 7 條 

本會會員非自行解

散，或受撤銷許可處

分者，不得退會。 

第 6 條 

凡依「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法」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可，得

從事下列業務，依法

辦理公司相關登記

者，應於開業前加入

本會為會員。  

第 8 條 

本會會員因解散、廢

業、受撤銷營業許可

或永久停業處分，經

查明屬實者，得經理

事會通過後，予以退

會，並報請主管機關

及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備查。 

第 8 條 

凡在本區域內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許

可，依法取得期貨業

之公營或民營商業

之公司或行號均應

依法加入本會為會

員。 

第 11 條 

本會會員非因廢業

或遷出本會組織區

域，或受永久停業處

分者，不得退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會員申

請入退會及變更會

籍資料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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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格認可暨測驗及登錄  
商業團體法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 

  

未規定 

 

 

章程 

第 5 條 

本會之任務如左： 

二一、關於辦理證券

商業務人員資格測

驗及登記事項。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證券商財

富管理業務人員資

格條件及訓練要點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辦理證券

商業務人員資格測

驗辦法 

 

章程 

第 5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六、關於辦理票券商

業務人員資格測驗

及登記事項。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票券

商業務人員測驗或

訓練課程資格認定

標準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票券

金融公司稽核人員

訓練課程補充規定 

 

 

章程 

第 5 條 

本會之任務如左： 

十、關於會員、會員

代表及專業人員之

管理、測驗、登記與

資格審定等事    項。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金融專

業訓練機構暨信託

業務相關課程認可

標準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辦理信

託業經營與管理人

員登錄作業辦法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 

第 69 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及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其應備置人員、

負責人與業務人員

之資格條件、行為規

範、訓練、登記期

限、程序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規則，由主

管機關定之。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負責人與業務人員

管理規則 

第 6-1 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期貨交易法 

 

第 61 條 

期貨商負責人、業務

員或其他業務輔助

人之資格條件及其

管理事項，由主管機

關定之。 

 

期貨商負責人及業

務員管理規則 

 

第 5 條 

期貨商業務員應具

備下列資格條件之

一：一  經期貨商業同

業公會委託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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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票券

商業務人員資格測

驗及訓練辦法 

 

 

 

 

 

從事第二條第二項

第一款至第五款之

業務人員，除基金  

經理人應符合第五

條所定資格外，應具

備下列資格之一：  

二、經同業公會委託

機構舉辦之證券投

資信託及顧問事業

之業務員測驗合    格。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業務人員職

前及在職訓練機構

暨課程認可要點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辦理證券投

期貨市場發展基金  

    會舉辦之業務員測

驗合格者。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期貨商

業務員資格認可暨

測驗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辦理期

貨商業務員資格測

驗辦法」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會員負

責人及業務員登記

事項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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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 

資信託事業證券投

資顧問事業業務人

員資格測驗及認可

辦法 

業同業公會「期貨業

業務員登錄作業程

序」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期貨業

經理人資格審核作

業程序」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辦理期

貨交易分析人員資

格測驗辦法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會員公

司總公司分支機構

登錄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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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員辦理業務相關規範  
商業團體法

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 

中華民國證券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

金融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

業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

投資信託暨顧問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

業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

會員徵信準則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

會員授信準則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信用卡業務委員

會所屬機構辦理信

用卡業務自律公約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

會員自律性債權債

務協商及制約機制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

會員銀行辦理現金

卡業務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會員處理

重大違約交割案件

自律規則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處理重大

違約交割案件作業

程序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證券商承

銷或再行銷售有價

證券處理辦法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證券商受

託買賣外國有價證

券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會員

徵信準則 

 

臺北市票券金融商

業同業公會所屬會

員機構辦理股票質

押授信自律規範 

 

「票券商防制洗錢

注意事項」範本 

 

票券金融公司帳列

持有至到期日科目

之公債自律規範 

 
票 券商買 賣 短 期

票券遇臨時放假

補計利息辦法  

信託業辦理不動產

信託業務之受益權

規範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辦理信

託業信託資金集合

管理運用帳戶審查

規則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會員辦

理特定金錢信託之

信託報酬及風險揭

露一致性規範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辦理查

察會員登載廣告作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組合型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公開

說明書資訊揭露事

項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申請開辦基

金電話交易審核作

業要點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從事廣告及

營業活動行為規範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期貨商

防制洗錢注意事項」

範本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期貨商

開戶徵信作業管理

自律規則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會員公

司配合政府政策合

併其會員會籍及指

派會員代表整理辦

法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會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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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

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 

中華民國證券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

金融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

業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

投資信託暨顧問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

業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

會員登載及製播信

用卡及現金卡廣告

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

所屬會員銀行辦理

「中央銀行提撥郵

政儲金轉存款辦理

九二一地震受災民

眾家園重建專案融

資」修繕貸款金額認

定參考標準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

會員銀行辦理房屋

貸款、車輛貸款及其

他消費性貸款業務

委外行銷自律規範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會員辦理

受託買賣外國有價

證券業務風險揭露

一致性規範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證券商申

報承銷契約處理程

序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證券商承

銷有價證券承銷公

告應行記載事項要

點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證券商承

 業要點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會員擔

任外資在台代理人

出席公開發行公司

股東會作業準則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會員辦

理信託資金集合管

理運用帳戶業務推

展行為規範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辦理信

託業經營與管理人

員專門學識或經驗

審定作業收費標準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全權委託投

資業務審查要點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辦理投資人

以信用卡申購基金

應行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經營全權委

託投資業務操作辦

法 

託從事期貨交易手

續費收取及折讓自

律規則」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會員宣

傳資料及廣告管理

辦法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期貨商

受理電話辦理保證

金提領防範配套措

施作業辦法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會員營

業處所場地及設備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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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

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 

中華民國證券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

金融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

業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

投資信託暨顧問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

業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

會員銀行辦理在臺

無住所外國人新臺

幣放款業務要點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

所屬會員銀行辦理

中央銀行提撥郵政

儲金轉存款新台幣

一千億元供地震災

民原購屋貸款利息

補貼、新購屋、住宅

重建及修繕貸款作

業要點 

 

 

銷有價證券承銷契

約應行記載事項要

點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證券承銷

商詢價圈購配售辦

法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證券商申

請經營承銷業務場

地及設備標準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會員廣告

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會員受託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辦理信

託業共同信託基金

審查規則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辦理投資人

以信用卡申購基金

審核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防制洗錢注

意事項範本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全權委託投

資資產價值之計算

標準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期貨經

理事業經營全權委

託期貨交易業務操

作辦法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期貨經

理事業操作績效公

布自律規則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期貨經

理事業全權委託交

易帳戶帳務處理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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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

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 

中華民國證券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

金融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

業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

投資信託暨顧問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

業商業同業公會 

買賣有價證券手續

費折讓自律規則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會員受託

買賣有價證券徵信

與額度管理自律規

則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證券商受

託買賣外國有價證

券場地及設備標準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會員受託

買賣有價證券收取

手續費自律規則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對外發布訊

息行為準則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國內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電子交

易作業準則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受理投信會

員公司公告基金相

關資訊作業辦法 

 

中華民國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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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

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 

中華民國證券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

金融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

業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

投資信託暨顧問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

業商業同業公會 

同業公會承銷商會

員輔導發行公司募

集與發行有價證券

自律規則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承銷商會

員輔導發行公司募

集與發行有價證券

自律規則」第十五條

第二項有關股價變

化異常及正當理由

之認定標準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外國發行

人募集與發行有價

證券承銷商評估報

告應行記載事項要

點 

投資信託暨顧問商

業同業公會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從事廣

告及營業促銷活動

行為規範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買賣債券自

律規範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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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

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 

中華民國證券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

金融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

業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

投資信託暨顧問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

業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證券商推

介客戶買賣外國有

價證券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證券商辦

理外國有價證券複

委託買賣業務作業

辦法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發行人募

集與發行有價證券

承銷商評估報告應

行記載事項要點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證券承銷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募集發行銷

售及其申購或買回

作業程序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境外基金廣

告及營業促銷活動

行為規範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券投資信

託公司私募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自律規

範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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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

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 

中華民國證券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

金融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

業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

投資信託暨顧問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

業商業同業公會 

商受託辦理發行人

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承銷商評估報告

之評估查核程序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證券商辦

理公開申購配售作

業處理程序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受託機構

公開招募受益證券

特殊目的公司公開

招募資產基礎證券

承銷商評估報告應

行記載事項要點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會員接受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經營全權委

託投資業務操作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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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

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 

中華民國證券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

金融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

業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

投資信託暨顧問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

業商業同業公會 

客戶授權委託買賣

有價證券自律規則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發行人募

集與發行海外有價

證券承銷商評估報

告應行記載事項要

點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證券承銷

商受託辦理發行人

募集與發行海外有

價證券承銷商評估

報告之評估查核程

序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承銷商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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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

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 

中華民國證券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

金融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

業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

投資信託暨顧問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

業商業同業公會 

理初次上市（櫃）案

件承銷作業應行注

意事項要點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證券商防

制洗錢注意事項範

本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證券商對

客戶提供額外服務

得收取服務費用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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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會員之業務、財務查察  
商業團體法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會員受託

買賣外國有價證券

及承銷或再行銷售

有價證券業務查察

辦法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會員專案

檢查與輔導辦法 

 

 

 信託業商業同業公

會業務管理規則 

第 1 條 

本 規 則 依 信 託 業

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

四十六條規定訂定

之。 

第 3 條 

公會章程應載明之

事項，除依商業團體

法第十一條規定辦

理外，應包括下列事

項：  

三  關於辦理會員機

構之查核及輔導等

事項。  

第 17 條 

公會應注意查核其

會員之財務、業務情

證券投資信託暨顧

問商業同業公會管

理規則 

第 1 條 

本規則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 (以下

簡稱本法) 第八十六

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規則所稱會務工

作人員，係指依工商

團體會務工作人員

管理辦法所定，由證

券投資信託暨顧問

商業同業公會聘僱

承辦會務、業務、財

務及人事等之工作

人員。  

本規則所稱業務人

期貨業商業同業公

會管理規則 

第 1 條 

本規則依期貨交易

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

九十三條規定訂定

之。 

第 2 條 

本規則所稱業務人

員，係指由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聘僱承

辦下列會務或業務

之工作人員： 

二、對會員財務、業

務之查察與管理。 

第 7 條 

期貨業商業同業公

會應注意查察其會

員 之 財 務 業 務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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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 

形，對查核所發現之

缺失，得依相關規定

對信託業及相關人

員為適當處置，其有

違反本法及相關法

令之情事者，並應報

財政部處理。  

前項信託業之財務

與業務查核辦法由

公會訂定，並報財政

部備查，修正時亦

同。 

第 18 條 

公會為前條之查核

時，發現其會員有經

營不善，發生虧損致

信用難以維持，或遇

有突發事件，或內部

稽核作業有重大缺

失者，應即為專案查

員，係指由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聘僱承辦下

列業務之會務工作

人員：  

二、對會員財務、業

務之查察。  

第 7 條 

證券投資信託暨顧

問商業同業公會應

注意查察其會員之

財務業務情形，發  

現有違反法令或自

律規範者，應即依本

法第八十八條規定

為適當處置，並通知

本會。  

前項查察辦法，由證

券投資信託暨顧問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擬

形，發現有違反法令  

或不當情事者，應即

為適當處置，並通知

本會。  

前項查察辦法，由期

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擬訂，申報本會備

查。 

第 8 條 

期貨業商業同業公

會 為 前 條 之 查 察

時，發現其會員有經

營不善，發生虧損致

信用難以維持，或遇

有突發事件者，應即

為專案檢查，並予輔

導；其辦法由期貨業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擬

訂，申報本會備查。 

第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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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 

核，並予輔導。  

公會專案查核後，應

即為下列之處置，並

將查核結果報財政

部備查：  

一  發現違反法令

者，即呈報財政部處

理。  

二  發現違反公會章

程、規範或決議者，

即依規定予以處分。 

三  輔導信託業擬訂

改善或解決方案，並

監督其確實執行。  

四  其他必要之處置。 

第一項專案查核與

輔導辦法由公會訂

定，並報財政部備

查，修正時亦同。 

 

訂，申報本會核定。 

證券投資信託暨顧

問商業同業公會對

他業兼營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業務之

會員進行查察時，其

查察範圍限於證券

投資信託業務、證券

投資顧問業務或全

權委託投資業務。 

第 8 條 

證券投資信託暨顧

問商業同業公會為

前條之查察時，發現

其 會 員 有 經 營 不

善，發生虧損致信用

難以維持，或遇有突

發事件者，應即為專

案檢查，並予輔導；

其辦法由證券投資

期貨業商業同業公

會應於一定處所備

置會員之財務業務

資料，以供公眾閱

覽。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會員查

察作業辦法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會員專

案檢查與輔導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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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擬訂，申報本

會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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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內控內稽規範  
商業團體法

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 

中華民國證券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

金融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

業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

投資信託暨顧問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

業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證券商內

部控制制度標準規

範（代理買賣外國債

券）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承銷商輔

導發行公司募集與

發行有價證券工作

底稿抽核辦法 

 

 

票券金融公司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 

信託業內部控制制

度標準規範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之員工及其

關係人買賣自己公

司基金處理準則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於傳播媒體

從事證券投資分析

活動自行審核與申

報作業程序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期貨經

理事業內部控制制

度總則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期貨經

理事業內部人員從

事期貨交易管理辦

法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相關資

料檔案、帳表保存年

限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期貨經

理事業內部控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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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

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 

中華民國證券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

金融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

業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

投資信託暨顧問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

業商業同業公會 

度標準規範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期貨經

理事業帳表憑證保

存年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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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易糾紛調處  
商業團體法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有價證券

交易紛爭調處辦法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會員業

務紛爭調處辦法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受理營業紛

爭調處辦法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全權委託紛

爭調解處理辦法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期貨交

易糾紛調處辦法」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期貨交

易糾紛調處作業細

則」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調處委

員會調處委員遴選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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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對會員之自律規範及違反效果  
商業團體法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 

 
 

商業團體法 

第 63 條 (強制入會) 

商業團體對不依法

加 入 為 會 員 之 公

司、行號，應以書面

通知限期入會，逾期

不入會者，報請主管

機關通知其於三個

月內入會；逾期再不

入會者，由主管機關

處一千五百元以上

一萬元以下罰鍰。  

商業團體對不依法

加 入 為 會 員 之 團

體，應報請主管機關

通知其限期入會，逾

三 個 月 仍 不 入 會

章程 

第16條 

會員應按期繳納會

費，逾期欠繳者，依

左列程序處分之： 

一、勸告：欠繳會費

滿三個月者。 

二、警告：欠繳會費

滿六個月，經勸告而

不履行者。 

三、停權：欠繳會費

滿九個月，經警告而

不履行者，不得參加

各種會議並當選為

理監事及享受團體

內一切權益。 

前 項 經 停 權 之 會

員，其所派之會員代

表，當選為理、監事

章程 

第 15 條 

本會會員應盡之義

務如左：  

一、遵守證券交易法

令、本會章程、證券

商業務規章或公平

交易規則、本    會決議

案與本會其他有關

之各項章則。  

二、簽署並遵守會員

自律公約。  

三、按期繳納會費及

其他費款，如逾期經

本會通知仍不依限

繳納者，依左    列程序

處分之。  

 (一) 勸告：欠繳會費

及其他費款滿三個

章程 

第14條 

會員應按期繳納會

費及會員服務費，逾

期欠繳者，依左列程

序處分之： 

一、勸告：欠繳會費

及會員服務費滿三

個月者。 

二、警告：欠繳會費

及會員服務費滿六

個月，經勸告而不履

行者。 

三、停權：欠繳會費

及會員服務費滿九

個月，經警告而不履

行者，不得享受團體

內一切權益，其代表

不得參加各種會議

章程 

第 15 條 

會員應盡之義務如

左：  

一、遵守本章程、會

員自律公約、本會決

議與本會其他有關

之各項章則。  

二、繳納會費及其他

費款。  

三、接受本會之諮詢

及調查。 

第 16 條 

會員應按期繳納會

費及其他費款，如逾

期經本會通知仍不

依限繳納者，依左列

程序處分之：  

一、勸告：欠繳會費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 

第 88 條 

同業公會之任務，除

依商業團體法第五

條規定辦理外，包括

下列事項：  

一、訂定自律規範，

並督促會員自律。  

二、辦理主管機關授

權處理之事項。  

三、對違反法令或自

律規範之會員予以

停權、課予違約金、

警告、命其限    期改善

等處置；或要求會員

對其從業人員予以

暫停執行業務一個

月至    六個月之處置。 

期貨交易法 

第 94 條 

同業公會得依章程

之規定對會員及其

會員代表為必要之

處分。 

 

章程 

第 20 條 

本會會員應盡之義

務如下：  

一、遵守證券暨期貨

管理法令、公平交易

規則、期貨交易所或

期貨結算機    構章

程、規則及本公會章

程、期貨業相關業務

規章、會員自律公

約、    自律相關規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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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 

者，依第六十七條之

規定處分之。 

第 64 條 (違章繳費

之處分)  

商業團體對所屬會

員，不依章程規定標

準繳納會費者，依左

列程序處分之：  

一  勸告：欠繳會費滿

三個月者。  

二  警告：欠繳會費滿

六個月，經勸告而不

履行者。  

三  停權：欠繳會費滿

九個月，經警告仍不

履行者，不得參加各

種會議、    當選為理

事、監事及享受團體

一切權益；已當選為

為理事、監事者，    應

者，應即解職。 

第17條 

會員應遵守本會章

程，服從本會決議，

如違反章程、公約或

決議，由本會予以警

告無效時，得予以左

列之處分： 

一、停止其應享之權

利。 

二、新臺幣伍拾萬以

下之違約金。 

第18條 

本章程第十六條之

停權處分，由理事會

決議辦理，第十五條

及 第 十 七 條 之 處

分，應依本會章程第

卅四條規定之程序

為之。 

月。  

 (二) 警告：欠繳會費

及其他費款滿六個

月，經勸告而不履行

者。  

 (三) 停權：欠繳會費

及其他費款滿九個

月，經警告仍不履行

者，不得參      加本會各

種會議並當選為理

事、監事，及享受會

員一切權益。已當      選

為理、監事者應予解

職。欠繳會費或其他

費款滿一年，經停權

仍      不履行者，得報請

主管機關處一千五

百元以上一萬元以

下罰鍰。  

四、設有分公司者，

並當選為理監事。 

前 項 經 停 權 之 會

員，其所派之會員代

表，當選為理、監事

者，應即停職。 

第15條 

會員應遵守法令及

本會章程及其他有

關各項章則，並服從

本會決議，違反者，

本會予以警告無效

時，得停止其應享之

權利。 

第16條 

本章程第十四條之

停權處分，由理事會

決議為之，第十三條

及 第 十 五 條 之 處

分，依本會章程第三

十三條規定程序為

及其他費款滿三個

月。  

二、警告：欠繳會費

及其他費款滿六個

月，經勸告而不履行

者。  

三、停權：欠繳會費

及其他費款滿九個

月，經警告仍不履行

者，不得參加    本會各

種會議、當選為理

事、監事及享受會員

一切權益。已當選為

理    、監事者應予解

職。欠繳會費或其他

費款滿一年，經停權

仍不履行者    ，得報請

主管機關處新台幣

四千五百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 

四、檢查會員是否遵

守法令及自律規範。 

五、對於業務經營顯

然不善，重大損害投

資人權益之會員，協

調其他會員    協助處

理該會員之業務，或

報請主管機關為適

當之處分。  

六、對於破產會員之

財產進行管理。  

七、對於違反本法規

定之會員為撤銷或

暫停會員資格之處

置。  

同業公會為前項第

三款要求會員對其

從業人員暫停執行

業務或第七款之處

置，應報請主管機關

各項決議案。  

二、按期繳納會費及

其他費款。   

三、其他地區設有分

公 司 或 營 業 場 所

者，應向本會申報。  

四、接受本會之諮詢

及調查。 

第 21 條 

會 員 違 反 前 條 第

一、三、四款之義務

者，本會得經理事會

之決議，為下列部分

或全部之處分，並函

報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一、警告。  

二、處以新臺幣五萬

元以上、三百萬元以

下之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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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 

予解職。  

商業團體所屬會員

欠繳會費滿一年，經

停權仍不履行者，得

報請主管機關處一

千五百元以上、一萬

元以下罰鍰。 

第 65 條 (會籍註銷) 

公司、行號停業滿一

年尚未復業，經其所

屬 團 體 查 明 屬 實

者，應提經理事會通

過，註銷其會籍，報

請主管機關備查，並

分送發證機關。 

 
查 75 年判字第 532

號略以：主管機關因

公會以該會員連兩

年 度 皆 無 出 口 實

 應向本會申報，其有

異動時亦同。  

五、接受本會之諮詢

及調查。 

第 16 條 

會員違反前條之義

務者，本會得經理事

會之決議予以通知

改善。如無效時，並

得按情節輕重，為左

列處分：  

一、停止其應享有之

部分及全部權益。  

二、處以新臺幣十萬

元以上，一佰萬元以

下之違約金。  

三、呈報主管機關為

適當之處分。 

第 17 條 

本章程第十五條之

之。 第 17 條 

會員違反第十五條

之義務者，本會得經

理事會之決議予以

通知改善。如無效

時，並得按情節輕

重，為左列處分：  

一、停止其應享有之

部分及全部權益。  

二、處以新台幣十萬

元以上，一百萬元以

下之違約金。  

三、呈報主管機關為

適當之處分。 

第 18 條 

第十六條之停權處

分，由理事會決議辦

理，第十三條及第十

七條之處分，應依第

三十七條規定之程

備查。  

同業公會為第一項

任務之需要，得向會

員查詢及調閱有關

資料或通知提出說

明，會員不得拒絕。

第 89 條 

同業公會應訂立會

員自律公約及違規

處置申復辦法，提經

會員大會通過後，報

請主管機關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 92 條 

同業公會得依章程

之規定，對會員及其

會 員 代 表 違 反 章

程、規章、自律公約

或相關業務自律規

三、停止其應享有之

部分或全部權益。  

四、責令會員對其負

責人或受僱人為適

當之處分。   

前 項 第 二 款 之 處

分，本會得按次連續

各處以每次提高一

倍金額之違約金，至

補正改善為止。  

會員違反前條第二

款之義務者，經本會

通知仍不依期限繳

納者，由理事會依下

列程序處分之。  

一、勸告：欠繳會費

或其他費款滿三個

月者。  

二、警告：欠繳會費

或其他費款滿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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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 

績，且已無貿易商資

格，提經理事會通

過，註銷其會籍之呈

報，予以同意備查

後，因該會員陳情，

主管機關函復公會

之作法並無不妥，此

項復函屬行政處分。

停權處分，由理事會

決議辦理，第十三條

及 第 十 六 條 之 處

分，應依本會章程第

三十九條規定之程

序為之。 

 

會員自律公約 

第十一條  本公會會

員應接受本公會之

輔導查訪。  

 拒絕或規避前項之

輔導查訪者，本公會

得予以警告，並另行

輔導查訪，如仍拒絕

或規避者，本公會得

處以新台幣十萬元

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之違約金。  

 證券承銷商、證券自

序為之。 

 

會員自律公約 

第十五條  本會會員

辦理信託相關業務

時，應依法令接受本

會就財務或業務之

查核及輔導，並遵守

本會之相關規定。 

 

信託業應負之

義務及相關行為規

範 

 

範、會員大會或理事

會決議等事項時，為

必要之處置。 

章程 

第 17 條 

本會會員應盡之義

務如下：  

一、遵守本會章程、

規章、公約及會員大

會、理事會決議案。 

二、按期繳納會費及

其他費款。  

三、設置或裁撤分支

機構，應向本會申

報。  

四、接受本會之諮

詢。 

第 18 條 

會員違反法令或自

律規範時，得依本會

月者，經勸告而不履

行者。  

三、停權：欠繳會費

或其他費款滿九個

月者，不得參加本會

各種會議並當    選為

理、監事及享受會員

一切權益。已當選為

理、監事者應予解

職，    由侯補理、監事

依次遞補其缺額。  

四、會員欠繳會費或

其他費款滿一年，經

停權仍不履行者，得

報請主管機    關處新

台幣壹仟伍佰元以

上，壹萬元以下罰

鍰。必須繳清積欠

後，始    得復權。 

第 1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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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 

營商及證券經紀商

會員輔導查訪要點

另訂之。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承銷商辦

理承銷業務時之缺

失處理辦法 

會員違規處置申復

辦法予以處置，其辦

法另定之。  

會員違反第十七條

第三、四款之義務

者，得經理事會決議

予以警告並限期改

善，如警告後未依限

改善者，得按情節輕

重，為下列之處分 (得

併行處分) ：  

一、於一定期間內 (三

個月至一年) 停止全

部或部分會員得享

有之權益。  

二、處以新台幣十萬

元以上五十萬元以

下之罰款。  

三、於一定期間內 (三

個月至一年) 停止受

本會會員停業滿一

年尚未復業，經本會

查明屬實者，或本會

接獲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註銷會員公司

許可證照之通知，應

提經理事會通過註

銷其會籍，報請主管

機關備查，並分送發

證機關。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會員公

司違規揭露處理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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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 

理該會員於本會處

理政府機關    委辦業

務之申請程序。  

四、呈報主管機關為

適當之處分。  

本會會員違反第十

七條第二款義務，未

依第四十三條規定

標準繳納會費，得依

下列程序處分之：  

一、勸告：欠繳會費

滿三個月。  

二、警告：欠繳會費

滿六個月，經勸告而

不履行者。  

三、停權：欠繳會費

九個月，經警告仍不

履行者，得經理事會

決議後予以    處分，其

代表人不得參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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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 

會各種會議，當選為

理事、監事及享受會 

    員一切權益；已當選

為理事、監事者，應

予解職。欠繳會費滿

一年，    經停權仍不履

行者，得報請主管機

關處一千五百元以

上，一萬元以下    罰

鍰。必須繳清積欠

後，始得復權。但已

予解職之理、監事不

得復職    。  

四、會員未按期繳納

會費，除前述各款之

處分外，於未繳清前

本會並得暫    停受理

該會員於本會處理

政府機關委辦業務

之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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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 

本會對會員為第一

項及前項第一至三

款處分時，應報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第 9 條 

本會會員停業滿一

年尚未復業，經本會

查明屬實者，應提經

理事會通過，註銷其

會籍，並報請主管機

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備查。 

 

會員自律公約 

第 17 條 

本公會會員於提出

業務申請或經營業

務期間，應依法令規

定接受本公會所為

之檢查與輔導，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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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 

或規避者，本公會得

通知限期接受檢查

與輔導，如仍拒絕或

規避者，本公會得依

第十八條規定予以

處分，至接受檢查與

輔導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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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自律機關對違反自律規範之處理程序與之救濟  
商業團體法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 

 會員自律公約 

第19條 

全國聯合會金融法

規紀律委員會 (以下

簡稱法紀委員會) 因

他人檢舉或其他方

式發現會員有違反

本 規 約 約 定 之 虞

者，於考量時得聽取

關係人之說明，就必

要 事 項 知 會 關 係

人，徵詢委員之意見

並就其他有關事實

為必要之調查。  

會員對法紀委員會

依前項規定為調查

時應予協助。  

第20條 

各 會 員 違 反 本 公

會員自律公約 

第十二條  本公會會

員違反本公約，經紀

律委員會依第十三

條之規定提報理事

會決議，通知改善或

責令會員對其負責

人或受僱人、業務自

為 適 當 之 自 律 處

置，並為下列部分或

全部之處置，及函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一、處以新台幣五十

萬元以上一千萬元

以下之違約金；並得

按次連續各處以每

次提高一倍金額之

違約金，至補正改善

或 配合辦理為止。 

未訂定會員自律公

約 

會員自律公約 

第十六條  本會會員

涉 及 違 反 相 關 法

令、本會章則及本公

約時，應依本會審議

會員自律案件作業

要點經自律規範審

議小組審議，如認為

有違反，應移請業務

發展委員會審議。  

業務發展委員會就

前項案件得通知該

會 員 限 期 提 出 說

明、補正改善或配合

辦理，未於期限內提

出說明、說明理由不

成立、逾期不改善、

不配合辦理或情節

重大者，得經二分之

會員自律公約 

第 18 條 

本公會會員違反證

券投資信託及顧問

法、相關法令、本公

會章則、本公約等自

律規範時，依據「中

華民國證券投資信

託暨顧問商業同業

公會會員違規處置

申復辦法」之規定處

理。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會員違規處

置申復辦法 

第 1 條 

本辦法依據證券投

會員自律公約 

第 10 條 

本公會會員如有違

反本公約之規定，經

紀律委員會三分之

二委員出席，出席委

員過半數通過，提報

本 公 會 理 事 會 決

議，為下列部分或全

部之處分，並函報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  

一、警告。  

二、處以新臺幣五萬

元以上、三百萬元以

下之違約金。  

三、停止其應享有之

部分或全部權益。  

四、責令會員對其負

責人或受僱人為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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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 

約，得經全國聯合理

事會之決議予以書

面警告。如警告無效

時，並得按其情節輕

重，依全國聯合會章

程第十七條規定予

以處分。  

第21條 

會員如有違反本公

約之規定，經查明屬

實，確有具體事證

者，由法紀委員會三

分之二以上之委員

出席，出席委員過半

數通過，提報全國聯

合會理事會依前條

規定辦理。 

 

 二、停止會員應享有

之部分或全部權益。 

 三、呈報主管機關為

適當之處分。  

前項之處置，經限期

履行而屆期未履行

者，本公會得依本條

之規定再加重處置。 

第一項第一款違約

金之運用管理，依本

公會「會員自律基金

設置辦法」之規定辦

理。  

 本公會理監事、紀律

委員會委員、各相關

委員會委員或所屬

之公司與相關審議

案 件 有 利 害 關 係

時，應行迴避。  

第十三條  本公會會

一委員出席 ，出席委

員過半數同意，交由

法規紀律委員會審

議；經法規紀律委員

會三分之二委員出

席，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建議下列之處

置，提報理事會決

議，於決議後立即執

行並報知主管機關 ： 

 一、函請該會員嗣後

注意改善。  

 二、糾正。  

 三、警告。  

 四、限期改善並將改

善情形函報本會。  

 五、處以新臺幣二萬

元以上、一百萬元以

下之違約金。  

六、停止其應享有之

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八十九條及會員自

律公約第十八條規

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公會會員涉有違

反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主管機關相

關法令、本公會章則

及相關自律規範之

情事時，會務人員應

即通知該會員於文

到五個營業日內提

出說明回復本公會。

第 3 條 

本公會會員未於期

限內提出說明或說

明理由不成立者，由

會務人員檢附相關

資料及分析意見提

當之處分。  

前 項 第 二 款 之 處

分，本公會得按次連

續各處以每次提高

一 倍 金 額 之 違 約

金，至補正改善為

止。  

違紀事件有關程序

進行之處理要點，由

本公會另訂之。 

第 11 條 

本公會會員如不服

處分，應於文到之次

日起三十天內向本

公會提出申覆。惟提

出申覆並不停止處

分之執行。  

本公會紀律委員會

應於申覆送達後三

十天內，就申覆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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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如有違反自律公

約之規定，經本公會

查明屬實，確 有具體

事證者，經紀律委員

會三分之二委員出

席，出席委員過半數

通過，提報理事會依

第十一條、第十二條

之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公會受

處置會員如認為理

事會之決議有其他

未經提出且足以影

響決議判斷之事由

者，得於文到之次日

起十五天內，檢附具 

體事證以書面向本

公會提出申覆。  

會員提出申覆並不

停止處置之執行。  

部分或全部權益。  

七、責令會員對其所

屬人員為適當之處

分。  

八、呈報主管機關為

適當之處分。  

本會會員於最近一

年 內 被 糾 正 達 三

次、或經警告達二

次、或未於期限內將

改善情形函報本會

者，得由法規紀律委

員會依前項程序按

第五款至第八款建

議為部分或全部之

處置，並提報理事

會。  

第二項第五款之處

置，本會得按次連續

各處以每次提高一

請最近期紀律委員

會決議。 

第 4 條 

紀律委員會對會務

人員提請審議之案

件除辦法另有規定

外，經二分之一以上

委員出席，出席委員

過半數決議行之。 

第 5 條 

紀律委員會經審查

結果認為該會員有

違反相關法令或自

律規範者，得依其違

規情節為下列之處

置：  

 (一) 函請該會員公司

嗣後注意改善。  

 (二) 糾正。  

 (三) 警告。  

理由作成意見書，提

送本公會理事會重

新討論。  

本公會理事會決議

維持原處分者，受處

分人不得再行申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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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會紀律委員會

應於申覆送達後三

十天內，就申覆有無

理由作成意見書，提

送本公會理事會重

新討論。  

本公會理事會決議

維持原處分者，受處

分人不得再行申覆。

倍金額之違約金，至

補正改善或配合辦

理為止。  

第十七條  本會受處

置會員如認為理事

會之決議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於處置

書 送 達 後 十 五 日

內，檢附具體事證以

書面向本會申復：  

 一、決議結果顯與相

關法令或自律規範

不符者。  

 二、決議程序存有重

大瑕疵者。  

 三、其他足以影響決

議判斷之事由者。  

會員提出申復並不

停止處置之執行。  

法規紀律委員會審

 (四) 限期改善並將改

善情形函報本公會。 

 (五) 提請理事會為本

辦法第七條各款部

份或全部之處置。  

依前項第五款所為

之處置，應經紀律委

員會三分之二以上

出席，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  

紀律委員會委員涉

及相關審議案件之

事項時，應行迴避。

如發現有委員應自

行 迴 避 而 未 迴 避

者，由主席依職權裁

示請其迴避；表決後

始發現者，審議案件

主席應當場裁示其

所行使之表決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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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申復案件時，得邀

請申復會員到場說

明， 有必要時，並得

邀請自律規範審議

小組、業務發展委員

會列席說明或表示

意見，再就申復有無

理由作成意見書，提

報理事會決議。  

理事會決議維持原

處置者，受處置會員

不得再行申復。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審議會

員自律案件作業要

點  

1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以下簡

入該案件計算。 

第 6 條 

經紀律委員會

審查結果認為該會

員尚無違反相關法

令或自律規範之情

事者，除逕予存查

外，並得將審議結果

回復函送單位或檢

舉人並副知該會員。

 

 

 

 

 

 

 

 

 

第 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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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本會」）為審議

會員自律規範相關

案件是否違反相關

法令及本會會員自

律公約與章則，特訂

定本作業要點。  

本會審議會員自律

規範相關案件，除法

令另有規定外，悉依

本作業要點辦理。 

2 

本作業要點所稱會

員自律規範相關案

件係指下列案件：  

一、信託業主管機關

交辦會員涉及違反

自律規範之特定案

件。  

二、經檢舉會員涉及

違反自律規範之特

本公會會員於最近

一年內經紀律委員

會 決 議 糾 正 達 三

次、或經警告達二次 

、或未於期限內將改

善情形函報本公會

者，得經紀律委員會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出

席，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提報理事會為

下列部份或全部之

處置：  

 (一) 處以新臺幣十

萬元以上、五十萬元

以下之違約金；並得

按次連續各處以每

次提高一倍金額之

違約金，至補正改善

或配合辦理為止。  

 (二) 要求會員對其



 
- 203 - 

K:\61798\00008\YH1C\YH1CO20IO(clean) 

商業團體法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 

定案件。  

三、媒體就信託業務

及其相關事務所登

載之廣告涉及會員

違反自律規範之    相

關案件。 

3 

本會為審議前條第

三款之案件，得主動

查察平面媒體所登

載之廣告。  

前項所稱廣告指以

促進業務為目的，運

用媒體，就信託業務

及其相關之事務向

多數人為傳遞、散布

或宣傳者。所稱平面

媒體指報紙、雜誌、

期刊及其他印刷刊

物等。 

從業人員予以暫停

執行業務一個月至

六個月之處置。  

 (三) 停止會員應享有

之部份或全部權益。 

 (四) 撤銷或暫停會員

資格之處置。  

理事或委員涉及相

關審議案件之事項

時，應行迴避。 

第 8 條 

理事會就紀律委員

會 前 條 處 分 之 建

議，須經二分之一以

上理事出席，出席理

事過半數通過，並於

決議後立即執行並

副知主管機關。 

第 9 條 

本公會受處分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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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會為審議會員自

律規範相關案件，應

設立自律規範審議

小組（以下簡稱審議

小組）。  

審 議 小 組 成 員 七

人，其中一人為召集

人。召集人由副秘書

長級以上專責人員

擔任。其他小組成員

由本會業務發展委

員會主任委員指派

二人、法規紀律委員

會主任委員指派一

人、查核輔導委員會

主任委員指派一人

暨會務人員二人組

成。  

召集人因故不能執

對於理事會所為之

處分，如認為該決議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得於收受處分書

後十五日內，檢附具

體事證以書面向本

公會申復：  

 (一) 決議結果顯與相

關法令或自律規範

不符者。  

 (二) 決議程序存有重

大瑕疵者。  

 (三) 其他足以影響決

議判斷之事由者。 

第 10 條 

會務人員就本公會

會 員 所 提 申 復 案

件，應先提紀律委員

會表示意見後，併同

申復書件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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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職務時，得由召集

人指派小組成員中

一人代理之，未指派

者，由小組成員互推

一人代理之。  

審議小組原則上每

週召開一次，當會期

無案件者，得不召

開。  

審議小組之決議，應

有二分之一以上成

員出席，以出席成員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5 

審議小組審議本作

業要點第二條第一

款 及 第 二 款 之 案

件，應依下列程序辦 

理：  

一、由會務人員針對

委員會審理。 

第 11 條 

審議委員會由理事

五人所組成，除由理

事 長 擔 任 召 集 人

外，需有三分之一以

上為專家理事。  

審議委員會之委員

由理事長遴選之。  

審議委員會委員涉

及相關審議案件之

事項時，應行迴避。

第 12 條 

審議委員會於審理

申復案件時，應邀請

申復會員到場並給

予 充 分 說 明 的 機

會，如有必要時，並

得邀請紀律委員會

召集人列席說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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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特定案件，整理相

關資料後，交由審議

小組審議。  

二、審議小組得洽請

案件相關會員說明

或 提 供 必 要 之 資

料，並得洽請其派    員

列席審議小組會議

說明。  

三、審議小組審議

後，認為違反相關法

令或本會會員自律

公約或章則，應    依本

會會員自律公約規

定程序辦理。 

6 

審議小組審議本作

業要點第二條第三

款之案件，應依下列

程序辦理：  

表示意見。 

第 13 條 

審議委員會對於申

復案件之審議採多

數決行之。  

經審議委員會決議

認 為 申 復 有 理 由

者，得撤銷理事會所

為處分並副知主管

機關；如決議認為申

復無理由者得駁回

其申復，並於決議後

十五日內將駁回理

由以書面通知會員。

第 14 條 

申復會員對於本公

會審議委員會所為

之審議結果，不得再

行提出申復。 

第 1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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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一營業日由會

務人員查察平面媒

體所登載之廣告，擷

取後併同主管    機關

交辦或經檢舉之其

他廣告，依其是否違

反相關法令及本會

會員自    律公約與章

則，分成「備查件」

暨「討論件」二類

後，交由審議小組    審

議。  

二、審議小組得洽請

案件相關會員說明

或 提 供 必 要 之 資

料，並得洽請其派    員

列席審議小組會議

說明。  

三、審議小組審議

後，認為違反相關法

本辦法經會員大會

通過，報請主管機關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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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或本會會員自律

公約或章則，應    依本

會會員自律公約規

定程序辦理。 

7 

審議小組成員與被

審議案件所涉之會

員有委任或僱傭關

係者，應自行迴避，

不得參與該案之審

議。 

8 

審議小組成員之出

席費標準，由理事長

核定之。 

9 

審議小組成員對於

案件之審議，應遵守

下列規定：  

一、秉持超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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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團體法團體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

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

業同業公會 

正、客觀之立場執行

審議工作。  

二、對於參與討論過

程中之發言，除依法

令接受必要之查詢

外，應予保密    。 

10 

本作業要點經理事

會通過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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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etter from CBOT dated Feb 25, 2004 

 
Date:  February 9, 2004 
 
To: Chicago Board of Trade. 
 
Attn: Ms. Jennifer B. Baum <jbaum@cbot.com> 
 Mr. Joseph E. Hawrysz < jhaw62@cbot.com> 
 
 
Dear Sirs:  
 
Re: Disciplinary Procedure 
 
Our firm is appointed by Taiwan Futures Exchange (the "Exchange") for conducting research in their 
issues of disciplinary procedure.  The persons at the Exchange passed your name card to us.  We are 
writing to consult you the possibility of providing us with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regarding the disciplinary procedure of your exchange. 
 
The problem the Exchange is facing is that the Exchange has no disciplinary procedure for handling any 
misconduct or breach of exchange rules committed by the introducing brokers, and the disciplinary 
procedure for handling any misconduct or breach of exchange rules committed by its members is 
incomplete and insufficient.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and sufficient disciplinary procedure for 
handling the said misconduct and breaches, we would like to have detailed information regarding 
handling procedures, especially on whether the handling procedure would be different if the misconduct 
or breach is found by the Exchange itself or the Exchange's competent authority or reported by customers.  
The handling procedure for misconduct or a breach committed by an Exchange member and reported by a 
customer to the Exchang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ecause the Exchange has to protect the customer's 
interests and the business confidentiality and reputation of its member.  Hence, we would like to know to 
what extent the Exchange should keep the customer informed and disclose such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We would much appreciate if you could share with us any sample cases which might involve different 
types of misconduct and breach, and for which the handling procedures may be different.  Specifically, 
we would need your help in obtaining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1. The organization chart of your exchange. 
 

Information about the Exchange can be found on our website at www.cbot.com.  You may also 
want to look at our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and ByLaws in the front of the CBOT Rulebook. 

 
2. Relevant information on the committees 
 

The Business Conduct Committee, Floor Governors Committee, Financial Compliance Committee, 
Hearing Committee, and Appellate Committee, and their jurisdiction and functions, are all 
described in Chapter 5 of the CBOT’s Rulebook.  Other committees are described in Chapter 1, 
and the Membership Committee is described in Chapter 2. 

 
A. The position of the committee 

 
 Business Conduct Committee; Floor Governors Committee; Committee of Appeals; 

Standing Committee;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Regulatory Compliance Committee; 
Hearing Committee  

 
The Business Conduct Committee, Floor Governors Committee and Financial Compliance 
Committee all have the authority to review investigations conducted by staff, issue 
disciplinary charges, accept settlements of disciplinary cases, and conduct hearings in certain 
cases, as defined in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in Chapter 5 of the CBOT Rulebook.  The 



 
- 211 - 

K:\61798\00008\YH1C\YH1CO20IO(clean) 

Hearing Committee conducts hearings of the more serious disciplinary cases, as defined by 
the potential penalties that may be imposed.  The Appellate Committee hears appeals of 
disciplinary cases.  We do not have an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The Regulatory Compliance Committee is not a disciplinary committee, although some of its 
members are the Chairmen of the Business Conduct, Floor Governors, and Financial 
Compliance Committees.  (See CBOT Regulation 165.01)  The Regulatory Compliance 
Committee reviews proposed amendments to our rules and regulations.   
 
All of these committees are Standing Committees, that is, they are permanent committees 
(although their members change from year to year).  (See Article IV, Section 2, Amended 
and Restated ByLaws of Board of Trade of the City of Chicago, Inc., in the front of the 
CBOT Rulebook). 

          
B. The relationship among Office of Investigations an Audits, Department of Member 

Services and the above-mentioned committees 
 
The Office of Investigations and Audits is described in CBOT Regulations 170.01 and 170.02.  
It conducts investigations and audits that result in reports to the Business Conduct Committee, 
Floor Governors Committee or Financial Compliance Committee, as appropriate, when it 
appears that disciplinary action may be warranted.   
 
The Department of Member Services is described in CBOT Regulations 170.03 through 
170.05.  It presents applications for individual and firm membership to the Membership 
Committee.  The Membership Committee, which is described in Rule 159.00, may issue 
preliminary denials and conduct hearings.  The Regulatory Compliance Committee has the 
final authority to deny membership applications upon a recommendation from the 
Membership Committee. 

 
C. Whether the above-mentioned committees are permanent or provisionary body. 

 
They are permanent in that they are ongoing and not temporary.  However, as described in 
the above- referenced rules, their members serve limited terms of office. 

 
3. How to decide whether the case shall be dealt with by the CFTC, NFA or CBOT for 

disciplinary matters. In other words, what is the jurisdiction of each? 
 
The NFA brings disciplinary cases against firms and individuals that are not members of exchanges, 
but who are registered as commodity pool operators, commodity trading advisors, associated 
persons, futures commission merchants, or introducing brokers.   The CBOT brings disciplinary 
cases against individuals and firms that are members of the CBOT.   The CFTC sometimes does 
bring cases against members of exchanges, for example, in order to obtain sanctions a single 
exchange cannot impose, such as a ban on trading at all exchanges or a revocation of registration.  
However, the CFTC more often brings cases against unregistered individuals and firms that are 
engaging in fraud.   Cases brought by the CBOT, the CFTC, or NFA all may originate from 
internal surveillance, or from complaints made by customers or other market participants.  If any 
of these regulators discovers conduct that i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another regulator, a referral 
may be made. 

 
4. Statistics on the employees, the budget, and the cost for maintaining your disciplinary system. 

 
This is confidential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5.  The advantages and the disadvantages (or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operation of your 

disciplinary system. 
 

This is too broad a question for us to answer.   
 
6.  Statistics on the disciplinary hearings held by your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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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provide statistics to the CFTC when it conducts Rule Enforcement Reviews of our disciplinary 
programs in its oversight role.  These Rule Enforcement Reviews are generally made public on the 
CFTC’s website at www.cftc.gov  

 
7.  Whether CBOT will disclose relevant disciplinary decisions regarding violation of regulations 

of your exchange to the public? If any, please provide examples thereof and the rules therefor. 
 

CFTC Regulation 9.13 requires U.S. exchanges to disclose certain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final 
disciplinary decisions.  All of this information is entered into, and available on the NFA’s website 
at www.nfa.futures.org under BASIC.  This database includes all U.S. exchange disciplinary 
actions, CFTC actions, and NFA actions.  We do not disclose any other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or to a complaining customer although, in appropriate cases, the wrongdoer may be required to 
make financial restitution to a customer. 

 
8.  Whether disciplinary committee is a specific committee or may be one of the above-mentioned 

committee.  What is its duty? 
 

The Business Conduct Committee, Floor Governors Committee, and the Financial Compliance 
Committee are all disciplinary committees.  There is no separate committee that is called the 
Disciplinary Committee.  

 
9.  What is " CTR Subcommittee" referred to in Chapter 5 of CBOT Rule?  
 

The CTR Subcommittee is made up of 2 members of the Business Conduct Committee and 2 
members of the Floor Governors Committee.  Its function is to issue minor penalties against 
individuals and firms for floor recordkeeping violations. 

  
 
The Exchange will use this information strictly for research purposes and will keep the information 
confidential.  As the Exchange is relatively new, your provision of any information, including relevant 
rules, operational guidelines, manuals, official interpretations, and official decisions on misconduct and 
breach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ssues mentioned above, would be very helpful and informative for the 
Exchange to establish the said disciplinary procedure.  We would appreciate your providing such 
information at your earliest convenience.   
 
  
 
Best regards, 
 
Yu-Hwa Chen 
 
sc/0271L(2004)/0209/0017380002FU/YHC 
 
 
******************************************** 
Taiwan Commercial Law Offices 
2/F, No. 131 Min Sheng E. Rd., Sec. 3 
Taipei 105, Taiwan 
Tel: (02) 2717-6657*316 
Fax: (02) 2712-8264 
E-mail:   lawyers@tclo.com.tw  
******************************************** 
This e-mail, and any attachments thereto, is intended only for use by the addressee(s) named herein and 
may contain legally privileged and/or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If you are not the intended recipient of 
this e-mail, you are hereby notified that any dissemination, distribution or copying of this e-mail, and any 
attachments thereto, is strictly prohibited. If you have received this e-mail in error, please immediately 
notify Taiwan Commercial Law Offices at (886 2) 2717-6657 and permanently delete the original and any 
copy of any e-mail and any printout thereo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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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etter from NFA dated Feb 25,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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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 

K:\61798\00008\YH1C\YH1CO20IO(clean) 

4. NFA自行檢查表 

 

NFA會員自行查核表之說明 

 

一、說明 

 依據 NFA會員遵循規則 2-9，會員必須嚴密監督其員工或代理人

執行之期貨相關業務，所謂「嚴密的監管」，NFA 認為應該依據

業務性質之不同而有所區別，NFA因而賦予各會員相當程度的自

主與彈性，針對各該會員本身之情形，設計監管之程序。 

 NFA賦予會員如此高度之自主性，相對的會員亦必須每年自行進

行查核，此自行查核程序，可幫助會員瞭解對於員工或代理人之

監管的潛在問題，進而修改或加強其監管程序。所謂自行查核係

指會員利用 NFA 所發佈之「自行查核表」 (Self-examination 

Checklist)，依照該表所提供之查核重點，進行自我查核。 

 自行查核表以各該會員的法規責任為中心，查核重點在於會員的

內部監管程序是否有助會員遵循其法規責任。該查核表分為五個

部分，第一個部分為適用於各類會員的一般性查核重點，其他四

個部分則各適用於期貨經紀商、期貨交易輔助人、期貨基金經理

人與期貨交易顧問。必要時，NFA將修改該查核表以反映法規之

修正。 

 會員完成自行查核後，相關主管人員必須簽名並以書面證明其已

檢閱查核表上所提示查核重點有關之內部作業流程。 

 

二、 一般性查核項目 

 一般性查核項目適用於所有類別之會員，分為下列各查核重點： 

(1) 登錄 

 主要是關於會員登錄之相關事項，如應在 7-R表格上列出所

有 principals、負責監督從業人員之人應登錄為從業人員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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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 表格上列出所有分公司地址以及分公司管理人、應要求

所有分公司管理人達到NFA會員遵循規則 2-7規定之分公司

管理人資格要求、僅允許經登記之從業人員處理客戶帳戶

等。 

(2) 監理事項 

 主要是關於內部監理程序之相關事項，如應指定法規遵循主

管負責處理客戶抱怨或法規遵循相關事項、應建立相關制度

及程序處理顧客抱怨及詢問、應保存關於客戶抱怨處理程序

之法規遵循程序手冊或其他書面資料、針對客戶抱怨或詢問

應建立系統性的紀錄調查與回覆程序、應要求分公司將客戶

抱怨資料送交本公司、應建立內部稽核部門或其他指定稽核

人員進行分公司與期貨交易輔助人之稽核、應讓稽核人員直

接向合夥人或相關主管進行報告、應賦予稽核人員對分公司

或期貨交易輔助人進行實地查核之權責、應每年進行實地查

核、對於分公司與期貨交易輔助人進行實地查核時應準備書

面調查報告摘要等。 

(3) 倫理訓練 

 主要是關於內部人員倫理訓練之相關事項，如應建立從業人

員倫理訓練之方針與程序（包括倫理訓練之內容、次數與形

式）、從業人員所受之倫理訓練應與公司相關策略彼此一

致、倫理訓練人員應有足夠資格進行倫理訓練等。 

(4) 業務繼續進行與損害復原計畫 

 主要是關於維持內部業務繼續進行之相關技術性事項，如應

建立業務繼續進行與損害復原之之書面計畫、定期測試該等

書面計畫、定期審查並修改該等書面計畫、將該計畫告知主

要受僱人、將損害復原計畫告知所有受僱人、將基礎電腦與

電訊系統進行備份、將主要設施與備份設施進行地理上的合

理分散、定期將基礎電子資料進行備份、保持所有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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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之完整與最新的庫存（包括軟體及硬體）、考慮業務中

斷所帶來的影響、將重要文件進行完整備份等。 

(5) 開立帳戶 

 主要是關於客戶帳戶管理之相關事項，如應檢視客戶帳戶文

件以確保其符合相關規定、應具備電子簽名認證機制、在新

帳戶得進行交易前應確保所有相關資料已歸檔、在開立新帳

戶前應提供客戶相關風險揭露、應取得下列客戶資訊：姓

名、地址、職業或業務內容、估計年收入、估計淨值、年齡、

過去投資與期貨交易經驗等。 

(6) 隱私權規定 

 建立關於客戶財務資料之書面隱私權政策、於開戶時及其後

每年提供客戶相關隱私權通知、應告知客戶其可選擇退出

等。 

(7) 現金流量 

 除零碎的金錢支出外其餘支出皆應以支票為之、相關人員於

付款前應以書面核准所有支票、應檢視分公司所為支出、應

保存授權使用銀行帳戶之相關文件、應條列所有現金收入、

在存入客戶支票前將其備份等。 

(8) 廣告文件 

 應建立監督廣告文件的準備與使用之書面程序、應以書面方

式檢閱並核准廣告文件、應將所有廣告文件妥適保存（自最

後使用日起算）、應保存所有宣稱與績效表之相關證明文

件、廣告文件所含資訊應完整且不致誤導他人、廣告文件若

提及過去獲利或績效亦應同時包含對於風險的說明、計算報

酬率的方式應與 CFTC Part4規則彼此一致、應說明過去績效

並不保證未來績效、不應出現絕無損失之陳述、應完整說明

外部評等之意義如外部評等之限制、假設性之績效之計算應

與實際績效之計算使用同樣之方式、假設性之績效預測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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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績效之說明明確區分等。 

(9) 電子郵件 

 應建立期貨交易相關之電子郵件之使用的書面查核程序、應

確保電子郵件與 NFA的廣告文件內容相關程序彼此一致等。 

(10) 網站 

 應建立控管網站設立與使用的書面程序、應取得相關主管人

員對於網站使用的事前審查與同意、應確保網站符合會員遵

循規則 2-29 規定的內容標準、應查核會員連結網站之內容

等。 

(11) 證券期貨商品 

 應檢閱中央登錄系統(Central Registration Depository)關於將

來證券期貨業務從業人員之資訊、應要求從業人員完成適當

之證券期貨商品相關訓練、於開戶前應提供相關風險說明、

取得以下客戶資訊：該客戶帳戶為投資性質或避險性質、受

雇情形、估計流動淨值、婚姻狀況及受撫養人數、於應通知

事項發生後十個營業日內通知 NFA、針對書面客戶抱怨向

NFA提出每季報告、應說明客戶要求相關文件（若包含事實

宣稱、比較、推薦、統計結果或其他資訊）時將提供該等文

件給客戶等。 

 

三、期貨經紀商查核項目 

(1) 財務事項 

 應將財務與法規遵循記錄保存五年、應於每月結束後十七個

工作日內準備每月資金計算表、應確保財務報表撰寫人員有

足夠之知識、只允許經授權人員取得會計記錄、妥善保存所

有可轉讓財務工具、明確區分所有客戶財產等。 

(2) 監理事項 

 應提供適當之風險揭露予客戶、禁止交易所與主管機關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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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進行交易、應明確區分全權委託帳戶、應對於全權委託帳

戶之監管建立書面程序、授權書應以書面方式終止、進行全

權委託帳戶交易之從業人員應維持連續兩年之登錄等。 

(3) 交易前查核事項 

 應採行適當程序以瞭解不同交易所與不同結算所之交易相

關風險、應審慎檢視潛在客戶之信用信譽專業知識、應針對

個別客戶建立保證金與風險指導原則或限制、應對客戶提供

適當之風險揭露等。 

(4) 洗錢防制 

 自行查核表內關於洗錢防制之查核事項內容相當詳細，例如

應明確揭示公司關於洗錢防制之政策、建立書面洗錢防制計

畫與程序、要求資深管理階層以書面核准洗錢防制政策、指

定法規遵循人員負責監控公司每日關於洗錢防制之作業、要

求法規遵循主管向資深管理人員進行報告、以風險基礎之方

式對新客戶進行合理可能之驗證、若公司無法合理確信客戶

身份時應如何決定是否開戶、開戶前公司通知客戶應提供資

訊以驗證身份之程序、進行適當查核程序以決定是否接受高

風險客戶、執行額外的帳戶監控程序、維持一定的系統或程

序對於可疑活動進行偵測與報告、訓練適當人員以監控可疑

交易活動、向員工說明可疑交易活動之實例、於可疑交易活

動發生時要求員工為進一步調查、要求員工於可疑交易活動

發生時立即通知相關人員、提供資深管理人員或查核委員會

查核報告之結果、對於查核報告中提及之違規事項採取改正

策略等。 

(5) 客戶交易 

 交易相關文件應保存五年、保存所有客戶訂單、將相關資訊

記錄於客戶訂單上（包括日期、商品選擇權/期貨、帳戶識別

資訊等）、於收到期貨訂單後立即蓋上日期戳印、非客戶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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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交易應與客戶帳戶交易分開等。 

(6) 獲利 

 保證金不足時應為補倉通知、綜合帳戶應以流動資金進行補

倉、當保證金不足時應不允許客戶退出帳戶等。 

(7) 帳戶 

 於客戶交易後之營業日前寄發確認通知、於每月結束後立即

向 active customer寄發每月報表、至少每三個月向 non-active 

customer寄發每月報表、客戶訂單與執行交易間若有損失應

由期貨經紀商吸收而利得應歸客戶等。 

(8) 現金流動 

 現金要求皆應由帳戶所有人為之、檢閱分公司及期貨交易輔

助人之現金帳戶以掌握不正常交易等。 

(9) 自動訂單傳送系統 

 應建立書面程序以確保訂單傳送程序保護訂單與帳戶資訊

之完整與機密性、客戶訂單的傳送與報告應即時且有效率、

客戶對於訂單傳送所為抱怨應立即處理、系統應防止客戶所

為交易為公司或其他客戶帶來不當之風險、應揭露自動訂單

傳送系統之相關資訊（包括交易完成之時程、交易相關費用

或成本等）、應保護內部系統不受病毒干擾或未經授權使

用、監控安全管理系統及相關技術升級、相關作業流程應與

法規彼此一致等。 

 

四、期貨交易輔助人查核事項 

(1) 監理事項 

 應禁止交易所或監理單位之員工進行交易、要求公司決議授

與交易權利、確認何帳戶屬於全權委託帳戶、建立書面程序

監控全權委託帳戶交易、授權書應以書面方式終止、進行全

權委託帳戶交易之從業人員應維持連續兩年之登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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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易前查核事項 

 應採行適當程序以瞭解不同交易所與不同結算所之交易相

關風險、應審慎檢視潛在客戶之信用信譽專業知識、應針對

個別客戶建立保證金與風險指導原則或限制、應對客戶提供

適當之風險揭露等。 

(3) 洗錢防制 

 期貨交易輔助人自行查核表內關於洗錢防制之查核事項內

容，亦相當詳細，例如應明確揭示公司關於洗錢防制之政

策、建立書面洗錢防制計畫與程序、要求資深管理階層以書

面核准洗錢防制政策、指定法規遵循人員負責監控公司每日

關於洗錢防制之作業、要求法規遵循主管向資深管理人員進

行報告、以風險基礎之方式對新客戶進行合理可能之驗證、

若公司無法合理確信客戶身份時應如何決定是否開戶、開戶

前公司通知客戶應提供資訊以驗證身份之程序、進行適當查

核程序以決定是否接受高風險客戶、執行額外的帳戶監控程

序、維持一定的系統或程序對於可疑活動進行偵測與報告、

訓練適當人員以監控可疑交易活動、向員工說明可疑交易活

動之實例、於可疑交易活動發生時要求員工為進一步調查、

要求員工於可疑交易活動發生時立即通知相關人員、提供資

深管理人員或查核委員會查核報告之結果、對於查核報告中

提及之違規事項採取改正策略等。 

(4) 現金流動 

 除了應向期貨經紀商所為給付外不應接受客戶之金錢或證

券或資產、向客戶收取之款項應立即存入適當銀行之帳戶

等。 

(5) 客戶交易 

 交易相關文件應保存五年、保存所有客戶訂單、將相關資訊

記錄於客戶訂單上（包括日期、商品選擇權／期貨、帳戶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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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資訊等）、於收到期貨訂單後立即蓋上日期戳印、非客戶

帳戶交易應與客戶帳戶交易分開等。 

(6) 財務事項（僅適用於獨立期貨交易輔助人） 

 應將財務與法規遵循記錄保存五年、應於每月結束後十七個

工作日內準備每月資金計算表、應確保財務報表撰寫人員有

足夠之知識、只允許經授權人員取得會計記錄、妥善保存所

有可轉讓財務工具等。 

(7) 自動訂單傳送系統 

 應建立書面程序以確保訂單傳送程序保護訂單與帳戶資訊

之完整與機密性、客戶訂單的傳送與報告應即時且有效率、

客戶對於訂單傳送所為抱怨應立即處理、系統應防止客戶所

為交易為公司或其他客戶帶來不當之風險、應揭露自動訂單

傳送系統之相關資訊（包括交易完成之時程、交易相關費用

或成本等）、應保護內部系統不受病毒干擾或未經授權使

用、監控安全管理系統及相關技術升級、相關作業流程應與

法規彼此一致等。 

 

五、期貨基金經理人查核事項 

 就一般性事項言，本查核表首先說明期貨基金經理人之「資金匯

集」(Pool)為與期貨基金經理人彼此獨立的法律實體，且應確保

資金匯集之參與投資人所為付款屬於該資金匯集所有。 

(1) 帳戶 

 資金匯集之帳戶資訊內容應包括：收入與損失項目與資產淨

值變化之說明（如起始 NAV、淨收入/損失、終止 NAV、單

位 NAV等）、帳戶資訊應揭露過去揭露文件中未揭露之所有

改變或重大資訊等。 

(2) 財務事項 

 應聘用獨立簽證會計師進行每一個 Pool之簽證查核、應於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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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年度終止後 90天內或於資金退還投資人後 90天內將簽

證查核報告複知 NFA與每一個投資人、每一個 Pool的簽證

查核報告應包含所規定之資訊（如 Pool 的資產淨值、Pool

每一單位之資產淨值、投資人投資單位之總值、財務狀況報

表、收入與損失報表、財務部位之改變等）、每一個 Pool 皆

應保存之所規定之資訊（如現金收入與支出、證券買賣、每

一個投資人之利得與損失、每一個投資人擁有之投資單位、

資產負債表等）等。 

(3) 揭露文件 

 依據 NFA及 CFTC相關規定備製揭露文件、應至少於首次使

用相關揭露文件進行交易前 21 天以郵件或電郵方式向 NFA

登錄該揭露文件及其最新修正、當已登錄文件之內容有重大

不完整或不正確時應進行新揭露文件之登錄、若 NFA對於揭

露文件有任何意見則應進行相關修正並向 NFA 登錄修正內

容、應向潛在或目前投資人提供揭露文件（內容應包括相關

修正內容）等。 

 

六、期貨交易顧問查核事項 

(1) 揭露文件 

 應至少於首次使用相關揭露文件進行交易前 21 天以郵件或

電郵方式向 NFA登錄該揭露文件及其最新修正、當已登錄文

件之內容有重大不完整或不正確時應進行新揭露文件之登

錄、應向潛在或目前投資人提供揭露文件（內容應包括相關

修正內容）、依據 NFA及 CFTC相關規定備製揭露文件、應

依揭露文件之揭露內容計算相關費用等。 

(2) 整批訂單 

 分配方式應力求公平而不應使某特定帳戶有特別優惠、確保

所有客戶帳戶每筆交易都有正確的契約分配、每一季至少分



 
- 224 - 

K:\61798\00008\YH1C\YH1CO20IO(clean) 

析一次各該交易程序或計畫以確保分配方式之公平等。 

(3) 交易後整批訂單之分配 

 倘經客戶要求應提供所規定之資訊給客戶（包括分配方式之

一般性本質、提供足夠資訊使客戶得以將其帳戶績效與其他

相關客戶之績效進行比較等）、交易日結束前應提供結算期

貨經紀商有關契約數之相關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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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cc, Inco vs. CF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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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FA Case No. 06-BCC-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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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訪談紀錄 

 

(1) 2007/5/22   與期交所稽核組訪談紀錄 

 

Q： 目前期交所的人員配置？ 

A： 全部期交所人員約 150位，再加上新進人員。稽核部有 20位。 

 

Q： 目前期交所的紀律處置程序？ 

A： 處置會議由「交易部」主辦，稽核部查核發現缺失時即填具「缺

失明細表」通報交易部，交易部可決定是否召開處置會議，然後

依內部的「處置標準」討論懲處之輕重。 

 

Q： 紀律處置的「內部標準」如何制定產生？有無依循的法規？ 

A： 主要依據期交所的相關業務規則之罰則。至於實際訂出的內部標

準則係內部人員之討論及經驗制定產生。 

 

Q： 紀律委員會的定位何在？功能是否發揮？ 

A： 紀律委員會隸屬於董事會，是幕僚單位，故組織功能已有調整。

目前運作方式僅在於聽取事後查核報告，提出建議事項而已。真

正執行查核作業的是「稽核部」。 

 

Q： IB的查核與處置程序？ 

A： IB與期交所並無契約關係，其查核係由主管機關透過行政授權交

由期交所來做，但後續的處置仍於呈報後由主管機關處理。 

 另外，近來「期經」、「複委託」也是以行政授權的方式，由主管

機關交由期交所查核。 

◎ 期經的內控標準規範及財務業務申報均在公會，而查核係由

主管機關指定期交所來做。期經的組織架構與業務範圍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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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出現交易人糾紛的情形不大，基本上依雙方之契約條款履

行權義，所以不容易出現問題。 

◎ 複委託→查核業務較單純，因為其並非直接面對交易人。 

◎ IB→目前期交所查核業務量以 IB最多，違規情事亦多，主

要依客戶或內部人檢舉而得知。 

 

Q： 期交所查核監控工作運作至今，申訴有無減少？ 

A： 就揭露來說，於紀律委員會有討論過是否對外揭露之問題，最後

結論是交由主管機關及期貨公會對外公開即可（主管機關網站及

公會之會刊），期交所方面則不對外揭露違規之行為人。 

 

Q： 常見的紀律違反事項？ 

A： 自金鼎、富邦事件以來，違規情事已有明顯減少。但常見的違規

態樣例如獲利保證、制作假的對帳單、開戶變更基本資料、誘騙

資金流入虛擬帳戶等。 

 

Q： 紀律違反之情事，通常是由查核發現的或是由檢舉得知的？ 

A： 基本上希望透過例行性的查核來預防未爆彈，但往往事件會爆發

出來都是因為涉及金額太大，已掩蓋不住了！ 

 

Q： 目前有無不定期查核？ 

A： 有，目前有一套積極預防的「監視系統」，可以試算客戶的損失

情況，每月監控。即監控所有客戶的交易部位，二種機制：首先

在「權益數額」方面，若交易金額超過一千萬以上，會先加以初

步了解再決定是深入調查；另外，在「到期交割日」時累計虧損。 

 

Q： 如何運作「洗錢防制法」的控管？ 

A： 類似銀行一樣比照一定金額，著眼於第一線的期貨商的查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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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現異常即立刻向洗錢防制中心通報。另外在內控亦有加入洗

錢防制法的規範。公會每年亦會有人員之受訓。 

 

Q： 是否仍有其他方法來為洗錢防制之查核？ 

A： 目前無。因為期交所對於「資金流向」，並無權限追查，只能交

由主管機關處理，由檢調單位為後續追查。 

 

Q： 目前期貨商的內稽與內控是否並未強制設立一法規遵循的主

管？ 

A： 主管機關有規定公開發行（或上市櫃）應要設置法規遵循的主

管，但目前期貨商多是非公開發行，所以多未設立。 

 

Q： 紀律違反的事項均大同小異，問題何在？內控與內稽制度有否發

揮效用？ 

A： 期貨交易剛開始發展時，慘澹經營，無法吸引到人才，故至今很

多業務運作方式都是當時未規範時代所遺留下來，再加上期貨商

為拼業績，多認為稽核是負擔，常使稽核人員身兼多職，如此根

本無達到專職獨立的功能。事實上，若認真執行稽核工作，則根

本無法分心去做其他的事。因此稽核的成效與否，最主要的還是

在公司的態度與稽核人員是否認真執行。 

 

Q： 隨機抽樣查核時，會不會與業務部門訪談？ 

A： 業務主管、或高層總經理的態度很重要，此亦有關公司的文化，

是不是重視稽核工作。針對「內控」部分，會與業務主管訪談。 

 

 

Q： 訪談的目的何在？有無效果？ 

A： 可以全貌地了解一家公司的情況，而不是只是形式的書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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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從與業務部門的訪談中，是否曾發現問題？或是發現業務主管的

錯誤認知？如何監督？ 可不可能從業務部門方面去落實稽核？ 

A： 受限於人力、時間壓力，查訪的天數有限且查訪的期貨業家數亦

日益增多，若要每一家都訪談，實際上並不可能。且有時第一線

的稽查人員會無法斷定是否為紀律的違反，仍需回報期交所再進

行討論。 

◎ 開戶制度與虛擬入金，造成營業員有機可趁的漏洞，所以內

控便調整修改以防堵漏洞，所以現在若確實執行內控與稽

核，應是不會發生問題的。 

 

Q： 以期交所的監控系統來說，若發現可疑處，後續會有何動作？ 

A： 1. 調查客戶存放在期貨商的金額是否足夠。 

 2. 下單方式為何？風險程度不同。網路下單、電話委託有紀錄

可以查，若是當面委託，就是防範是否未經同意而蓋章。 

 3. 查核方式是於例查之外，於年度要查的家數，依照監控系統

試算的結果，挑出風險較大的去查核，如此就會有預警的效

果。 

 

Q： 對於稽查人員，無論是期貨商、公會，有何需改進的建議？ 

A： 必須要維持其獨立性。最好有工作保障或獎勵及獨立的通報方

式。 

 

Q： 有何對稽核機制改善之建議？ 

A： 最好如銀行般設立「總稽核制度」。且擔任主管級職位者必須有

稽核的經歷，或甚至是業務單位人員也能有稽核的經驗。 

 

Q： 以期交所的立場來看期貨公會的稽核制度，對此有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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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會也做的很多，但主管機關是希望期交所能分擔責任。公會訂

定許多的自律規定，主要還是業者要能自行遵守。 

◎ 美國 NFA的客戶申訴系統是可學習的制度，常常被申訴的公

司，就要特別注意！ 

◎ 稽核的成本很高，不論是主管機關或是期交所，若是前端自

律的內控做的好，則事後他律的查核成本即可降低。 

 

Q： 實際查核時，工作天為多少？ 

A： IB→約 1天 

 期貨商→約 3到 4天，因涉及財務 

 期經、複委託→約 2天 

 選案→不一定，因其包括交易人訪談及營業員訪談等。 

 

Q： 是否會審查財務報表？逐筆嗎？ 

A： 每個月會有月計表的審查，每半年會有財務報表。必須逐筆審查。 

 

Q： 如何解決稽查人員成為唯一的窗口的問題？ 

A： 公司往往將法令遵循的工作丟給稽核，而不是要求應該遵循法令

的業務部門訂出規範。而且常只要稽核善後，而弱化了預防。目

前只能要求稽核人員據實呈報，其他只能交由公司管理階層決定

了。 

 

Q： 目前「稽核主管」之任命需董事會通過，此是否有助於稽核工作

進行？ 

A： 目前業界生態，稽核人員常只有一位，或是一位資深帶一位資

淺，並且多不具有「主管」的職位，如此便規避掉需董事會同意

的規定了。 

◎ 稽核人員是否願意吐實，據實報告公司情況，是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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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稽核人員是否了解公司業務運作，亦是問題所在；最

後，稽核與業務部門於某種程度上是對立，則其可以行使的

權限多大？！ 

◎ 期貨商的客戶層、營業層「透明化」，可大有助於稽核工作

之進行！ 

◎ 目前有一指標是觀察「獎金的變化」，是否有劇增之情形。 

 本來此種業務行為的監控是公司自己就要去注意的，但往往

公司只注重業績而忽略了監控。 

◎ 每家公司都有「超業」，公司如何去監督「超業」！？ 

 

Q： 如果把壓力點、處分責任提升到主管、總經理層級，如此有無效

果？ 

A： 有一定的效果。要讓一定的高層去負擔一定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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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7/5/11   與期貨公會稽核組訪談摘要 

 

Q1. 目前期貨公會財務、業務查核的對象為何？ 

A： 依公會自立的辦法來看，是所有會員公司均為受查核的對象，但

目前查核的對象僅有「期顧」，此乃基於主管機關的授權以及避

免與證期局、期交所的工作內容重複。至於期經、期貨商、IB均

屬期交所查核的範疇。 

 

Q2. 針對期顧部分，查核內容是否包括財務、業務？有無查核的

guild-line?如何訂立？ 

A： 目前僅以查核「業務」為主，按照「查核計畫」與「工作底稿」

來執行。「查核計畫」須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才可去執行；「工作底

稿」則是依據”內控”而來，若內控有所修正，才會去修正工作

底稿，若無修正則不需有每年例行的核可。 

 

Q3. 是執行普查嗎? 

A： 不是，是例查。每一家都查，每年一次，一個月排二到三家。每

一家查的項目都一樣，只是時間區間會不同而已。例查之外，若

主管機關有交辦，就會執行專案查核。（目前期顧總共 27家，兼

營） 

 

Q4. 查核的項目包括哪些？ 

A： 查核的項目係依據「內控」與「內稽」而來。查核的對象包括內

控的工作底稿。內稽部分主要為 double-review，查核會員公司的

內部稽核工作有無確實並會以他們的報告為附件；其餘之查核工

作則為內控部分。 

 

Q5. 內控部分如何查核？查核其全部之委任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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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可能，只能抽樣來查核。給予會員公司一定期間調取樣本來查

核。 

 

Q6. 有無抽樣、選樣的標準？若有則為何？ 

A： 大概有一定的規則以及調閱清單，此皆包含於公會自己的 ISO之

內。主要是看一定期間內有無異常，若有則擴大調查。 

 

Q7. ISO有定期檢討、修改嗎？ 

A： 公會每年年底會作下一年度的內部稽核計畫，然後再按月執行

ISO 的內部稽核計畫，並做成報告上呈祕書長。於外部，則於每

半年有 SGS的抽樣覆評，每三年則為全面之審核。通過 ISO認證

代表有書面之程序，如此若人員異動，亦可按照此書面流程之指

示(step by step)而銜接起來，如此工作品質即不會有落差。目剛使

用的版本為 ISO2000版-9001。 

 

Q6. 目前實施查核工作的成效為何？ 

A： 主要看執行的人，態度的寬嚴都會影響。通常會員公司都會有改

善，但其若中間有人員異動，沒有交接好的話，便會達不到要求。 

 

Q7. 所以以上均在討論業務面查核的問題，那財務方面呢？ 

A： 期顧的財務，爭議點不多，因為他們得以運用的金錢本來就是自

己的，所以較無查核監督之實益；而相較於期顧，「經紀商」則

因涉及投資人的金錢，故需財務方面之查核。 

 

Q7. 以目前公會與期交所的分工來看，公會只針對「期顧」查核，則

公會如何對「其他」會員公司為違規之紀律懲處？ 

A： 在場所、廣告、人員登錄，這三個公會審查執行重點中，是所有

會員公司都必須遵守的，若有違反則必須紀律委員會之決定為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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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Q8. 如何發現違規的行為人？ 

A： 絶大數只能靠「檢舉」而發現或是由報章雜誌媒體觀察得知。公

會的機制在於事先審查會員公司的廣告文宣，即會員公司於對外

發出廣告文宣前必須先通過公會的審查，而公會也藉此得以隨時

檢討會員公司是否有違規，故實際並不需多花力氣（也沒多餘的

人力）去從媒體找尋訊息。 

 

Q9. 上述三個範疇（場所、廣告、人員登錄）之監管業務，是屬公會

之業務服務組或是稽查輔導組？ 

A： 是屬稽查輔導組之業務。 

 

Q10. 故公會之稽查輔導組等於是監控著期貨市場上所有會員公司的

行為？ 

A： 是的。稽查輔導組的業務除對”所有”會員公司於上述三個範疇（場

所、廣告、人員登錄）之監管之外，再加上定期對”期顧”的例查。 

 

Q11. 紀律委員會所為之懲處，可以處罰到該違規的行為人嗎？ 

A： 不行。懲處也只能針對會員公司、會員公司代表人，至於違規的

行為人就只能責令其所屬的會員公司處罰之。 

 

※ 國際大通公司 

→證投顧兼營期顧，於 94年加入期貨公會，最快於 95年才對其查

核，發現問題後，例查加上專案查核，已被查核多次。 

→傳真本與正本之問題，沒有定論，故公會並未做出處分，僅不斷

復查，希望給予會員公司改正的機會。 

→點出問題：在查核過程中，會產生法規解釋適用的問題，造成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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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標準模糊。 

→結論：主管機關已發文，現在所有的期顧都要用「正本」，此便

造成業者的反彈。 

 

Q12. 期交所對於期貨商、期經、IB 的查核報告是否會給期貨公會副

本？ 

A： 不會！公會與期交所算是平行的單位。 

 

Q13. 期交所可否對「期貨經理事業」為懲處？ 

A： 不行。期交所只能往上向主管機關呈報，再由主管機關交由期貨

公會為懲處。 

 

※金鼎期貨 

→於此產生的難題在於，期交所無法對期經為懲處，而期貨公會得

以處分該任職於期經的稽核人員，依據應為違反期經之相關規

定，但該行為人卻是違反期貨商管理規則之規定，如此至多僅能

禁止其於一定期間以期貨商從業人員之身分為登錄！ 

→溯及處罰並不合理！ 

 

Q14. 以目前期貨公會查核的對象僅有期顧來看，常見的違規事項有哪

些？ 

A： 多在於網路行銷、媒體解盤方面，或是未登錄即從事期貨業務。 

 

Q15. 從事期顧之業務員，是否需一定資格？ 

A： 是的，依不同的業別與職務來分，有不同的資格限制。 

 期貨商的相關職務（招攬、開戶、接單、執行、結算、交割、風

控、內稽），需具有期貨交易分析人或期貨商業務員資格。 

 期顧相關業務（招攬、推廣、出版、講習、內稽），需具有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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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務員資格加上二年工作經驗或取得交易分析人員資格。 

 

Q16. 查核過程中有何困擾之情事發生？ 

A： 大致上還好。若有資料不提出之情形，則會直接註明資料未保存。 

 

Q17. 以目前稽查實務來看，可加強查核哪些項目？ 

A： 因為抽查僅為「重點抽查」。故會針對法規面部分，對容易違犯

之處加強提醒。 

 

Q18. 期貨公會稽查人員的人力現況？ 

A： 目前只有二人。以目前例行的查核工作來看，為一至二星期查一

家，一個月起碼三家。目前人力相當不足。 

 

※ 期貨業兼營期顧相對於證投顧兼營期顧來說，其推展力、活躍力都

較弱，因為對期貨業者來說，期顧僅為附帶的收益且於期貨交易生

態上，顧客亦不習慣付費取得資訊。 

 

Q19. 是否因為證投顧與期顧之法令、紀律標準有落差，導致證投顧轉

為兼營期顧時，無法以較高的標準來執行期顧業務？ 

A： 有的，業者常反應期貨公會之查核工作過於嚴格。此係因證投顧

原來受證投顧公會之管理，其稽核工作較期貨公會之查核較寬鬆

之故。例如證投顧公會常以去函要求解釋的方式執行，而期貨公

會則會直接派員查核。 

 

Q20. 查核證投顧業者與期貨業者之客觀標準、規定有無差異？ 

A： 有的，證投顧業者之查核係事後審查，標準較寬；而期貨業者之

查核係採取事先審查，標準較嚴。 

→ 在法規遵循上，需要適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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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1.以目前稽查實務來看，有無可做而尚未做的？具體建議為何？(例

如關於人力、物力、查核技巧、法規範、等之建議) 

A：1.業者解盤是否誇大不實，難以查核，即很難找到業者說法的依據

何在。 

    2.在上述所提本業與跨業兼營期貨業務時，有法規適用的落差，

則在同一主管機關之情形下，可否調整法規範，使其標準同一。 

  

Q22. 目前稽查人員得行使的職權是否足夠？ 

A： 目前查核工作是以「查核函」為之，目前來講是足夠的。 

 

Q23. 主管機關對於公會的關切點在於公會的獨立性與保密性，即如何

確保公會公正獨立行使職權而不循私袒護，對此有何看法？ 

A： 可自紀律委員會組織條例著手，延攬公正之外部人士參與決定之

作成；另外主管機關派員參加委員會之會議，亦可收監督之效。 

 

Q24. 目前查核工作之後續呈報流程為何？ 

A： 稽查人員於例查或專案之後提出報告，分別由祕書長與副祕書長

審核簽名後，再送由紀律委員會為處置，此時，祕書長與副祕書

長通常會尊重稽查人員之報告而僅為形式審查而直接送紀律委

員會，故在此程度來說，稽查人員握有相當權力。 

 

Q25 .如何確保稽查人員行使職權之公正與獨立？有無運作的制度可

供確保？）（例如於章程內規定身分之保障、任用之資格與程序

等） 

A： 目前並無如此的機制，只能依賴稽查人員之職業道德與人品，或

是依目前公會之稽查人員只有二人的情況下，只能為彼此之工作

相互與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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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未來有此保障身分的制度設計，我們當然樂觀其成！ 

※ 會員公司自己的內稽沒有做好，是因為選樣本的關係，因為沒有

規定全部查，故都會選取安全標準的樣本，而公會也只能對他們

的內稽為複查，無法改變。 

 主管機關將全部壓力都放在稽核身上，並不妥當！ 

 

Q26. 稽核人員的經驗、資歷是否對稽核作業的成效有影響？ 

A： 有，影響並不太大。真正有影響的，應是在人力不足部分，因為

人力不足，故無法深入調查。常常發現問題後，因為一般例查要

並行，而沒有足夠人力針對問題詳細調查，而主管機關卻因而處

罰稽核人員沒有繼續追踪！ 

 

(3) 2007/5/11   與期貨商訪談紀錄 

 

Q1. 你們公司的內稽有無獨立性？在何位階？在該位階上，是否得以

獨立執行職務？ 

A： 1. 元大→法規明文隸屬於董事會，但元大有獨立的內稽體系，

跨越整個期貨、金控、證券業務，執行業務上，獨立性頗高。

且必須「每天」回報母公司。不清楚其他期貨商之情形，雖

然法規明文要內稽設置於董事會之下，但實質掌控者可能為

管理部門，如此稽核的獨立性便不高，此亦可看出公司是否

重視稽核。 

  因為以目前期貨商的結構來看，幾乎是總公司的百分之百的

轉投資，董事均為總公司指派，故基於業務考量，隸屬於董

事會下之稽核常無法發揮其獨立性。 

 2. 台證（台新金控之下）→隸屬於董事會，但實質上僅在董事

長與總經理之下，就位階上來說，董事長給予稽核的權限是

足夠的。子公司的稽核部門需定期或不定期對母公司的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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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為呈報，母公司也會抽查；此外，就子公司各個部門之

運作，母公司也會另為個別的監督。所以雖然董事長為指派

產生，但母公司亦有相當程度的控管。所以台證的稽核除向

上呈報外，須另外向母公司為呈報，二條路線。 

 

Q2. 向誰報告？董事長，董事會，或是監察人？有無獨立董事？ 

A： 向董事會報告。元大→監察人每個月彙總查核報告。元大及台證

均無獨立董事。 

 

Q3. 目前稽核的作業方式為何？係依照期交所之內稽、內控規範嗎? 

A： 台證→是的，主要依期交所規定。但就不足部分或特殊的案例會

補強。 

 

Q3. 有無年度查核計畫？ 

A： 元大→以目前查核的「標準規範」來看，係規定日、週、月、季、

半年的週期，以稽核現在的人力來說，跟本做不到，且易流於形

式的查驗。故以元大來說，會訂專案來區分風險大小，再以專案

查核的方式查核，每個月或每一季都會有固定的報告專門針對標

準規範以外的重點來做查核。另外，再提到目前的標準規範，不

但稽查的項目太細而且沒重點，連沒有風險的事項也在查。以現

有的人力跟本無法做! 

 

Q4. 以你們的看法，什麼項目是沒有風險的事項，卻要你們去做的？ 

A： 元大→例如期交所對期貨商的追繳，要每天查，根本不妥，應將

查核的頻率拉長才是。 

 風險大的事項，多是在「業務行為」之上。 

 台證→例如開戶文件每一筆都要列入查核報告中。聽取錄音或 IP

位址每一筆都要查核。項目太細加上週期太頻繁，造成雖發現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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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卻無多餘人力去深入重點調查。稽核是抽查，卻將此種例行的

工作架在稽核部門! 

 

Q5. 若以元大目前的做法（專案查核），人力是否足夠？ 

A： 人力仍是不足。 

 

Q6. 稽核的細部項目，除內稽與內控總則外，有無其他的遵循標準或

手冊？ 

A： 有，「期貨商稽核查核工作底稿」。 

 

Q7. 目前諸公司的稽核配置人員為多少位？ 

A： 均為二位。有些有分公司的，總公司也才二位，而且還有更精簡

的。 

 

Q8. 具有期貨交易實務經驗是否有助於稽核工作的執行？才可較易

看出問題？ 

A： 不見得，不一定要具有此種資格才得做稽核工作。但若有期貨交

易實務，則的確較能找出問題點。 

 

Q9. 在查核過程中，何種情況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A： 不應該所有責任都稽核部門身上，而真正為業務行為的部門違犯

法規卻置身事外。主管機關例查時只面對稽核部門，長久下來，

使作業單位認為撫平缺失是稽核部門的責任，作業單位不需自我

改正亦不需為違犯法規而負責。故造成稽核部門內部受公司怪

罪，外部受主管機關責難。稽核一直持續追蹤作業單位，作業單

位仍是不改善，主管機關還是歸責處罰稽核部門。 

 例如開戶作業，主管機關為防範人頭帳戶及弊端而加重稽核部部

門的複核，但實際上稽核為事後審查，根本無從判斷開戶者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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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人。 

 

Q10. 使稽核部門提出改善計畫，這樣的作法難點在哪裡嗎？ 

A： 稽核是可以提出改善計劃，但重點是要業務部門相互配合改善。 

 

※ 主管機關應將焦點平行放在二方面，一方面要稽核繼續追蹤，另

一方面則要違犯規範的作業單位改善，如此查核與監督的工作才

會有效果。 

 

Q11. 稽核部門提出改善計畫呈交上級時，是否會受到壓制而無法使董

事會或監察人知情？ 

A： 有可能，故稽核部門應該要有舉發問題的獨立管道。 

 元大→目前已有獨立的體系，故較無問題。 

 台證→目前亦無此困擾，因為上級（總經理）亦有被監督的壓力，

故只要有發現問題，都會積極解決。 

 

※ 由稽核單位面對主管機關的抽查，還有另一問題存在，即經稽核

單位之篩選後，所有樣本均為安全的標準答案，則主管機關的抽

查變的沒有意義，無法發現問題。 

 

Q12. 所以主管機關的取樣決定在稽核部門手中？ 

A： 不是，主管機關會自行取樣，但稽核會先行審核主管機關調取的

樣本，若有缺失，則由稽核改，而非作業單位改正，此即為不妥

之處。 

 

Q13. 來不及補正者，怎麼辦？ 

A： 涉及到公司的立場，因為公司的立場是希望無暇疵的，所以都盡

量補正，如果真的無法補正，也能原狀送出了。故意挺而走險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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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的情形較無聽說。 

 

※ 目前的實務情況是內稽重於內控，太偏重內稽而忽略內控了。 

 

Q14. 何種制度可以有助於稽核獨立性的發揮？ 

A： 在現在制度上，採行雙軌制是不錯的管道。 

 

Q15. 其他建議？問題？ 

A： 1. 希望法規規定能夠貼近實務。（行為面與法規面，業界與主

管機關都有落差）例如專線電話受理出金之問題，實務上做

不到。又現行砍倉規定由期貨商來做，一旦數量多即無法應

付，不如授權 IB 自行控管。終端機管理設置之規定，亦同

樣為無效果之規定。 

※ 專線電話受理出金→即保證金收付與受託買賣分開，從金鼎

事件而來。此種作法，效果不彰，並無法解決問題。 

 2. 放寬 IB的規範法令！實務上已做的很多，法令卻綁的很死，

出了問題卻又怪沒有稽核。例如可使 IB自行確認客戶身分，

自己負擔責任。 

 3. 有些事項，稽核部門並無足夠資訊、資源，卻要稽核部門擔

負起責任。例如 IP位址之查尋。 

 

Q16. 稽核人員是否希望有得與主管機關面對面對談的機會？ 

A：我們可以再與協會的人討論。 

 

結論： 1. 業務面與稽核面應有某程度平行。 

 2. 現行的查核規範不切實際、沒有意義、浪費資源。反過來

說，可以重新思考目前查核規範的效能，從風控大小的角

度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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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何使稽核人員無後顧之憂。 

 4. 如何使稽核報告能夠下情上達。 


